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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序言

《瑜伽師地論》是法相唯識宗最根本的思想依據，這部論

詳細說明瑜伽師修行實踐所經歷的十七個階段和境界，因此亦

名為《十七地論》。玄奘法師為了求取《瑜伽師地論》全文而

遠赴印度，西行求法，回國譯出此論後，成為中國法相唯識宗

主要依據的十一部論書中之「根本論典」。

《瑜伽師地論》一百卷，總共分成五大部分，即卷1至卷
50的〈本地分〉，包括十七地的詳盡分析，另有50卷的〈攝決
擇分〉、〈攝釋分〉、〈攝異門分〉及〈攝事分〉。由於此論

內容廣博，卷帙浩繁，名相眾多，猶如佛法的百科全書，為令

此佛教聖典能令學人容易解讀，故本會計劃集合眾多法師及佛

學老師，共同將50卷的〈本地分〉以簡明的文字淺釋作弘揚，
名為《瑜伽師地論‧本地分解讀》。

《瑜伽師地論》之卷四至卷十是有關〈有尋有伺等三地〉

的闡釋，也就是十七地中第三地〈有尋有伺地〉、第四地〈無

尋唯伺地〉及第五地〈無尋無伺地〉。有尋有伺等三地依據眾

生有沒有「尋」與「伺」這兩種精神活動，把他們的生命境界

劃分為三種類別。「有尋有伺」是欲界及初禪的精神境界；

「無尋唯伺」是初禪至二禪之間的精神境界；「無尋無伺」是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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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禪以上的精神境界。這三地以五個主題來說明三界眾生存在

的各種情況：

一、	「界施設建立」（卷4、卷5），從八個方面說明有情存
在的各種情況。

二、	「相施設建立」（卷5），以七個方面說明尋、伺的性質。
三、	「如理作意施設建立」（卷5），透過八個方面說明如理

作意。

四、	「不如理作意施設建立」（卷6、卷7），以十六種外道
邪見說明不如理作意。

五、	「雜染等起施設建立」（卷8、卷9、卷10），以三種雜
染說明有情眾生生命流轉的情況。

本書第五冊的內容解讀《瑜伽師地論》卷第八及卷第九，

為「本地分」十七地之中「有尋有伺等三地」之「雜染等起施

設建立」。

雜染施設建立三種雜染，即煩惱雜染、業雜染、生雜染：

一、	「煩惱雜染」，即一切煩惱及隨煩惱之總名。煩惱生起

時，令有情之身心煩擾惱亂，這就是煩惱的本質。煩惱

雜染由九相建立其內容。	

二、	「業雜染」是由煩惱發動身、口、意造作有漏的善惡

業，所作的行為皆能染污眾生，令不清淨。世間的「業

雜染」包括福業、非福業、不動業三種。業雜染亦由九

相建立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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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雜染」，是由煩惱及業所招感的各種果報，其本質

就是眾生不同生命體的異熟果報，因生故有老、病、死

等苦，皆能染污眾生，令不清淨。本論於「生雜染」

中闡釋十二緣起三世二重因果，五趣輪迴流轉雜染等內

容，並引眾多經文為作引證。

本書只出版「煩惱雜染」及「業雜染」的內容解釋，第六

冊將會出版「生雜染」的釋文。由陳雁姿及葉莉娜合撰「煩惱

雜染」，而釋覺泰法師及李嘉偉則合撰「業雜染」。經文的科

判及編排參考福嚴佛學院《瑜伽師地論》的講義，並獲得福嚴

佛學院同意採用，謹此致謝。

本人負責主編及校對等工作，並得陳琼璀及倪星協助審

校，而羅德光、李嘉偉、李榮枝及吳子安則統籌印刷事宜。本

會特別鳴謝志琳衞施基金會的鄭家成先生倡印本書及慷慨資助

出版費用，陳廷驊基金會捐助本會弘法經費，又得到其他助印

者捐獻，共成善業，遂能印行二千本結緣流通。

願以本書的出版功德迴向作者及助印者福慧增長、身心安

康！

陳雁姿謹識

佛教法相學會

二零二叁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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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分中有尋有伺等三地之五

瑜伽師大致可從三方面來修習佛法，謂：觀境、修行、證果，

這樣的佛法之教簡稱為境、行、果。1《瑜伽師地論‧本地分》

十七地中，從五識身相應地第一(卷一)至無心地第九(卷十

三)，以此九地的論文為對觀境作詳細的闡釋，此中又分別以

「境體、境相、境用、境位」2，從四方面對觀境作審細的觀

察，以此九地攝三乘境共十三卷論文的判別如下：

(一) 境體：

1.五識身相應地及2.意地(卷一、二、三)為對「境體」的說明，

總明一切觀境以識為體。

1 十七地的境行果判攝詳見《〈瑜伽師地論‧本地分〉解讀》第一

冊，頁44。 
2 詳見窺基撰《瑜伽師地論略纂》卷第一。 

《瑜伽師地論‧本地分》卷第八

彌勒菩薩說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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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境相：

3.有尋有伺地、4.無尋唯伺地、5.無尋無伺地(卷四、五、六、

七、八、九、十)為對「境相」的說明。瑜伽師應觀察的境相

包括三界九地，又名為「九眾生居」，三界即欲界、色界、無

色界，九地指1.欲界五趣雜居地，2.色界離生喜樂地(初禪天)、

3.定生喜樂地(二禪天)、4.離喜妙樂地(三禪天)、5.捨念清淨地

(四禪天)，6.無色界空無邊處地、7.識無邊處地、8.無所有處

地、9.非想非非想處地。三界九地即涵攝了一切有情眾生生存

的境界。瑜伽師應觀察三界九地之下上、粗細有所分別，一切

現象皆唯識所現，識有境無。

(三) 境用：

6.三摩呬多地、7.非三摩呬多地(卷十一、十二、十三)為對境用

的說明，瑜伽師應觀察心識在定時或散時所起的不同作用。

(四) 境位：

8.有心地、9.無心地(卷十三)為對境位的說明，瑜伽師應觀察定

境隱、顯二位有別故。

如此由體，依相、起用，位次別故，建立此九地(從1.五識身相

應地至9.無心地)。

本論對「境體」的闡釋，包括「五識身相應地第一」及「意地

第二」，在《〈瑜伽師地論‧本地分〉解讀》第一冊及第二冊

已有詳細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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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師應如何觀察「境相」的內容，包括「有尋有伺地第

三」、「無尋唯伺地第四」及「無尋無伺地第五」，本論以

五門施設建立，闡釋三界九地(九眾生居)皆唯識所現，無有實

境。五門分別如下：

1.界施設建立，2.相施設建立，3.如理作意施設建立，4.不如理

作意施設建立，5.雜染施設建立。

其中的第1.界施設建立至第4.不如理作意施設建立，亦分別在

《〈瑜伽師地論‧本地分〉解讀》第三冊及第四冊已有詳細

的闡述。今此第5.「雜染施設建立」為觀察境相的第五門。論

中闡述三界有情眾生於生死長河中不斷流轉，有三個重要的原

因，就是煩惱雜染、業雜染及生雜染。瑜伽師應觀察有情眾生

如何由煩惱雜染(惑)，推動業雜染(業)，因此招感於三界九眾生

居的生雜染(苦)，於生死中不斷輪迴的狀況。

至於對「境用」及「境位」的說明，將於6.三摩呬多地、7.非
三摩呬多地(卷十一、十二、十三)及8.有心地、9.無心地(卷十

三)再作進一步的闡釋。

(五) 雜染等起施設建立

「雜染施設」建立三種雜染，即煩惱雜染、業雜染、生雜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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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煩惱雜染」，即一切煩惱及隨煩惱之總名。煩惱生起

時，令有情之身心煩擾惱亂，自然會有不寂靜的狀況出現，染

污眾生之心識，令不清淨，這就是煩惱的本質。煩惱雜染由九

相建立其內容。 

二、「業雜染」，由煩惱引發身、口、意造作有漏的善惡業，

所作的行為皆能染污眾生，令不清淨。世間的「業雜染」包括

福業、非福業、不動業三種。福業是能招感欲界人、天福利可

愛果報的有漏善業；非福業是能招感欲界惡趣異熟，或人天中

無福利非可愛果報的不善業；不動業是招感色界及無色界定地

善果之業。業雜染亦由九相建立其內容。

三、「生雜染」，指眾生生命的出現及種種苦樂的經歷，皆由

煩惱及業所招感的各種果報，包括不同類別眾生的五蘊身體及

生存的環境，故生於三界九地的所有眾生都屬於「生雜染」。

依煩惱及業而流轉受生於三界，雖有幸福快樂事，但終歸於壞

苦，故一切受皆苦。因生故有苦，如生、老、病、死等眾苦，

又再引發煩惱及業，如是不斷地招感生死苦果。

煩惱、業、生三種雜染構成循環相依的關係，令眾生的有漏生

命流轉不息。本論闡釋「生雜染」的十二緣起所涉及的三世二

重因果、三界九地輪迴雜染生命現象等內容，並引眾多經文作

證，最後略說斷三雜染應修六現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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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復次，云何雜染施設建立？謂由三種雜染應知。何等為

三？一、煩惱雜染，二、業雜染，三、生雜染。

其次，什麼是「雜染施設建立」？雜染施設建立由三種雜染建

立應當了知。到底是哪三種？第一、煩惱的雜染現象，第二、

業行的善惡雜染現象，第三、受生流轉三界九地的善惡雜染現

象。

三種雜染之間的基本關係是由煩惱發動種種業，種種業又感得

種種果報的苦，也就是眾生在三界九地生死流轉的整體情況。

下文詳細分析三種雜染的各別內容，如性質、特徵、作用、名

義等。

一、煩惱雜染

1. 總敘煩惱雜染

〔論〕煩惱雜染云何？

煩惱雜染是什麼呢？

1.1 頌標

〔論〕嗢拕南曰：自性、若分別，因、位、及與門，上品、顛

倒攝，差別、諸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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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嗢拕南」(uddāna)，意譯「集施頌」，指以偈頌的形式集合

所說的法義，布施給眾生，方便記憶受持。此首嗢拕南是總

頌，以簡潔的語句提綱挈領地總攝「煩惱雜染」九方面的內

容，那就是煩惱的自性、分別、因、位、門，上品、顛倒攝，

差別、諸過患。

1.2 長行釋

〔論〕當知煩惱雜染，由自性故，分別故，因故，位故，門

故，上品故，顛倒攝故，差別故，過患故，解釋應知。

列舉煩惱九方面的綱目後，便以「長行」，即採取散文的形式

來解釋這首頌，也就是將「煩惱雜染」的九方面意義作解釋： 

1. 「自性」，煩惱自身的本質特性。

2. 「分別」，煩惱的種類區別。

3. 「因」，煩惱出現的原因、條件。

4. 「位」，煩惱出現的前後次第、深淺次第，即在什麼階段或

什麼狀況中出現。

5. 「門」，煩惱從哪裏出現？

6. 「上品」，煩惱的程度究竟是屬於上品的？或是中品的？或

是軟品(下品)的？如果煩惱是強烈顯現之狀況，則稱之為上

品的煩惱。

7. 「顛倒攝」，即煩惱所包攝的顛倒相，煩惱是由錯誤的見解

所引致，尤其是與眾生的四種顛倒想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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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差別」，煩惱的不同名稱。佛經有很多名詞描述煩惱之

名，稱之為差別。

9. 「過患」，煩惱所引起的所有過失、禍患。

以上是以「嗢拕南」總括及「長行」標列煩惱雜染的九方面內

容，下文透過各別解釋，詳細論述煩惱的九方面涵義，有關的

釋義是應當了知的。

2. 別釋煩惱雜染

2.1 煩惱自性

〔論〕煩惱自性者，謂若法生時，其相自然不寂靜起；由彼起

故，不寂靜行相續而轉，是名略說煩惱自性。

每一事物各有本身獨特的性質而不共通於其他的事物，就此意

義稱作「自性」，也就是一法的特質。「煩惱自性」即煩惱自

身的本質特性。「謂若法生時」，就是說若煩惱那一法現起的

時候，「其相自然不寂靜起」，當煩惱出現時，它的相貌自

然會有不寂靜的狀況生起，因此，不寂靜是一切煩惱的共同特

徵。3「由彼起故」，由於那種不寂靜的相狀已經生起，令致

有情的身心受到擾亂。「不寂靜行」，指不寂靜的活動，如散

亂、掉舉、惛沈、放逸、不安定等狀態。「相續而轉」，連續

3 《瑜伽論記》卷2：「不寂靜是諸煩惱共相。」（大正藏，第42
冊，頁352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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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生起不寂靜的活動。這就概略地說明了一切煩惱的本質自性

是不寂靜的。

2.2 煩惱分別

2.2.1 煩惱的種類分別

「煩惱分別」，就煩惱的眾多意義作區分，而有各種不同的類

別，此論將煩惱安立為一種乃至一百二十八種煩惱等。

2.2.1.1 安立一種

〔論〕煩惱分別者，或立一種，謂由煩惱雜染義故。

煩惱的分類，「或立一種」，即安立煩惱為一種。「謂由煩惱

雜染義故」，由於煩惱是一切雜染的根本，使令有情的身心糅

雜染污，這就是煩惱涵有雜染的意義，因此依據這個道理安立

為一種。

2.2.1.2 安立二種

〔論〕或分二種，謂見道所斷、修道所斷。

煩惱或分為二種，即「見道所斷的煩惱」與「修道所斷的煩

惱」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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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見道所斷」，指證見諸法實相的見道階段所斷的煩惱。

「見道」是初次生起無漏智照見真理的階段。「所斷」是於此

階段只斷除由後天思維分別而起的一百一十二種煩惱的繫縛。

二、「修道所斷」，指修道階段所斷的煩惱。「修道」是於

「見道」後，雖有能見諸法實相的智慧，但是智慧仍未達致圓

滿，需要繼續不斷地修行，經歷初地至第十地的修道階段。

「所斷」是於此階段逐漸斷除先天俱生而起的十六種煩惱繫

縛。由於先天的俱生煩惱習氣自然任運生起，堅固難破，不是

於見道位便能斷除，故須於修道位勤加修習，直至十地修行圓

滿時才能徹底斷除俱生的煩惱。

從「見道所斷」與「修道所斷」這兩個部分來分別後天與先天

的煩惱的不同，所以安立為二種。

2.2.1.3 安立三種

〔論〕或分三種，謂欲繫、色繫、無色繫。

煩惱或分為三種，包括「欲繫」、「色繫」、「無色繫」三

類。

「繫」是繫縛之意，如牛馬等拴繫於柱，不能自主，亦是煩惱

的別名。三界的煩惱束縛眾生於三界內輪迴不斷，難可解脫，

故名為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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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欲繫」，又名「欲界繫」，若為欲界煩惱所繫縛，則

稱為欲界繫。未離欲界欲樂的眾生，其心繫縛於色聲香味觸的

五欲境上，由此於欲界具足貪、瞋、癡、慢、疑、薩迦耶見

（satkāya-dṛṣṭi）、邊執見、見取見、戒禁取見、邪見等十種

根本煩惱。由於欲貪等煩惱繫縛眾生於欲界受生，輪迴不斷，

使之不得自由，因此名為「欲繫」。

二、「色繫」，又名「色界繫」，若為色界煩惱所繫縛，則稱

為色界繫。色界的眾生由於成就禪定，已除掉瞋，但仍為其餘

的貪、癡、慢、疑、薩迦耶見、邊執見、見取見、戒禁取見、

邪見等九種煩惱所繫縛而於色界受生，使之不得自由，因此名

為「色繫」。

三、「無色繫」，又名「無色界繫」，若為無色界煩惱所繫

縛，則稱為無色界繫。無色界的眾生由於成就甚深禪定，已除

掉瞋，但仍為其餘貪、癡、慢、疑、薩迦耶見、邊執見、見取

見、戒禁取見、邪見等九種煩惱所繫縛而於無色界受生，使之

不得自由，因此名為「無色繫」。

欲界的煩惱是由貪著五欲而引起；色界及無色界的煩惱是由耽

著禪定而引起；故繫縛於三界而受生，因此區分為三種煩惱繫

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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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4 安立四種

〔論〕或分四種，謂欲繫記、無記，色繫無記，無色繫無記。

佛教將有為法的性質分為善性、不善性、無記性三種。「記」

指記別，即可以區別善與不善。善法或不善法可招感未來的異

熟果，故有可愛果或非可愛果的記別。非善非不善之法沒有明

顯的染污相貌，亦不招感異熟果，故無可記別，則名為「無

記」。無記法有「有覆」與「無覆」之分別，「有覆無記」指

其性染污，能覆障聖道；「無覆無記」指其性不染污，不覆障

聖道。有些煩惱屬「不善性」，如瞋等，會令有情墮落三惡道

中；有些煩惱屬「有覆無記性」，如薩迦耶見等是很微細的煩

惱，不會令有情墮落三惡道，但會障礙修學聖道。

煩惱或分為四種，包括：欲界繫的有記煩惱、欲界繫的無記煩

惱，色界繫的無記煩惱、無色界繫的無記煩惱。

「欲繫記、無記」指將眾生繫縛在欲界的「善性」、「不善

性」及「無記性」的煩惱。欲繫煩惱有「記」與「無記」之

分。欲界眾生所生起明顯的「善性」、「不善性」煩惱屬於

「欲繫記」，以善法為因可以記別將來會感召人天的樂報，以

不善法為因，則可以記別將來會墮到三惡道受不可愛的苦報；

若是不明顯的微細煩惱屬於「欲繫無記」，則會障礙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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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繫無記」與「無色繫無記」屬於上二界的煩惱。「色繫無

記」是將眾生繫縛在色界的無記性煩惱；「無色繫無記」是將

眾生繫縛在無色界的無記性煩惱。色界及無色界的有情雖然沒

有瞋心，但仍有其餘貪、慢等九種煩惱，由於有定力能夠控

制自心，令煩惱輕微，故屬無記性。色、無色界沒有不善的煩

惱，只有「有覆無記」的煩惱，如依分別而起的我見、我慢等

微細煩惱，這類煩惱雖是無記性，但會繫縛眾生，障礙聖道的

成就。

2.2.1.5 安立五種

〔論〕或分五種，謂見苦所斷、見集所斷、見滅所斷、見道所

斷、修道所斷。

煩惱或分為五種，即見苦所斷、見集所斷、見滅所斷、見道所

斷、修道所斷。

由觀四諦斷諸分別煩惱，名「見所斷」。如見道後，由修習而

令俱生煩惱品類漸趨微薄，乃至完全斷盡，名「修所斷」。見

道位是斷除後天分別而起迷於四諦的四種煩惱；修道位是斷除

先天俱生而起的煩惱習氣。「見道所斷」的煩惱有四種，「修

道所斷」只有一種煩惱，合起來就是五種煩惱的建立。

見道的階段要斷除後天分別所起的煩惱，依四聖諦而分成四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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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見苦所斷」，於見道時見苦聖諦所斷絕迷於苦諦的煩

惱。

二、「見集所斷」，於見道時見集聖諦所斷絕迷於集諦的煩

惱。

三、「見滅所斷」，於見道時見滅聖諦所斷絕迷於滅諦的煩

惱。

四、「見道所斷」，於見道時見道聖諦所斷絕迷於道諦的煩

惱。 

「見所斷的煩惱」是迷於四諦理而生起的，其中有迷於苦諦、

迷於集諦、迷於滅諦、迷於道諦的不同。就迷於那一種諦理所

起的煩惱，於見道位時依見那種真實便得以斷除。如迷於苦諦

所起的煩惱，於見苦諦真實時便得以斷除；迷於集諦所起的煩

惱，於見集諦時斷除，等等。

五、「修所斷的煩惱」，於見道後入修道位，由於先天俱生的

煩惱堅固難破，未能於見道位便能斷除，故須於修道位數數勤

加修習，以對治仍殘留的煩惱及其習氣，直至十地修行圓滿時

才能徹底斷除俱生煩惱。

2.2.1.6 安立六種

〔論〕或分六種，謂貪、恚、慢、無明、見、疑。

煩惱或分為六種，包括貪、恚、慢、無明、見、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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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貪」是對三界的貪戀、愛樂，例如於欲界貪求五欲樂

境、名聲、財物等而無厭足的心理，或於色界、無色界的定

境，心生味著，其染污之愛著心，引生三界的苦果，由此更生

其它諸苦。

二、「恚」，即瞋恚，對違背己意之有情生起憎恚厭惡，或對

逆境生起憤怒，以至身心不得安穩之心理，成為惡行的所依。

三、「慢」是自負傲慢的心理，比較自己與他人之高低、勝劣

而生起輕蔑他人之高舉心。

四、「無明」是「癡」之異名，為一切煩惱之根本。癡是一

種內心迷闇愚昧的衝動，對事理無知的狀態，由此引生種種煩

惱，故是煩惱生起的根源。

五、「見」指「惡見」，即「不正見」，此是見解上的顛倒

錯誤。若將「惡見」開為五種，則包括薩迦耶見、邊執見、邪

見、見取見、戒禁取見：

(1)「薩迦耶見」(satkāya-dṛṣṭi)，意譯為有身見、身見。於五蘊

和合的生命體起增益，並執取為「實我」或「實為我有」的各

種見解，為諸不正見之首位。

(2)「邊執見」，指常見及斷見。持「常見」者執五取蘊為實我

而認為死後仍常住不變；而持「斷見」者則認為死後便一切歸

於斷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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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邪見」，指不正確之執見及不符合佛法的見解，否定或誹

謗世間及出世間的因緣業果，或認為一切苦樂所受皆是無因而

生。

(4)「見取見」，妄執薩迦耶見、邊見、邪見等非理之劣法為勝

見，能障礙對苦及不淨業的正確了解。

(5)「戒禁取見」，執著不正確的戒禁或儀式為生天之因或解脫

之道。

六、「疑」是於苦、集、滅、道諸真理猶豫，疑慮不定，障礙

依理修行，使善品不生。

2.2.1.7 安立七種

〔論〕或分七種，謂七種隨眠：一、欲貪隨眠，二、瞋恚隨

眠，三、有貪隨眠，四、慢隨眠，五、無明隨眠，六、見隨

眠，七、疑隨眠。

煩惱或分為七種，即「七種隨眠」，包括欲貪隨眠、瞋恚隨

眠、有貪隨眠、慢隨眠、無明隨眠、見隨眠、疑隨眠，指七種

隨逐有情並眠伏在阿賴耶識的煩惱種子，仍處於未生現行的

潛伏狀態中。「七種隨眠」中的「貪」開出二種，即「欲貪隨

眠」及「有貪隨眠」，其餘煩惱則各有一種，故合成七種。

「隨眠」為未起現行的潛伏煩惱種子。因煩惱隨逐有情流轉而

不離，並具有「隨增」的作用，即長養過失，故稱為「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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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其種子活動狀態微細難知，眠伏於阿賴耶識內，故稱作

「眠」。隨眠有七種：

一、「欲貪隨眠」，指貪愛欲界色、聲、香、味、觸五欲樂境

的煩惱種子。

二、「瞋恚隨眠」是藏於內心的瞋恚煩惱種子，於逆境心生忿

恨暴惡，或於憎惡的有情欲為損害。

三、「有貪隨眠」，指色界、無色界上二界眾生的貪愛煩惱種

子；「有貪隨眠」有別於「欲貪隨眠」，這是愛著色界的四靜

慮、無色界四空定的煩惱種子。

四、「慢隨眠」，欲界、色界、無色界的眾生，都具有高慢心

的種子。

五、「無明隨眠」是闇昧於事理、因果法則的愚痴力量，故為

一切煩惱之根本。

六、「見隨眠」，指各種思想及見解上的顛倒執著，包括薩迦

耶見、邊執見、邪見、見取見、戒禁取見的種子。

七、「疑隨眠」，對於佛法、四諦真理猶豫懷疑的種子，能障

善品的修習。

2.2.1.8 安立八種

〔論〕或分八種，謂貪、恚、慢、無明、疑、見、及二種取。

煩惱或分為八種，即貪、恚、慢、無明、疑、見、以及「二種

取」，包括「見取」及「戒禁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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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一般分為五種，包括薩迦耶見(身見)、邊見、邪見、見

取、戒禁取，但這裏則將「見」再細分，分為「見」及「取」。

「見」只包括身見、邊見、邪見的錯誤的見解，而「取」有兩

種，一是「見取」，一是「戒禁取」。「見取」是固執地以錯

誤的見解為勝見，是為見取。「戒禁取」，依止見取，執著不

正確的知識及信仰，認為必須遵守外道某種特定的身語戒律禁

忌、宗教儀式或苦行，才能成就殊勝功德，超越苦樂而達至解

脫。

「八種煩惱的安立」主要就「見」煩惱作鋪展上的區分，其餘

的前五種煩惱如前的「六種煩惱的安立」已釋。

2.2.1.9 安立九種

〔論〕或分九種，謂九結：一、愛結，二、恚結，三、慢結，

四、無明結，五、見結，六、取結，七、疑結，八、嫉結，

九、慳結。

煩惱或分為九種，即九結：一、愛結，二、恚結，三、慢結，

四、無明結，五、見結，六、取結，七、疑結，八、嫉結，

九、慳結。

「結」有結合、繫縛之義，因煩惱故造作諸業，而為眾苦繫

縛，流轉三界，不能出離。由於煩惱能與苦和合，故名為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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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愛結」，愛是貪的別名，指三界各種可愛事，令眾生生

起貪愛染著。

二、「恚結」，指於諸有情眾生心懷瞋忿、怨恨，欲作損害。

三、「慢結」，是自負傲慢、輕視別人的心理。

四、「無明結」，是一種內心迷闇愚昧的衝動，對事理無知的

狀態，是煩惱的根源。

五、「見結」，是見解上的迷惑執著，不能如理思惟，包括薩

迦耶見、邊執見、邪見。

六、「取結」，指見取及戒禁取，固執地以錯誤的見解為勝

見，及執著不正確的戒律禁忌為解脫之道。

七、「疑結」，對四諦真理猶疑、懷疑；能障善品的修習。

八、「嫉結」，妒忌他人之成就，或因他人優勝於自己而嫉

妒。

九、「慳結」，指財慳及法慳，即吝嗇自己所擁有的錢財、知

識或教法等，不願與有需要的人分享。

這九種煩惱能與苦結合，因此建立九種結的差別。

2.2.1.10 安立十種

〔論〕或分十種：一、薩迦耶見，二、邊執見，三、邪見，

四、見取，五、戒禁取，六、貪，七、恚，八、慢，九、無

明，十、疑。

煩惱或分為十種：一、薩迦耶見，二、邊執見，三、邪見，

四、見取，五、戒禁取，六、貪，七、恚，八、慢，九、無

明，十、疑。此十種煩惱的意義如前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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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1 安立一百二十八種

〔論〕或分一百二十八煩惱，謂即上十煩惱，由迷執十二種諦

建立應知。

煩惱或可分為一百二十八種煩惱，「謂即上十煩惱」，即上述

的十種煩惱，「由迷執十二種諦建立應知」，由於三界中眾生

各別對四聖諦生起迷惑執著，包括欲界四諦，色界四諦，無色

界四諦，總共十二種諦理，應該知道由迷執這十二種諦故建立

一百二十八種煩惱。這些煩惱有些是由見道所斷，有些是由修

道所斷。

一百二十八種煩惱具體劃分如下：

一、欲界有十種煩惱各別迷執苦、集、滅、道四諦，合共四

十種煩惱；色界、無色界除瞋外，只有九種煩惱，各別迷執四

諦，合共七十二種煩惱；三界總合見道位所斷的有一百一十二

種後天分別而起的煩惱。

二、又欲界的修道位中，須繼續斷除先天與生俱來的煩惱習

氣，有薩迦耶見、邊執見、貪、恚、慢、無明六種迷執；色

界、無色界對治修中，除瞋外，各有五種煩惱迷執，是為修所

斷十六種俱生的煩惱。

因此，兩類煩惱合共一百二十八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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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見道所斷及修道所斷的一百二十八種煩惱的分類，可表列

如下：4 

4 此圖是向瑞屏所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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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1.1 舉迷執

〔論〕何等名為十二種諦？

謂欲界苦諦、集諦；

色界苦諦、集諦；

無色界苦諦、集諦；

欲界增上彼遍智果、彼遍智所顯滅諦、道諦；

色界增上彼遍智果、彼遍智所顯滅諦、道諦；

無色界增上彼遍智果、彼遍智所顯滅諦、道諦。

什麼是十二種諦？

即「欲界」的(1)苦諦、(2)集諦；

「色界」的(3)苦諦、(4)集諦；

「無色界」的(5)苦諦、(6)集諦；

「欲界增上」的遍智果及由遍智所顯的(7)滅諦、(8)道諦；

「色界增上」的遍智果及由遍智所顯的(9)滅諦、(10)道諦；

「無色界增上」的遍智果及由遍智所顯的(11)滅諦、(12)道諦。

「欲界苦諦、集諦」，欲界的眾生有兩種煩惱，一是苦諦的

煩惱，一是集諦的煩惱。「色界苦諦、集諦；無色界苦諦、集

諦」，上二界的眾生也是有苦諦、集諦的兩種煩惱。

「欲界增上彼遍智果」，所謂「遍智」，是周遍了知一切法無

我而能斷滅煩惱的智慧，此指道諦；「遍智果」，即由遍智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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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斷煩惱所得的果，此指滅諦5；遍智與遍智果的關係是由修

道諦能證滅諦。「增上」是所趣義及最勝義，由修道諦能趣向

滅諦，於所證的滅諦最為殊勝、有力，因此名增上，亦涵有無

漏最勝之境義。6眾生若對欲界的苦諦及集諦有厭離心，就會努

力修學滅、道二諦，故欲界的苦諦、集諦能助成滅諦、道諦的

生起。由於苦集是滅道的增上緣，所以名為「欲界增上」。7

「欲界增上」的那個「彼遍智果」，彼果是由長期修學止觀而

得的智慧，「彼遍智所顯滅諦、道諦」，若由正徧知而永斷欲

界苦諦，這便名為「欲界增上彼徧智所顯滅諦」。其能徧知的

智慧，則名為「彼徧智所顯道諦」。8 

「色界增上彼遍智果，彼遍智所顯滅諦、道諦；無色界增上

彼遍智果，彼遍智所顯滅諦、道諦」，其義與欲界增上彼遍智

果是同一道理。眾生若對色界及無色界的苦諦及集諦有厭離

心，就會努力修學滅、道二諦，故色界及無色界的苦諦、集諦

能助成滅諦、道諦的生起，所以名為「色界增上」、「無色界

5 參見《瑜伽論記》卷2：「緣遍滿理斷惑得滅，故云彼遍智果。」
（大正藏，第42冊，頁353上）

6 韓清淨科記《披尋記彙編》(一)卷8，p.224：「滅、道諦唯是無
漏最勝義故，說名增上。」

7 參見《瑜伽論記》卷2：「景師釋為厭苦集故求滅道，是則苦集
與彼滅道為增上緣……亦可滅道勝於苦集名為增上。」（大正
藏，第42冊，頁353上）

8 韓清淨科記《披尋記彙編》(一)卷8，p.224：「若於欲界苦諦，
由正徧知而永斷，是名欲界增上彼徧智果所顯滅諦。其能徧知，
名彼徧智所顯道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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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上」。因此三界合起來一共有十二諦，即欲界四諦、色界四

諦、無色界四諦。

〔論〕此中，於欲界苦、集諦，及於欲界增上滅、道諦，具有

十煩惱迷執。

於色界苦、集諦，及於彼增上滅、道諦，除瞋有餘煩惱迷執。

如於色界，於無色界亦爾。

這裡的十二諦，於欲界苦諦、集諦及於欲界增上滅諦、道諦，

具有十種煩惱的迷執，包括：一、薩迦耶見，二、邊執見，

三、邪見，四、見取，五、戒禁取，六、貪，七、恚，八、

慢，九、無明，十、疑。四諦各有十種，共四十種煩惱。

於色界苦諦、集諦，及於彼增上滅、道諦，除了「瞋恚」還有

其餘九種煩惱的迷執；色界四諦各有九種，共三十六種煩惱。

於無色界亦是如此，共三十六種煩惱。

三界眾生對苦諦、集諦，及彼增上滅諦、道諦的煩惱迷執，總

合共有一百一十二種煩惱，這是見道所斷的煩惱。

〔論〕於欲界對治修中有六煩惱迷執，謂除邪見、見取、戒禁

取、疑。

於色界對治修中有五煩惱迷執，謂於上六中除瞋。

如於色界對治修中，於無色對治修中亦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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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道後的聖者雖已斷除一百一十二種後天分別思維而起的煩

惱，尚有任運俱生的煩惱種子未斷，仍需繼續修道對治。

「於欲界對治修中有六煩惱迷執」，「對治」即對付、斷除煩

惱。攝屬於欲界修道對治所斷有六種煩惱迷執，「謂除邪見、

見取、戒禁取、疑」外，即十種煩惱中，除去邪見、見取、戒

禁取、疑這四個，還有六種煩惱的迷執，包括薩迦耶見、邊執

見、貪、恚、慢、無明。

「於色界對治修中有五煩惱迷執」，攝屬於色界修道位的對治

修有五種煩惱迷執，「謂於上六中除瞋」，即於上述六種煩惱

迷執中除去「瞋恚」，尚餘五種煩惱的迷執，包括薩迦耶見、

邊執見、貪、慢、無明。

如色界對治修，「於無色界對治修中亦爾」，攝屬於無色界修

道位的對治修同樣有五種煩惱的迷執，即薩迦耶見、邊執見、

貪、慢、無明。

因此，三界修道位的對治修總共有十六種煩惱。

總合一百一十二種「見所斷」的分別煩惱及十六種「修所斷」

的俱生煩惱，共一百二十八種煩惱。如下圖示 ：9

9 此圖是尤堅所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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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1.2 例障礙

〔論〕如迷執，障礙亦爾。 

前文已釋「迷執」的種類，接著說「障礙」，由迷執故知有障

礙。「煩惱」亦名「迷執」，亦名「障礙」，本質相同，但所

表達的意義有別。10「如迷執，障礙亦爾」，眾生因為不明白

苦集滅道的真理，故有迷惑執著的煩惱，這些煩惱也障礙眾生

證得四諦的真實。

10 見《瑜伽論記》卷2：「煩惱亦名迷執，亦名障礙，體一義殊。」
（大正藏，第42冊，頁353中）

因此，三界修道位的對治修總共有十六種煩惱。 

 
總合一百一十二種「見所斷」的分別煩惱及十六種「修所斷」的俱生煩惱，共一

百二十八種煩惱。如下圖示1： 
 

三界 欲界 色界 無色界 

斷迷執 

煩惱 
苦 集 滅 道 修 苦 集 滅 道 修 苦 集 滅 道 修 

貪 ● ● ● ● ● ● ● ● ● ● ● ● ● ● ● 

瞋 ● ● ● ● ●           

癡 ● ● ● ● ● ● ● ● ● ● ● ● ● ● ● 

慢 ● ● ● ● ● ● ● ● ● ● ● ● ● ● ● 

疑 ● ● ● ●  ● ● ● ●  ● ● ● ●  

薩迦耶見 ● ● ● ● ● ● ● ● ● ● ● ● ● ● ● 

邊見 ● ● ● ● ● ● ● ● ● ● ● ● ● ● ● 

邪見 ● ● ● ●  ● ● ● ●  ● ● ● ●  

見取見 ● ● ● ●  ● ● ● ●  ● ● ● ●  

戒禁取見 ● ● ● ●  ● ● ● ●  ● ● ● ●  

煩惱數目 10 10 10 10 6 9 9 9 9 5 9 9 9 9 5 

見/修煩惱 

數目 
40 6 36 5 36 5 

界煩惱數目 46 41 41 

煩惱總數 128 

 

 
1 此圖是尤堅所製。 



46 《瑜伽師地論‧本地分》解讀

2.2.2 明煩惱的十種體性

以下解釋十種煩惱的性質。

〔論〕薩迦耶見者，謂由親近不善丈夫，聞非正法，不如理作

意故，及由任運失念故，等隨觀執五種取蘊。若分別、不分別

染污慧為體。

「薩迦耶見」(satkāya-dṛṣṭi)即我見或身見，於五取蘊上執取為

「我」或「我所有」的見解，故為「惡見」之首位，經典中常

見有二十句薩迦耶見。由於親近「不善丈夫」，即惡知識，聽

聞非真實的邪法。「不如理作意」，即不能依正理思惟法義，

這是由分別而起的我見，「任運失念」是自然地忘失五蘊無我

的正念，這是由俱生而起的我見。11「等隨觀執五種取蘊」，

「等」是全部，即平等地執全部五蘊是實我，「隨」是隨順五

蘊其中的一部分生起我執，意思是觀察全部五蘊的總相或隨一

種蘊執著是我、我所。12「觀」是以染污執著的慧心所為體性。

如觀色蘊是我，受、想、行、識是我，是為五種「我見」；

另有十五種是「我所見」，如觀我有色，色是我所，我在色

中；我有受、想、行、識，受、想、行、識是我所，我在受想

11 見《瑜伽論記》卷2：「不如理作意者起分別見緣，及任運失念
者起俱生見緣。」（大正藏，第42冊，頁353中）

12 見《瑜伽論記》卷2：「備云：於五蘊中隨何等蘊計為實我，故
云等隨。基云：五蘊中若自若共，平等觀察，隨彼所觀即執為我
見。」（大正藏，第42冊，頁353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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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識中。由於五蘊各有三句為「我所見」，故總為二十句薩迦

耶見。13 

這樣地等隨觀執「我」或「我所」後，「若分別、不分別染污

慧為體」，各種我見或由後天學習的分別我執而起，或由與生

俱來的不分別我執而起，這兩種執著有我的心，都是染污不清

淨的慧心所，這種染污慧會引生眾多的煩惱，所以薩迦耶見是

以分別、不分別染污慧為體性。

〔論〕邊執見者，謂由親近不善丈夫，聞非正法，不如理作意

故，及由任運失念故，執五取蘊為我性已，等隨觀執為斷、為

常。若分別、若不分別染污慧為體。

「邊執見」指常見及斷見，由於親近惡知識，聽聞邪法，不能

依正理而思惟法義，及自然地忘失正念，執著五取蘊為我、我

所後，「等隨觀執為斷、為常」，於全部或部分五蘊上觀察我

於死後便斷滅，或執著我於死後仍繼續常住。「若分別、若

不分別染污慧為體」，這兩種執見或是分別所起，或是俱生起

的，皆以染污慧為體性。 

〔論〕邪見者，謂由親近不善丈夫，聞非正法，不如理作意

故，撥因、撥果或撥作用，壞真實事。唯用分別染污慧為體。

13 參考《大毘婆沙論》卷8有關二十類計度我及我所的薩迦耶見。
（大正藏，第27冊，頁3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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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見」，指不正確之執見及不符合佛法的見解。由於親近惡

知識，聽聞非正法，不如理地思惟，否定世間及出世間的因緣

果報，或否定諸法的作用，破壞世間的真實事理，如認為沒有

真實阿羅漢的功德等。這種「邪見」只是以分別的染污慧為體

性，乃是後天學習而引起的煩惱。

〔論〕見取者，謂由親近不善丈夫，聞非正法，不如理作意

故，以薩迦耶見、邊執見、邪見及所依、所緣、所因、俱有、

相應等法，比方他見，等隨觀執為最為上、勝妙、第一。唯用

分別染污慧為體。

「見取」是以錯誤的見解為勝見。由於親近不善丈夫，聞非

正法，不如理作意，「以薩迦耶見、邊執見、邪見及所依、所

緣、所因、俱有、相應等法」，「所依」是眼等六根；「所

緣」是色聲等六境；「所因」是以「見取」的種子為因；「俱

有、相應等法」，「俱有」指所依及所緣是同時存在的；「相

應」指見取與心識互相和合地活動。以薩迦耶見、邊執見、邪

見這三種見的所依根、所緣境及這些見取的種子為因，與心

識一起共同相應地運轉，「等法」是由這麼多的事法和合而形

成「見取」的活動。14「比方他見」指將自己錯誤的見解與別

人的見解相互比較，「等隨觀執為最為上、勝妙、第一」，全

14 見《瑜伽論記》卷2：「所依者根，所緣者境，所因者種子，總
執為勝，及與能淨二義，具足方名見取行相。」（大正藏，第42
冊，頁353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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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或部分地觀察，執著自己的見解是最上、殊勝微妙、究竟第

一，勝於他人。「唯用分別染污慧為體」，此見取只是以分別

的染污慧為體性。

〔論〕戒禁取者，謂由親近不善丈夫，聞非正法，不如理作意

故，即於彼見、彼見隨行、若戒、若禁及所依、所緣、所因、

俱有、相應等法，等隨觀執為清淨、為解脫、為出離。唯用分

別染污慧為體。

所謂「戒禁取」，由於親近不善丈夫，聞非正法，不如理作

意，執著某種不正確的戒禁或儀式為解脫之道，「即於彼見、

彼見隨行15、若戒、若禁」，即以戒禁取見為先，隨順所受身

語的戒禁，及所依根、所緣境、種子、俱有、相應等法，

「等隨觀執為清淨、為解脫、為出離」，全部或部分地觀察，

執著這些戒禁的身語行是清淨的，能解脫煩惱及出離生死。

「唯用分別染污慧為體」，這種戒禁取見只是以分別的染污慧

為體性。

〔論〕貪者，謂由親近不善丈夫，聞非正法，不如理作意故，

及由任運失念故，於外及內可愛境界。若分別、不分別染著為

體。

15 見《瑜伽論記》卷2：「執隨順彼見所受戒禁相應蘊等為勝能
淨，故言彼見隨行。」（大正藏，第42冊，頁353下）



50 《瑜伽師地論‧本地分》解讀

「貪」是貪愛之心理，由於親近不善丈夫，聞非正法，不如理

作意故，及由任運失去正念的種種原故，對於身外及內身的可

愛境界產生染著貪愛。「貪」是以分別及不分別任運而生的染

著心為體性。

〔論〕恚者，謂由親近不善丈夫，聞非正法，不如理作意故，

及由任運失念故，於外及內非愛境界。若分別、不分別憎恚為

體。

「恚」，即瞋恚，由於親近惡知識，聞非正法，不如理作意，

及因任運失去正念的種種原故，對於身外及內身的非可愛境界

生起瞋恚。「恚」是以分別及不分別任運而生的瞋恚為體性。

〔論〕慢者，謂由親近不善丈夫，聞非正法，不如理作意故，

及由任運失念故，於外及內高、下、勝、劣。若分別、不分別

高舉為體。

「慢」是自負傲慢的心理，由於親近惡知識，聞非正法，不如

理作意，及因任運失去正念等種種的原故，對於自己身外及內

身的各種情況，與他人作出高下勝劣的比較而輕蔑他人。

「慢」是以分別及不分別任運而生的高舉為它的體性。

〔論〕無明者，謂由親近不善丈夫，聞非正法，不如理作意

故，及由任運失念故，於所知事，若分別、不分別染污無知為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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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明」是「癡」之別名，為一切煩惱之根本，由於親近不善

丈夫，聞非正法，不如理作意，及因任運失去正念而生起內心

迷闇愚昧的衝動，於「所知事」，即所應該知道的事理，如四

諦、十二因緣、世間及出世間的因果等無知，「無明」是以分

別及不分別任運而生的染污無知為它的體性。

〔論〕疑者，謂由親近不善丈夫，聞非正法，不如理作意故，

即於所知事，唯用分別異覺為體。

「疑」是由於親近惡知識，聞非正法，不如理作意，對於苦、

集、滅、道等「所知事」猶豫疑惑。「異覺」，指異於確定的

理解，也就是對事情的理解不能決定，因此生起疑惑。「唯用

分別異覺為體」，只以分別的染污慧於所知事生起不決定的理

解為它的體性。

2.3 煩惱因

〔論〕煩惱因者，謂六種因：一、由所依故。二、由所緣故。

三、由親近故。四、由邪教故。五、由數習故。六、由作意

故。由此六因，起諸煩惱。

所依故者，謂由隨眠起諸煩惱。

所緣故者，謂順煩惱境界現前。

親近故者，謂由隨學不善丈夫。

邪教故者，謂由聞非正法。

數習故者，謂由先殖數習力勢。

作意故者，謂由發起不如理作意故，諸煩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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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惱因有六種：一、所依。二、所緣。三、親近。四、邪教。

五、數習。六、作意。由此六種原因生起各種煩惱。

一、「所依」是生起煩惱的第一種原因，「謂由隨眠起諸煩

惱」，「隨眠」即潛伏的煩惱種子，遇緣會現起煩惱的活動。

煩惱的所依，指由於煩惱的種子而生起各種煩惱。

二、「所緣」是生起煩惱的第二種原因，「謂順煩惱境界現

前」，即境界現前時隨順生起煩惱，如隨順可愛境界而生起貪

著的煩惱，遭逢非可愛境界則生起瞋恚的煩惱，遇到既不可愛

也不是不可愛的事能隨順生起愚癡的煩惱。

三、「親近」是生起煩惱的第三種原因，「謂由隨學不善丈

夫」，由於追隨惡知識學習而聽聞不正確的道理，生起種種邪

見，煩惱的勢力牢固增強而造作身語意惡行。

四、「邪教」是生起煩惱的第四種原因，「謂由聞非正法」，

由於聽聞錯誤而非正法的道理，因此生起邪執顛倒的見解。

五、「數習」是生起煩惱的第五種原因，「數」指屢次、頻

頻，「習」指鳥類不斷拍翼練習飛行的活動。「數習」指屢次

不斷地學習或做作而成為習慣。「謂由先殖數習力勢」，由於

過去經常生起煩惱，透過熏習而培殖積聚煩惱種子，令其勢力

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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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意」是生起煩惱的第六種原因，「謂由發起不如理作

意故，諸煩惱生」，「作意」指思維，由於發起不如理作意，

即不合理的思維，而引致各種煩惱得以生起。

2.4 煩惱位

2.4.1 總標列

〔論〕煩惱位者，略有七種：一、隨眠位。二、纏位。三、分

別起位。四、俱生位。五、耎位。六、中位。七、上位。

「位」指階段，「煩惱位」即煩惱處於什麼階段，如煩惱前後

的次第、深淺次第，即在什麼階段或什麼狀況中出現。

煩惱位簡略歸納有七種：一、隨眠位。二、纏位。三、分別起

位。四、俱生位。五、耎位。六、中位。七、上位。

一、「隨眠位」，指煩惱種子的潛伏階段，種子還沒有現行，

但因緣會合時可能現起煩惱。

二、「纏位」，指煩惱種子現行的階段，「纏」是種子發出活

動的時候，能妨礙修習善法，且被煩惱束縛而不得自在。

三、「分別起位」，指後天的學習而生起分別煩惱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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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俱生位」，指與生俱來不用學習而任運自然生起煩惱習

氣的階段。

五、「耎位」，「耎」即「軟」，意思是軟弱輕微，指比較不

明顯的下品煩惱；由於這種微細煩惱難於覺察，故軟品煩惱的

階段最難滅除。

六、「中位」，指中品的階段，即中等程度的煩惱，既不是太

軟弱，但也不是很強大。

七、「上位」，指上品的階段，即明顯猛烈的煩惱，此是較容

易察覺的煩惱，故上品煩惱最易滅除。

2.4.2 隨難釋

「隨難釋」，即隨著比較困難的地方加以解釋。

〔論〕由二緣故，煩惱隨眠之所隨眠：一、由種子隨逐故。

二、由彼增上事故。

煩惱隨眠之所以隨逐眠伏於眾生心中，有兩種緣由：

一、「由種子隨逐故」，煩惱種子還未永斷時，隨逐眾生的

生死流轉而潛存於阿賴耶識中，生滅相續不已，待緣而生起現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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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彼增上事故」，「彼」指煩惱種子的現行，更熏生新

的種子；「增上事」指各種煩惱種子發生煩惱的活動後，會熏

發增長更強的煩惱力量。

因此，由種子生種子或現行熏種子，使令煩惱種子的力量不斷

隨逐在阿賴耶識中。

2.5 煩惱門

2.5.1 由二門而有煩惱

〔論〕煩惱門者，略由二門煩惱所惱，謂由纏門及隨眠門。

「門」是可以進出之門，說明煩惱的活動是從這裡經過。「煩

惱門」意指通過什麼途徑而有煩惱的出入？簡略的說煩惱有兩

門，即「纏門」及「隨眠門」。「纏門」指煩惱的現行，纏繞

眾生令不自在。「隨眠門」即煩惱未有活動，但其勢力潛伏心

內，難以滅除，遇緣便會生起現行。經由此兩門，眾生的內心

常為煩惱所擾亂。

〔論〕纏門有五種：一、由不寂靜住故。二、由障礙善故。

三、由發起惡趣惡行故。四、由攝受現法鄙賤故。五、由能感

生等苦故。

「纏門」有五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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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不寂靜住故」，當煩惱生起活動時，惱亂有情的身心

而令其住於不寂靜的狀況。

二、「由障礙善故」，煩惱現行時令眾生顛倒迷惑，煩惱的熏

習令種子勢力更為強盛，從而障礙善法的生起，使令不能修習

善法。

三、「由發起惡趣惡行故」，「惡趣」指三惡道，由惡業所感

而趣往地獄、畜生、餓鬼之處所。煩惱的發動令眾生苦惱，遂

易造作墮落惡趣的殺盜淫妄等惡業。

四、「由攝受現法鄙賤故」，「攝受」指眾生為煩惱所惱，故

造作種種惡業而攝取未來苦果；「現法」即現在世所受的五蘊

身果報。煩惱現起時，所顯現的身語行為會被他人鄙視輕賤。

五、「由能感生等苦故」，有煩惱就會有生死流轉，煩惱能感

引生死輪迴中生、老、病、死等苦果相續不斷。

〔論〕云何隨眠門所惱？謂與諸纏作所依故，及能引發生等苦

故。

什麼是「隨眠門」所惱亂？「謂與諸纏作所依故」，煩惱種子

眠伏在阿賴耶識中，作為煩惱現行活動出現的依止處，若沒有

煩惱種子，就沒有煩惱的活動。「及能引發生等苦故」，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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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力為煩惱纏作所依，而煩惱的現行則能引發生、老、病、死

等種種苦果。

眾生由纏門及隨眠門這二門煩惱所擾惱，故有上述的種種過失

及苦果。

2.5.2 由七門而生煩惱

〔論〕又由七門，一切煩惱於見及修能為障礙應知。

謂邪解了故，不解了故，解了不解了故，邪解了迷執故，彼因

依處故，彼怖所生故，任運現行故。

又由七種煩惱門，應該知道一切煩惱能夠障礙眾生不能見道及

修道，前六種屬於見道障，後一種是修道障：

一、「邪解了」，對於眾生所應該認識的事情，未能夠正確地

明瞭通達，反而對一切法的真實相持錯誤的認識，起種種的妄

見，包括身見、邊見、邪見等。

二、「不解了」，即無明愚癡，不了解緣起、善惡、因果、四

諦等道理。

三、「解了不解了」，對於佛法的道理有些了解，亦有些不了

解，故猶豫不決，此即「疑」煩惱。對四諦理有懷疑，也會形

成見道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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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邪解了迷執」，指錯誤地了解道理，由迷惑執著而生起

種種不正確的見解，堅持不捨，包括見取見、戒禁取見等。

五、「彼因依處」，因及依處是說明集諦與苦諦互為因緣，煩

惱為因，引起業行而感召苦果，過去的集諦是現在苦諦的原因

及依止處；眾生於苦境中又繼續生起煩惱造業，因此苦諦是生

起未來集諦的原因及依止處。由於苦諦與集諦互為因緣，又互

為依止處，故稱為「彼因依處」。

六、「彼怖所生」，眾生對於滅諦與道諦有疑惑，如對佛說的

無生無滅的涅槃、離一切相的境界等，誤以為滅諦即生命歸於

斷滅，心生恐懼迷惑，於聖道生起不正確的認識，由此障礙修

行以見道。

上述六種是由思想而生起的分別煩惱，屬於見道的障礙。

七、「任運現行」，指先天根深蒂固的俱生煩惱，皆自然任運

而出現，難以斷除，對於修道能為障礙，故是已得聖道的人所

須修斷的煩惱。

2.6 煩惱上品相

﹝論﹞云何煩惱上品相？謂猛利相及尤重相。

何謂煩惱上品相？「上品相」是嚴重的相狀。若煩惱現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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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度凶猛厲害，難以控制與調伏，名為「猛利相」；「尤重」

是格外地嚴重，若遇輕微小事即生起大煩惱，則名為「尤重

相」。16 

﹝論﹞此相略有六種：一、由犯故。二、由生故。三、由相續

故。四、由事故。五、由起惡業故。六、由究竟故。

由犯故者，謂由此煩惱纏故，毀犯一切所有學處。

由生故者，謂由此故，生於欲界苦惡趣中。

由相續故者，謂貪等行諸根成熟，少年盛壯，無涅槃法者。

由事故者，謂緣尊重田，若緣功德田，若緣不應行田而起。

由起惡業故者，謂由此煩惱纏故，以增上適悅心起身語業。

由究竟故者，謂此自性上品所攝，最初耎對治道之所斷故。

煩惱的上品相，指煩惱很猛利嚴重的情況，簡略說有六種：

一、由犯故。二、由生故。三、由相續故。四、由事故。五、

由起惡業故。六、由究竟故。

一、「由犯故」：「學處」是所學之處，包括戒、定、慧三學，

但一般指戒律。「謂由此煩惱纏故，毀犯一切所有學處」，

當猛利煩惱現行時纏縛有情，令眾生不能持戒清淨而毀犯一切

所應修學的戒律。

16 韓清淨科記《披尋記彙編》(一)卷8，p.230：「煩惱現行難可制
伏，名猛利。於微劣事現行增上，名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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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生故」：「生」指受生，「謂由此故，生於欲界苦惡

趣中」，因為煩惱的上品相令眾生造作嚴重的惡業，將來會投

生到欲界極苦的三惡道中，感得地獄、餓鬼、畜生的生命體。

三、「由相續故」：「貪等行」指猛利增上的或貪、或瞋、或

癡的活動，「貪行者」指貪的煩惱活動較多的人。「等」者，

包括「瞋行者」、「癡行者」等。「諸根成熟，少年盛壯」，

意指在少年位及中年位的有情，上品煩惱較多出現在六根身體

已發展成熟、健全的青年及壯年身上。「無涅槃法者」，即不

具備涅槃解脫功能的眾生，指缺乏聲聞、緣覺、無上菩提種子

的眾生。由於這些煩惱嚴重的眾生無能力滅除貪瞋癡等煩惱，

所以形成生生世世的生死相續。

四、「由事故」：即由於所緣事的緣故。「緣尊重田，若緣功

德田，若緣不應行田而起」，「緣」是攀緣、認知。「田」是

能生長榖物的地方，譬喻能生、能增長處。「緣尊重田」，即

於父母處起；「若緣功德田」，或於佛、法、僧三寶境起；

「不應行」即不會造作違犯戒律的行為，「若緣不應行田而

起」，指於持戒者及有德者起。17由所緣的對象為父母等「尊

重田」、三寶等「功德田」、或是具德者等「不應行田」，本

應對這些所緣對象起恭敬心、尊重心，反倒對這些應尊重者、

17 見《瑜伽論記》卷2：「謂緣尊重田者，於父母處起。若緣功德田
者，於三寶境起。若緣不應行田而起者，於持戒者及有德者。」
（大正藏，第42冊，頁35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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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功德者、或有德行者生起上品煩惱，做種種罪過。由上品煩

惱所造的業行相對而言是較嚴重的，故所感生的苦報亦較重。

五、「由起惡業故」：即煩惱現行生起罪惡的行為，「煩惱

纏」指煩惱數數現行而纏縛自心，增強作惡的意向，「以增上

適悅心起身語業」，並以非常舒適愉悅的心情發起不善性的身

業及語業，故是煩惱的上品相。

六、「由究竟故」：指上品煩惱於最初見道時能夠徹底地被斷

除。18「此自性上品所攝」，「此」指煩惱，「自性」即本質，

「上品所攝」意思是屬於上品的煩惱，其本質是麤重、猛利、

明顯易見。「最初耎對治道之所斷故」，「耎」即「軟」，指

下品。「對治道」指克服、調伏過失的方法，特指斷除煩惱的

方法，如戒定慧等道力。煩惱依其明顯或微細的程度而劃分上

品煩惱(猛利而明顯的煩惱)、中品煩惱(中等程度的煩惱)、軟

品煩惱(微細不明顯的煩惱)。因應不同程度的煩惱，可以相應

的斷捨方法來對付，如上品對治道斷軟品煩惱、中品對治道斷

中品煩惱、軟品對治道斷上品煩惱。上品煩惱雖然麤重猛利，

但因為明顯易見，較為容易克服，故只需通過「軟對治道」便

可斷除，即修道人由最初成就的戒定慧等道力就能夠斷除上品

18 見《瑜伽論記》卷2：「究竟者，最初聖道究竟所害。」（大正
藏，第42冊，頁35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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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惱。相對而言，軟品煩惱由於細微而不易覺察，所以難以對

付，必須以強大的上品對治道，即較高的道力才能斷除。19 

2.7 煩惱顛倒攝及略說

2.7.1 煩惱顛倒攝

﹝論﹞煩惱顛倒攝者，謂七顛倒：一、想倒。二、見倒。三、

心倒。四、於無常常倒。五、於苦樂倒。六、於不淨淨倒。

七、於無我我倒。

想倒者，謂於無常、苦、不淨、無我中，起常、樂、淨、我妄

想分別。

見倒者，謂即於彼妄想所分別中，忍可欲樂，建立執著。

心倒者，謂即於彼所執著中貪等煩惱。

所謂「顛倒」，是指凡夫隨逐無明，對所知事認識錯誤，起不

符合正理的思想，故名顛倒。「煩惱顛倒」是這些錯誤的思想

所引致的煩惱。煩惱顛倒所攝屬的有七種顛倒：

第一是「想倒」，指顛倒之想，即錯誤的思想，而起妄想分

別。

第二是「見倒」，指錯誤的執著見解。

19 《瑜伽師地論》卷34：「下品道修者：謂由此故能斷最麁上品煩
惱；中品道修者：謂由此故能斷所有中品煩惱；上品道修者：謂
由此故能斷所有最後所斷下品煩惱。」(大正藏，第30冊，頁47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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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心倒」，指與貪等煩惱心所相應的妄心。

第四是「於無常常倒」，即於無常之法生起恆常見。

第五是「於苦樂倒」，即於世間諸苦生起樂見。

第六是「於不淨淨倒」，即於不淨法生起清淨見。

第七是「於無我我倒」，即於無我法生起實我見。

「想倒者，謂於無常、苦、不淨、無我中，起常、樂、淨、我

妄想分別」，「想」可通於「相」，如「我想」又可稱為「我

相」。「想」是主觀方面的分別，「相」是客觀方面的取相。

「想倒」又名「想顛倒」，即於無常、苦、不淨、無我的所緣

境上，生起常、樂、淨、我的妄想分別。由於這種顛倒是由錯

誤認知的取相而生起，故名「想倒」。

「見倒者，謂即於彼妄想所分別中，忍可欲樂，建立執著」，

「見倒」是見解上的顛倒，指強烈執著某些思想。「彼」指常

樂淨我的妄想。即是對於無常計常，苦計為樂，不淨計淨，無

我計我，於此四種事生起顛倒錯誤的執著，名為見倒。「忍可

欲樂」是深切認同、喜歡，執著自己的見解。「建立執著」，

還要以言論宣說建立自己所執著的想法。

「心倒者，謂即於彼所執著中貪等煩惱」，「彼」指常樂淨我

的妄想，即於那些所執著的「想顛倒」中，引生貪、瞋、癡等

煩惱，染污內心，故名心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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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煩惱略有三種

﹝論﹞當知煩惱略有三種：或有煩惱是倒根本，或有煩惱是顛

倒體，或有煩惱是倒等流。

倒根本者，謂無明。

顛倒體者，謂薩迦耶見、邊執見一分、見取、戒禁取及貪。

倒等流者，謂邪見、邊執見一分、恚、慢及疑。

應知煩惱要略而言有三種：有的煩惱是屬於顛倒的根本，有的

煩惱是顛倒的體性，有的煩惱是顛倒的等流。

「倒根本者，謂無明」，無明是顛倒的根本；由於無知的緣

故，不了解事實的真相，因此生出常樂淨我的顛倒。

「顛倒體」，即顛倒的體性，包括「薩迦耶見、邊執見一分、

見取、戒禁取及貪」這五種煩惱。此中，「薩迦耶見」是於無

實我的法生起實我的顛倒；「邊執見一分」是指常見，以執無

常為常而有「常倒」，這裏的邊執見只取邊見中的常見，不取

斷見，故說「邊執見一分」；「見取」，執薩迦耶見、邊執見

及邪見等為最上勝妙的見解而有「見倒」；「戒禁取」是依見

取而邪執某種戒禁為生天之道，是於苦而有「樂倒」；「貪」

是執著不清淨的為清淨而引起貪欲。

「等流」，「等」是等同、相同的意思；「流」是流類之義。

「倒等流」即顛倒法的同類性質的東西，包括邪見、邊執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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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的斷見、瞋恚、憍慢及懷疑。「邪見」是否定因果規律的

不正見。「邊執見一分」指邊執見中斷見的那一方面，執斷見

者由於無明，妄執生命僅限一期而斷絕，並無因果相續之理，

故不明白因果相續不斷的作用。又瞋恚、高慢及懷疑都是顛倒

法同類性質的東西。「邪見、邊執見一分、恚、慢及疑」，皆

從顛倒的根本，即從無明所流出的煩惱，故名為「倒等流」。

﹝論﹞此中，薩迦耶見是無我我倒；

邊執見一分是無常常倒；

見取是不淨淨倒；

戒禁取是於苦樂倒；

貪通二種：謂不淨淨倒及於苦樂倒。

「此中」指「煩惱略有三種顛倒」，即倒根本、顛倒體、倒等

流裡面。「薩迦耶見」是於無我執著為有我的顛倒；「邊執見

一分」，因邊執見只取邊見中無常計常的常見，不取斷見，故

說「一分」，即是執著無常為常的顛倒；「見取」是執著不清

淨的為清淨的顛倒；「戒禁取」是執苦為樂的顛倒。「貪通二

種」，貪心通於二種，包括執著不淨為清淨的顛倒，及於苦執

為樂的顛倒。

2.8 煩惱差別

﹝論﹞煩惱差別者，多種差別應知：謂結、縛、隨眠、隨煩

惱、纏、暴流、軛、取、繫、蓋、株杌、垢、常害、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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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根、惡行、漏、匱、燒、惱、有諍、火、熾然、稠林、拘

礙，如是等類煩惱差別當知。20 

由於煩惱雜染有各種各樣的不同含義差別，因此建立種種名

稱，皆為煩惱之異名，這裡列出二十六種名義：結、縛、隨

眠、隨煩惱、纏、暴流、軛、取、繫、蓋、株杌、垢、常害、

箭、所有、根、惡行、漏、匱、燒、惱、有諍、火、熾然、稠

林、拘礙，應當知道。

2.8.1 釋名顯義

﹝論﹞此中，能和合苦，故名為結。

這裡列出種種不同的名稱來表示煩惱的特性，並解釋各種名稱

的意思：

(1)「結」有結合、繫縛之義。煩惱能和合苦，並繫縛眾生，使

之不能解脫，所以煩惱又名為「結」。

﹝論﹞令於善行不隨所欲，故名為縛。

20 可參考《大毘婆沙論》卷47-50。(大正藏，第27冊，241中-262上) 
又《瑜伽論記》卷2云：「《對法》但有二十四門，無不善根及
火。此中加二為二十六。」（大正藏，第42冊，頁35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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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縛」即縛束、障礙的意思，煩惱像繩索繫縛著眾生於三界

中，使令難以解脫；又能產生障礙，令眾生於布施持戒等善行

上不能隨所欲而自在修行，故煩惱又名為「縛」。

﹝論﹞一切世間增上種子之所隨逐，故名隨眠。

(3)「隨眠」為煩惱種子的潛伏狀態。煩惱隨逐有情而不離，

故稱為「隨」；又煩惱種子的活動微細難知，眠伏於阿賴耶

識內，故稱作「眠」。此處的「世間」指有情世間，即五蘊和

合而有不同類別的有情眾生，如天、人、鬼、畜、地獄等之生

命形態的差別，「一切世間」指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所

有類別的眾生。這些潛藏的煩惱功能隨逐所有眾生而不分離，

且有增上的強大力量，能令有情生死流轉於世間，故名為「隨

眠」。

﹝論﹞倒染心，故名隨煩惱。

(4)「倒染心」，即顛倒染污的心，也就是貪瞋癡等煩惱。貪瞋

癡令人顛倒迷執，染污自心，隨順惱亂內心。不同品類的煩惱

都是隨逐貪、瞋、癡而俱起活動，令有情的心不能斷除障礙而

證得解脫，由於這個道理，故亦名為「隨煩惱」。

﹝論﹞數起現行，故名為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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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纏」是煩惱屢屢出現並且相續不斷地活動，名為「數起現

行」，眾生因為被煩惱纏住，身心皆不自在，妨礙修善，起諸

惡行，使令不能出離三界，故稱為「纏」。

﹝論﹞深難渡故，順流漂故，故名暴流。

(6)「暴流」喻煩惱如深廣洶湧的急流，漂浮人畜、房屋等，因

此極難渡越，能令眾生隨順生死之流漂泊沈溺，難以出離，故

稱為「暴流」。

﹝論﹞邪行方便，故名為軛。

 (7)「軛」原指控制牛、馬的工具，眾生為煩惱所影響而造作種

種「邪行方便」，即錯誤行為的手段，遂與種種苦和合，障礙

眾生遠離三界的繫縛。煩惱有「障礙離繫」之意義，猶如牛馬

被軛所驅役，不能自主，故名為「軛」。

﹝論﹞能取自身相續不絕，故名為取。

(8)「取」是執取、取著的意思。煩惱所造的業行能令眾生執

取後有自體五蘊生命之果報，令未來的生死流轉相續而不能斷

絕，故稱為「取」。

﹝論﹞難可解脫，故名為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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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繫」即繫屬、繫縛之義，煩惱如繩索般捆縛眾生於三界的

有漏法內，難以解脫，故稱為「繫」。

﹝論﹞覆真實義，故名為蓋。

(10)「蓋」即覆蓋，煩惱遮蓋眾生的心，令真實義不能顯了，

故名為「蓋」。如「五蓋」之貪欲、瞋恚、惛沈睡眠、掉舉惡

作、疑，皆能覆蓋心性而令善法不生，故名為「蓋」。

﹝論﹞壞善稼田，故名株杌。

(11)「株杌」即樹之殘根，堅固難拔。煩惱於無量生中串習、

增長，能轉成猛利的上品煩惱相續，難以拔除。「壞善稼田」

指株杌能破壞良好的農田，令不堪耕種，比喻根深柢固的煩惱

能破壞善法的生長，故煩惱亦名「株杌」。

﹝論﹞自性染污，故名為垢。

(12)煩惱自身的性質是污濁、穢惡，能染污心令不清淨，因此

名為「垢」。

﹝論﹞常能為害，故名為常害。

(13)「常害」指怨嫌之心，作逼惱他人之事，增長惡業，由於

煩惱經常危害有情身心，故稱為「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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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不靜相故，遠所隨故，故名為箭。

(14)「箭」喻煩惱纏繞眾生時，如中毒箭，若未拔除，則身心

不能安靜，且永遠隨逐自身，形成持續的傷害，故煩惱亦名為

「箭」。

﹝論﹞能攝依事，故名所有。

(15)「能攝」指貪瞋癡等煩惱，「依事」是「所攝」，即五蘊

身心的果報體，身體是一切事業活動的依止處，所以名為「依

事」。「能攝依事」，貪瞋癡等煩惱能夠攝受五蘊的生命果報

體。有漏五蘊皆由煩惱所繫攝，令身心污穢不淨，故名為「所

有」。

﹝論﹞不善所依，故名為根。

(16)惡不善行皆依貪瞋癡煩惱而生起，故是不善業所依止，因

此名為「根」。

﹝論﹞邪行自性，故名惡行。

(17)「邪行自性」指貪、瞋、癡是錯誤行為的體性，由此而造

作種種惡行，故名「惡行」。

﹝論﹞流動其心，故名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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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漏」為流注、漏泄之義，眾生通過六根門日夜流注漏泄

煩惱而不止。「流動其心」指煩惱令心遊行色聲香味觸法境

上，流注散動，由此造作種種身語意的雜染行為，稽留有情久

住生死，如漏器漏舍，引致損污過患，因此名之為「漏」。

﹝論﹞能令受用無有厭足，故名為匱。

(19)「匱」是匱乏。眾生受用色、聲、香、味、觸、法等諸

欲，不知過患，不求出離，耽著追求而無有滿足，由此常為缺

乏之苦所擾惱，故名「匱」。

﹝論﹞能令所欲常有匱乏，故名為燒。

(20)「匱乏」是得不到欲求的苦惱，如求不得苦，貪求財利供

養等令人憂苦，如被火烤，故名為「燒」。

﹝論﹞能引衰損，故名為惱。

(21)「惱」即懊惱。眾生由於有貪等煩惱而獲得或不能獲得

所愛之物，便會「引致衰損」，就算能獲得所愛的境物，亦

必然有衰損變壞的時刻，就會引發很多苦惱的事情，令人精

神懊惱，心不安穩，為種種憂悲愁哀所惱亂，故煩惱亦名為

「惱」。

﹝論﹞能為鬪、訟、諍、競之因，故名有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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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有諍」指諸見所生的煩惱，是引發自己與他人戰鬪、訴

訟、諍論、競爭的原因，故名「有諍」。

﹝論﹞燒所積集諸善根薪，故名為火。

(23)過去所積聚的眾善如堆積的木材，煩惱如火能燒毀一切善

法功德，故煩惱亦名為「火」。

﹝論﹞如大熱病，故名熾然。

(24)「熾然」的意思是猛烈地燃燒，煩惱如大熱病，猛烈地燒

惱身心，故名「熾然」。

﹝論﹞種種自身大樹聚集，故名稠林。

(25)眾生的愛著使煩惱滋潤茂盛，展轉增長，不斷招感一期一

期於三界五趣自身的果報，譬喻所招感的前生與後有生命體，

多如茂密樹林，故名「稠林」。

﹝論﹞能令眾生樂著種種妙欲塵故，能障證得出世法故，名為

拘礙。

(26)「拘礙」即拘束障礙。煩惱能拘束眾生，令其喜愛耽著在

種種「妙欲塵」中。由於美妙可愛的色聲香味觸之五塵境，令

人生起愛欲之心，五欲污身如塵坌，故名「妙欲塵」。由此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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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修行善法以證得「出世法」，即出離有漏世間的涅槃解脫境

界，因此煩惱名為「拘礙」。

2.8.2 佛隨所增強而建立差別

﹝論﹞諸如是等煩惱差別，佛、薄伽梵隨所增強，於彼種種煩

惱門中，建立差別。21 

「諸如是等煩惱差別」，表示有這麼多種煩惱類別，如上文所

列舉二十六種煩惱的不同類型。「薄伽梵」(bhagavān)，意譯

「世尊」，為世人所尊重者的意思。佛與薄伽梵皆為佛陀十號

之一。「隨所增強」，簡稱「隨增」，即隨順增長之意。煩惱

於五塵境中，更增長其相互順和之力，即隨著煩惱過患的力量

而增強。「門」即分門別類；「煩惱門」，即從不同角度分析

眾多煩惱的各種特質，及分成若干類別。世尊於此建立各類不

同煩惱之名稱，如下文所述。

﹝論﹞結者，九結，謂愛結等，廣說如前。

(1)「結」是繫縛之義，煩惱之異名。煩惱能和合苦並繫縛眾

生，使之不能解脫。「九結」，結有九種，包括愛結、恚結、

慢結、無明結、見結、取結、疑結、嫉結、慳結。「愛結等廣

說如前」，這九種結的名義，於前文已詳細述說了。

21 可參考《雜阿含經》卷18 (490) (大正藏，第2冊，126上-128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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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縛者，三縛，謂貪、瞋、癡。

(2)「縛」者，繫縛，煩惱之異名。貪、瞋、癡三種煩惱的束縛

令眾生於善法不能自在修行，故名為縛。

﹝論﹞隨眠者，七種隨眠，謂欲貪隨眠等，廣說如前。

(3)「隨眠」為煩惱種子的潛伏狀態。「隨眠」有七種，包括欲

貪隨眠、瞋恚隨眠、有貪隨眠、慢隨眠、無明隨眠、見隨眠、

疑隨眠，欲貪等名義於前文已詳細述說了。

﹝論﹞隨煩惱者，三隨煩惱，謂貪、瞋、癡。

(4)不同品類的煩惱都是隨逐貪、瞋、癡而俱起活動，故名為三

種「隨煩惱」。

﹝論﹞纏者，八纏，謂無慚、無愧、惛沈、睡眠、掉舉、惡

作、嫉妬、慳悋。

(5)「纏」指煩惱現行的情況，由此纏縛眾生，妨礙修善，起諸

惡行，令眾生繫縛於生死界中，故名為纏。有無慚、無愧、惛

沈、睡眠、掉舉、惡作、嫉妬、慳悋八種纏：

(一)「無慚」，對自身所做的壞事不感羞慚。

(二)「無愧」，對他人呵責己所作的惡事不感愧疚。



75本地分中有尋有伺等三地之五

(三)「惛沈」，令身心不調柔、昏昧沈下之煩惱。

(四)「睡眠」，令心闇昧之精神作用，破壞加功修行。

(五)「掉舉」，指浮動不安之精神作用，令內心不能調伏寂靜。

(六)「惡作」，與「悔」同義，對自己所作的或善或惡的行為

產生追悔，由此生起相續不斷的憂惱心態。

(七)「嫉妬」，於他人之榮耀富足等盛事，心生妒忌，惱亂於

心。

(八)「慳悋」，於一切財法，貪求積蓄，悋惜愛著，不願惠

施，又恐散失而惱亂於心。

其中無慚、無愧障礙持戒清淨；惛沈、睡眠障礙修止；掉舉、

惡作障礙修觀；嫉妒與慳悋障礙修隨喜及布施等善法。

﹝論﹞暴流者，四暴流，謂欲暴流、有暴流、見暴流、無明暴

流。

(6)「暴流」即暴水急流，煩惱的勢力如汹湧激流，令有情之善

品漂失。若墜溺其中，則只能順生死流而無力抗逆。「暴流」

有四種，即欲暴流、有暴流、見暴流、無明暴流：

(一)「欲暴流」，是指追求欲界色、聲、香、味、觸等五欲享

樂的貪愛煩惱。

(二)「有暴流」，是指對色界、無色界禪定所起的貪愛耽著、

慢、疑等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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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見暴流」，指思想上錯誤地執著各種不如理的邪見、邊

執見、薩迦耶見等煩惱。

(四)「無明暴流」，指與癡相應之煩惱，是一種內心迷闇愚昧

的衝動。

﹝論﹞如暴流，軛亦爾。

 

(7) 如同「暴流」的情況，「軛」亦有四種類別。「軛」原指控

制牛馬的工具，「四軛」喻四種繫縛，亦即和合眾苦之煩惱，

令有情眾生如被軛所驅役，不能自主，不得出離生死之煩惱：

(一)「欲軛」，和合欲界之苦所生之煩惱，同於「欲暴流」。

(二)「有軛」，和合色界、無色界之苦所生之煩惱，同於「有

暴流」。

(三)「見軛」，和合三界苦之見煩惱，同於「見暴流」。

(四)「無明軛」，和合三界苦之癡煩惱，同於「無明暴流」。

﹝論﹞取者，四取：謂欲取、見取、戒禁取、我語取。

(8)「取」，即執取之意。煩惱驅使眾生造作業行為因，由此不

斷執取後有的生命果報。「四取」即欲取、見取、戒禁取、我

語取：

(一)「欲取」，即對欲界色、聲、香、味、觸所生起之貪執。

(二)「見取」，即執著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等不如理的

錯誤見解為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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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戒禁取」，指外道所遵奉的非正道之戒律禁制而捨離清

淨正道。

(四)「我語取」，是緣取一切內身所起之我執，於言論時經

常認為有真實的「我」發語，故我語即是我見。所計執的我

無有實體，但有語言，故名我語，對我語起貪，名為「我語

取」。22 

﹝論﹞繫者，四繫，謂貪身繫、瞋身繫、戒禁取身繫、此實執

取身繫。

(9)「繫」是繫縛之意，指繫縛眾生身心，令流轉於生死的煩

惱。「繫」有四種，包括貪身繫、瞋身繫、戒禁取身繫、此實

執取身繫：

(一)「貪身繫」，即欲界眾生對於色聲香味觸的五欲順境，心

生貪愛而作有漏業行，束縛於身而不得解脫。

(二)「瞋身繫」，即欲界眾生對於違逆心意等境，心起瞋恚而

作惡業，束縛於身而不得解脫。

(三)「戒禁取身繫」，即奉持錯誤的戒律禁制，增長惑業而不

能清淨離繫，束縛於身而不得解脫。

22 《瑜伽論記》卷2：「我語則是我見，明彼我見所計之我都無有
體，但有語言，故名我語。緣我語貪，名我語取。」（大正藏，
第42冊，頁35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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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此實執取身繫」，即執法以為真實的見取，23由於妄計實

法而增長惑業，束縛於身而不得解脫。

﹝論﹞蓋者，五蓋，謂貪欲蓋、瞋恚蓋、惛沈睡眠蓋、掉舉惡

作蓋、疑蓋。

(10)「蓋」指覆障眾生善淨的心性，令心不安靜的煩惱，能障

礙修習戒定慧等善法的加行，由此不能增長善法。「蓋」有五

種，包括貪欲蓋、瞋恚蓋、惛沈睡眠蓋、掉舉惡作蓋、疑蓋：

(一)「貪欲蓋」，於色、聲、香、味、觸、法及財寶等物，欣

喜欲求而無有厭足，由貪欲覆蓋於心，善戒及禪定等法遂不能

生起。

(二)「瞋恚蓋」，於違背己意之境心懷忿怒，能覆蓋心性，發

起惡行等過患，障礙善戒及禪定等法的生起。

(三)「惛沈睡眠蓋」，惛沈令身心沉重而不調柔，而睡眠則令

心闇昩，由此覆蓋心識，能障礙修定。

(四)「掉舉惡作蓋」，掉舉、惡作二者皆於境掉動、追悔，是

使心不安靜之煩惱，能障礙修觀。

(五)「疑蓋」，「疑」者疑惑，對於三寶、四聖諦理疑惑故覆

蓋心識，令眾生無明暗鈍，不辨真偽，以猶豫之心，常無決

斷，故障礙對佛法的信解而不能修道證果。

23 《瑜伽論記》卷2：「此實執取即是見取，執法以為真實。」
 （大正藏，第42冊，頁355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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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株杌者，三株杌，謂貪、瞋、癡。

(11)「株杌」即樹之殘根，能破壞良田，令不堪耕種。「貪、

瞋、癡」的活動如株杌，障礙修學聖道。

﹝論﹞如株杌，如是垢、常害、箭、所有、惡行亦爾。

與(11)「株杌」一樣，(12)垢、(13)常害、(14)箭、(15)所

有、(16)惡行也同樣有貪、瞋、癡三種煩惱的作用，障礙修學

聖道。這些煩惱的名義如前文所述。

﹝論﹞根者，三不善根，謂貪不善根、瞋不善根、癡不善根。

(17)「根」有能生、增上之義。「三不善根」即貪不善根、瞋

不善根、癡不善根。此三種煩惱乃是生起、資養一切諸惡之根

本，令眾生作惡，墮落三惡道中，故稱「不善根」：

(一)「貪不善根」，貪者，追求五欲、名聲、財物等而無厭足

之愛著心，引生五取蘊而產生諸苦。

(二)「瞋不善根」，瞋者，對違逆己意之對境生起憎恚，使身

心熱惱，不得安寧之精神作用，為修學佛道上最大之障害。

(三)「癡不善根」，癡者，於諸理事迷闇為性，為一切雜染業

之所依，能招引後生的雜染法。

﹝論﹞漏者，三漏，謂欲漏、有漏、無明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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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漏」為流注、漏泄之義，眾生因為煩惱的影響，常由眼

等六根門漏泄過患，作三惡業，能令有情引生後有，流轉諸

趣，不能自在趣向涅槃。漏有三種：24 

(一)「欲漏」，即心於色、聲、香、味、觸的外境的欲樂上攀

緣流動。欲界眾生除無明外，餘一切煩惱名「欲漏」。

(二)「有漏」，指修禪定時執著內心的我愛、我見、我慢，我

癡，故難與聖道相應。色界及無色界眾生除無明外，餘一切煩

惱名「有漏」。

(三)「無明漏」，由不明緣起無我之理，於三界中執著色心等

法，因無明而有欲漏、有漏。三界眾生於三界不如實知、不如

實見，名「無明漏」。

﹝論﹞匱者，三匱，謂貪、瞋、癡。

(19)「匱」是匱乏。眾生因追求色、聲、香、味、觸等受用而

無有滿足，由此常有缺乏之苦，故為貪、瞋、癡三種煩惱所擾

惱。

﹝論﹞如匱，如是燒、惱、有諍、火、熾然、稠林亦爾。

24 《瑜伽論記》卷2：「依外門流注立欲漏，依內門流注立有漏，
依彼二所依門流注立無明漏。」（大正藏，第42冊，頁355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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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19)「匱」，(20)燒、(21)惱、(22)有諍、(23)火、(24)熾

然、(25)稠林亦各有貪瞋癡三種。這些煩惱的名義如前文所

述。

﹝論﹞拘礙者，有五拘礙，一、顧戀其身。二、顧戀諸欲。

三、樂相雜住。四、闕隨順教。五、得微少善便生喜足。

(26)「拘礙」，指拘束妨礙。眾生由於受貪、瞋、癡所擾惱，

樂著種種色、聲、香、味、觸的享樂，不能了知無常變遷的事

理，由此不能修諸善法，障礙證得出世聖道，故名拘礙。「拘

礙」有五種： 

(一)「顧戀其身」，顧戀愛著自己的身體。

(二)「顧戀諸欲」，顧戀愛著諸欲，即種種色、聲、香、味、

觸等受用。

(三)「樂相雜住」，喜歡與在家、出家眾一起雜處居住，耽誤

靜修的功行。

(四)「闕隨順教」，缺乏隨順修學聖道的教授教誡。

(五)「得微少善便生喜足」，成就一些微少的善法便歡喜滿

足，不求上進。

這五種狀況稱為「五拘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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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種煩惱差別如下表：
二十六種煩惱差別如下表: 
 
號次 名數 所攝煩惱 涵義 

1 九結 愛、恚、慢、無明、見、取、疑、

嫉、慳 
能和合苦 

2 三縛 貪、瞋、癡 令於善行不隨所欲 

3 七隨眠 欲貪、瞋恚、有貪、慢、無明、

見、疑 
一切世間增上種子之所隨逐 

4 三隨煩惱 貪、瞋、癡 倒染心 

5 八纏 無慚、無愧、惛沈、睡眠、掉舉、

惡作、嫉妬、慳悋 
數起現行 

6 四暴流 欲暴流、有暴流、見暴流、無明

暴流 
深難渡故，順流漂故 

7 四軛 欲軛、有軛、見軛、無明軛 邪行方便 

8 四取 欲取、見取、戒禁取、我語取 能取自身相續不絕 

9 四繫 貪身繫、瞋身繫、戒禁取身繫、

此實執取身繫 
難可解脫 

10 五蓋 貪欲蓋、瞋恚蓋、惛沈睡眠蓋、

掉舉惡作蓋、疑蓋 
覆真實義 

11 三株杌 貪、瞋、癡 壞善稼田 

12 三垢 貪、瞋、癡 自性染污 

13 三常害 貪、瞋、癡 常能為害 

14 三箭 貪、瞋、癡 不靜相故，遠所隨故 

15 三所有 貪、瞋、癡 能攝依事 

16 三根 貪、瞋、癡 不善所依 

17 三惡行 貪、瞋、癡 邪行自性 

18 三漏 欲漏、有漏、無明漏 流動其心 

19 三匱 貪、瞋、癡 能令受用無有厭足 

20 三燒 貪、瞋、癡 能令所欲常有匱乏 

21 三惱 貪、瞋、癡 能引衰損 

22 三有諍 貪、瞋、癡 能為鬪、訟、諍、競之因 

23 三火 貪、瞋、癡 燒所積集諸善根薪 

24 三熾然 貪、瞋、癡 如大熱病 

25 三稠林 貪、瞋、癡 種種自身大樹聚集 

26 五拘礙 顧戀其身、顧戀諸欲、樂相雜住、

闕隨順教、得微少善便生喜足 
能令眾生樂著種種妙欲塵，能障證

得出世法 

 
 



83本地分中有尋有伺等三地之五

2.9 煩惱過患

﹝論﹞煩惱過患者，當知諸煩惱有無量過患，謂煩惱起時先惱

亂其心，次於所緣發起顛倒，令諸隨眠皆得堅固，令等流行相

續而轉。

「過患」即過失、災患。煩惱有無量的過失災患，由於煩惱的

性質為不寂靜，當它生起時，首先令內心熱惱紛亂，繼而對所

緣境產生常樂淨我等顛倒見，令「隨眠」煩惱種子由熏習而更

加堅固強盛。「等流行相續而轉」，「等流」即相同的流類，

「轉」即生起，意謂其他性質相同的隨煩惱亦因而展轉引發，

相續生起，由此造作有漏業行，故稱為「等流行」。

本論列舉十種「煩惱過患」，如下文所述。

﹝論﹞能引自害，能引他害，能引俱害；生現法罪，生後法

罪，生俱法罪；令受彼生身心憂苦。

(1)「害」是逼害侵損有情的行為，包括損害自己及他人：

(一)「能引自害」，煩惱令身口意業悉皆不淨，常受貧窮惡道

之苦報，不能攝受福德智慧，造成對自身的傷害，故名自害。

(二)「能引他害」，煩惱生起時，如瞋心起而無哀愍，作逼惱

有情的惡業，能引致他人受到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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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引俱害」，「俱害」是自己及他人彼此都受到損害。

煩惱生起時，內心受憂惱忿恨之苦，然後發洩或影響於別人，

令他人也受到損惱。

(四)「能生現法罪」，「現法」即現生；「罪」指犯戒的行

為，造作殺、盜、婬等身、口、意惡業。煩惱能煩擾惱亂眾

生，使今世之生命生起罪過的行為。

(五)「能生後法罪」，「後法」即來生。由煩惱引發造作諸不

善業，其罪過能為因，令將來的生命體遭受業報之苦，故煩惱

能生後法的罪苦。

(六)「生俱法罪」，「俱法」指現法及後法，即現生及來生的

生命。若所造之惡業太重，會導致不止今世的生命體有罪業，

將來的生命體也因罪過而受地獄、餓鬼、畜生等多生的苦報，

名「生俱法罪」。

﹝論﹞能引生等種種大苦；

(2)貪、瞋、癡等煩惱能引發現世身心種種生、老、病、死、憂

悲等苦；又能為因造作惡業，引發後世受地獄、餓鬼、畜生等

種種大苦的果報。

﹝論﹞能令相續，遠涅槃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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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續」指眾生所依的五蘊生命，而身心自體是前後剎那無

常而相續。「涅槃樂」是貪瞋癡等煩惱息滅的寂靜妙樂狀況。

諸煩惱隨附於身，令五蘊身心生死流轉不絕，由是遠離寂靜涅

槃之樂。

﹝論﹞能令退失諸勝善法；

(4)「勝善法」指四禪定地各種善法，煩惱令心散亂，能令有情

退失所得定的效益，如是名為退失所有殊勝的善法。

﹝論﹞能令資財衰損散失；

(5)煩惱生起時會做出不如理的行為，令所得的財物衰損或散

失。

﹝論﹞能令入眾不得無畏，悚懼無威；

(6)「無畏」，即無所怖畏之自信。煩惱能令人身處在大眾中，

缺乏自信威德，因而驚悚畏懼。

﹝論﹞能令鄙惡名稱流布十方，常為智者之所訶毀；

(7)因煩惱而造作惡業，其鄙劣不善的名稱流傳十方各處，以至

常被有智慧的賢聖呵斥、毀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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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令臨終時生大憂悔；

(8)「大憂悔」指極重的憂愁懊悔，因為眾生在生時放縱煩惱而

不調伏，所成就的功德因而退失。臨命終時惶恐驚怖，煩惱尤

重，惡境界現前，那時追悔已來不及，故生大憂悔之苦。

﹝論﹞令身壞已墮諸惡趣，生那落迦中；

(9)「惡趣」是由惡業所感，依業力趣往「三惡趣」中，即地

獄、餓鬼、畜生趣，又名「三惡道」。「那落迦」(naraka)即地

獄，乃極苦的地方。煩惱令人造作種種惡業，一旦身壞命終，

作惡之人會墮落三惡道，生到地獄等惡趣中。

﹝論﹞令不證得自勝義利。

(10)「自勝」指證得自己希望成就的涅槃境界，「義利」是有

德的利益，指令自己成就有功德之法。煩惱會障礙出世的殊勝

義利不能成就。

﹝論﹞如是等過無量無邊。

如上所述的十種煩惱過患是無量無邊的。

上文所述的煩惱雜染，由煩惱的自性、分別、因、位、門、上

品、顛倒、差別及過患等九門，已作出詳細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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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業雜染

﹝論﹞云何業雜染？

什麼是業雜染呢？

1. 偈頌總標

﹝論﹞嗢柁南曰：自性、若分別，因、位、及與門，增上品、

顛倒，差別、諸過患。

「嗢柁南」（uddāna），意譯為「集施頌」，如《翻譯名義

集》謂：「蘊馱南，此云集施頌，謂以少言攝集多義，施他誦

持。」25 即以簡略不多的語言集合多種法義，令學習的人容易

領受憶持於心。論文首先以嗢柁南，即簡短的偈頌，總括業

雜染的全部內容，即：「自性、若分別，因、位及與門，增上

品、顛倒，差別、諸過患」。

﹝論﹞當知業雜染，由自性故，分別故，因故，位故，門故，

上品故，顛倒故，差別故，過患故，解釋應知。

應當知道業雜染的內容，由九個方面來作解釋，即：

25 大正藏，第54冊，頁1137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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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業自性」，說明業的本質。

二、「業分別」，由造業的人及所造的業這兩方面分析業的種
類。

三、「業因」，說明造業的原因。

四、「業位」，說明業的不同階位。

五、「業門」，說明業力產生果報的門徑。

六、「業增上品」，說明猛利極重業的特徵。

七、「業顛倒」，說明造業顛倒錯誤的情況。

八、「業差別」，說明不同種類的業的差異區別。

九、「業過患」，說明造惡業的過失禍患。

2. 長行別釋

2.1 業的自性

﹝論﹞業自性云何？謂若法生時，造作相起，及由彼生故，身

行、語行於彼後時造作而轉，是名業自性。26 

26 關於此句論文，有多種不同的解讀方法，詳見《瑜伽論記》卷2
（大正藏，第42冊，頁355下、356上）及《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
記》卷8（彌勒講堂，2007年版，頁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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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指諸法各自具有的體性、本質。「業自性云何？」業

的本質是什麼呢？就是：

一、「若法生時，造作相起」，句中的「法」是指與第六意

識相應的思心所。思心所是一種推動心去採取某種行動的意志

活動、精神作用，它也會促成、推動身體行為與語言表達的發

生。27「若法生時」，若思心所生起的時候，「造作相起」，

內心就有一種想要造作某行為的相貌出現；這種內心想要造作

某行為的相貌，稱為思業，又名意業。

二、「及由彼生故，身行、語行於彼後時造作而轉」，「身

行」指身體的行為，又名身業；「語行」指語言的表達，又名

語業；及由於彼思業生起的原故，身行、語行在彼思業生起之

後，就跟著造作而發起活動。28 

簡言之，思業及隨著思業而發起活動的身業、語業就是業的本

質，這名為「業自性」。

27 參見《瑜伽師地論》卷3：「思云何？謂心造作。」（大正藏，
第30冊，頁291中）

28 參見《瑜伽師地論》卷3：「思作何業？謂發起尋伺身語業等為
業。」（大正藏，第30冊，頁29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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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業的分別

2.2.1 總說

﹝論﹞業分別云何？

「分別」有區分類別或分析的意思。「業分別云何？」即怎樣

對業作出分類與分析呢？

﹝論﹞謂由二種相應知：一、由補特伽羅相差別故，二、由法

相差別故。

應當知道是經由二種相貌來把業作出分類與分析：

一、「由補特伽羅相差別」，「補特伽羅」（pudgala），意

譯為數取趣，指屢次往返五趣輪迴的生命主體，又譯作眾生、

人。這是由造業者的相貌來分析業的內容。

二、「由法相差別」，「法」指業法本身；「法相」即業法本

身的相貌。這是由業法本身的相貌來分析業的內容。

﹝論﹞此復二種，即善、不善十種業道。所謂殺生，離殺生；

不與取，離不與取；欲邪行，離欲邪行；妄語，離妄語；離間

語，離離間語；麤惡語，離麤惡語；綺語，離綺語；貪欲，離

貪欲；瞋恚，離瞋恚；邪見，離邪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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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復二種，即善、不善十種業道」，這裡的「此」字包括補

特伽羅相和法相這兩種在內；不論是補特伽羅相或是法相，都

還有兩種類別，就是善的十種業道，以及不善的十種業道。

「業道」，意謂有情眾生造了善業或惡業之後，將來會生往善

趣或惡趣之通道——造十善業會招感生往人、天善趣的果報；

造十惡業會招感生往地獄、餓鬼、畜生這三惡趣的果報——因

此說業是一種道，稱為業道。十善業道，包括：（1）離殺生、

（2）離不與取、（3）離欲邪行、（4）離妄語、（5）離離

間語、（6）離麤惡語、（7）離綺語、（8）離貪欲、（9）離

瞋恚、（10）離邪見。十不善業道，包括：（1）殺生、（2）

不與取、（3）欲邪行、（4）妄語、（5）離間語、（6）麤惡

語、（7）綺語、（8）貪欲、（9）瞋恚、（10）邪見。善與

不善的十種業道，由身、語、意所造作，屬於身業的有三種：

「殺生、離殺生」、「不與取、離不與取」、「欲邪行、離欲

邪行」；屬於語業的有四種：「妄語、離妄語」、「離間語、

離離間語」、「麤惡語、離麤惡語」、「綺語、離綺語」；屬

於意業的有三種：「貪欲、離貪欲」、「瞋恚、離瞋恚」、

「邪見、離邪見」。

總的來說，論文是從補特伽羅相與法相這兩個角度，以及依據

業的善惡性類，來分析業的內容。接下來的論文將會從造業者

的相貌及業法的相貌這兩方面，詳細說明十種善業道及十種不

善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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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別說

2.2.2.1 依補特伽羅相差別建立

2.2.2.1.1 黑品建立

「黑品建立」，「黑品」指不善業的品類，即殺生乃至邪見等

十種不善業道。這一節的論文會引用佛經所說，說明殺生者乃

至邪見者等十種不善業的各種相貌。

2.2.2.1.1.1 殺生

2.2.2.1.1.1.1 總舉經說

﹝論﹞「補特伽羅相差別建立」者，謂如經言：「諸殺生

者」，乃至廣說。

「補特伽羅相差別建立」，就是指從能造業者身心上所產生

的不同相貌，來說明殺生乃至邪見等十種不善業道。「謂如經

言：『諸殺生者』，乃至廣說」，就如佛經29上形容眾多造作

殺生業的人為「諸殺生者」，乃至更詳細的說明。

本論「業雜染」全文所依之「經」，可參考《雜阿含經》卷37，

經1039至經1061（印順編《雜阿含經論會編》下冊，「業報相

應」），或見南傳《增支部》「十集」經176至經236，佛陀為

諸弟子詳說十不善業及十善業。

29 可參《中阿含經》卷3（第15經）、《本事經》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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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1.1.2 釋經句

2.2.2.1.1.1.2.1 總句

﹝論﹞「殺生者」者，此是總句。

經中說的「殺生者」，這句是總稱造作「殺生」這不善業的

人。「殺生」指殺害人、畜等一切有情眾生之生命。下文將會

把經中形容殺生者相貌的九個句子，各別地作出解釋。

2.2.2.1.1.1.2.2 別句

2.2.2.1.1.1.2.2.1 辨相

﹝論﹞「最極暴惡」者，謂殺害心正現前故。

「血塗其手」者，謂為成殺，身相變故。

「害、極害、執」者，謂斷彼命故，解支節故，計活命故。

「無有羞恥」者，謂自罪生故。

「無有哀愍」者，謂引彼非愛故。

佛經中用了五句來形容殺生者的相貌。

第一句「最極暴惡」，就是指殺生者內心的相貌是極端殘暴兇

惡的，因為他殺害眾生的心正呈現在前。

第二句「血塗其手」，就是指殺生者為了成就殺生這件事，在

進行殺生時會雙手沾滿鮮血，這令得他的身體相貌有所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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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句「害、極害、執」，「害」是指殺生者把眾生的生命中

斷，令眾生不能存活下去；「極害」是指殺生者把眾生的頭、

身、手、足等身體的支節，一節一節地分解、斷開；「執」是

指殺生者執意計度以殺羊、殺雞等作為自己謀生的方法。30 

第四句「無有羞恥」，因為是殺生者自己願意去造作殺生業，

這是他自己令到殺生罪生起，所以說殺生者對殺生一事沒有羞

恥心。

第五句「無有哀愍」，就是指「引彼非愛果故」，「彼」指被

殺者；「非愛果」指不可愛的、悲慘的果報。因為殺生者的殺

生行為會引發被殺者感得被殺害的悲慘果報，所以說殺生者對

被殺者沒有哀愍心。

2.2.2.1.1.1.2.2.2 破執

「破執」指破除外道的執著。這一節的內容會先引述外道對於

殺生的錯誤見解，然後以佛說破除之。 

﹝論﹞有出家外道，名曰無繫，彼作是說：「百踰繕那內所有

眾生，於彼律儀，若不律儀」。

為治彼故，說如是言：「一切有情所。」

30 見《瑜伽論記》卷2：「斷彼命故謂害，解支節故謂極害，計活命
故謂執，計執殺生而活命故。」（大正藏，第42冊，頁35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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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指辭別家庭眷屬、棄捨世務而專心修行的人；「外

道」 31指佛教以外的宗教學說及其修行者。印度有些出家

的外道，稱為「無繫」，這是指尼乾子若提子（Nigaṇṭha 
Nātaputta），又名「無繫外道」、「尼乾外道」、「裸形外

道」、「無慚外道」等。32這位無繫外道有這樣的言說：「（在

與我相距）一百踰繕那33（約一千六百里）以內的所有眾生，

若我不殺害他們，就是持守戒律；反之，若殺害他們，就是沒

有持守戒律。」

為了對治無繫外道這種錯誤的思想，佛說出如此的言論：「對

於一切有情識的眾生，不論遠近，都不可以殺害。」

換言之，無繫外道持守的不殺生戒，其不殺生的對象只是一

百踰繕那以內的所有眾生，他們認為只有在一百踰繕那以內不

殺害眾生就算是持守了不殺生戒。然而佛教認為那是錯誤的見

31 在《瑜伽師地論》卷6及卷7（〈有尋有伺等三地〉中的「不如理
作意施設建立」），把外道歸納為十六種，稱為「十六異論」，
詳細內容可參考《〈瑜伽師地論・本地分 〉 解讀》第四冊。

32 尼乾子若提子是耆那教的始祖，其學說主張可參考《〈瑜伽師地
論・本地分 〉 解讀》第四冊，頁54。

33 「踰繕那」（yojana）的舊譯是「由旬」，為印度計算距離的單
位。若將踰繕那配合中國的里數，有多種說法；依佛教所說，一
踰繕那為十六里。據《大唐西域記》（校點本）卷2：「夫數量
之稱，謂踰繕那。（舊曰由旬，又曰踰闍那，又曰由延，皆訛略
也。）踰繕那者，自古聖王一日軍行也。舊傳一踰繕那四十里
矣；印度國俗乃三十里；聖教所載惟十六里。」見CBETA《大藏
經補編選錄》，第13冊，頁58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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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因為不殺生戒不應限定在某個範圍之內，而是要遍及一切

有情，不論這些有情身在何處都不應殺害。

﹝論﹞即彼外道復作是說：「樹等外物亦有生命。」

為治彼故，說如是言：「真實眾生所。」

那位無繫外道，又作出這樣的言說：「樹等外在之物亦有生

命，所以也要對它們持守不殺生的戒律，不應該砍伐它們。」

為了對治無繫外道錯誤的思想，佛說出如此的言論：「（不殺

生戒只是針對於不殺害有心識、有知覺、有苦樂感受的）真實

眾生的範圍。」

無繫外道認為花草樹木等外在之物亦有生命，因為花草樹木

等會生長、會枯萎，所以不應砍樹、拔草、摘花等，假如這樣

做的話就是殺生，即是犯了不殺生的戒律。佛教不同意這種說

法，為了破除無繫外道這種錯誤的見解，佛特別強調「真實眾

生」這句話。「真實眾生」是指一切含有心識、有知覺、有苦

樂感受的生命體；而沒有心識、知覺、苦樂感受的花草樹木等

雖然會生長、會枯萎，但它們並不是真實的有情識的眾生。所

以，砍樹、拔草等並不算是殺生，即不能由此成立殺生這不善

業道。

﹝論﹞此即顯示真實福德遠離對治，及顯示不實福德遠離對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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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論文的「此」字，是指佛說的「一切有情所」及「真實有

情所」這兩句話。

佛說「一切有情所」這句話，顯示遠離對於一切有情的殺害，

可以成就真實的福德。這句話可以對治無繫外道認為持守不殺

生戒只是限定於一百踰繕那以內的所有眾生這種錯誤見解。

佛說「真實有情所」這句話，顯示即使遠離對於花草樹木等的

損害，也不會成就真實的福德，因為花草樹木等不是真實的有

情識的生命，它們沒有心識、沒有覺知，也沒有苦樂的感受。

這句話可以對治無繫外道認為損害花草樹木等就是犯了不殺生

戒的錯誤見解。

﹝論﹞如是所說諸句，顯示加行殺害。

以上所說的「諸句」，指「最極暴惡」、「血塗其手」、「害、

極害、執」、「無有羞恥」、「無有哀愍」、「一切有情所」

及「真實眾生所」這七句，「顯示加行殺害」，顯示了殺生者

造作殺生業時生起惡心勵力行殺的相貌。34 

﹝論﹞「乃至極下捃多蟻等諸眾生所」者，此句顯示無擇殺

害。

34 見《瑜伽論記》卷2：「由起惡心，加行勵力，猛勇行殺，故名
如是加行殺害。」（大正藏，第42冊，頁356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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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句「乃至極下捃多蟻等諸眾生所」，「極下」即極度微

小、卑下，「捃多蟻」（kunta）含有兩義：一、指蟻卵；二、

指折斷了腳的螞蟻。35「諸眾生所」在這裡是指胎生、卵生、

濕生或化生類的所有眾生。這句的意思是，無論是什麼樣的生

物種類，乃至是極度微小卑下的蟻卵或折腳螞蟻，都不加以簡

別抉擇地殺害。「乃至極下捃多蟻等諸眾生所」這一句是「顯

示無擇殺害」，即顯示出殺生者對於所殺害的對象不會簡別抉

擇，無論大小都不會放過的心態。

﹝論﹞「於殺生事若未遠離」者，此顯遇緣容可出離；謂乃至

未遠離來，名殺生者。

第九句「於殺生事若未遠離」，這一句顯示殺生的人在還沒有

遠離殺生事的時候，即他仍然在造作殺生業時，「遇緣」，如

果他在這時候能夠遇到某種適當的因緣，例如遇見善知識而聽

聞佛法，並領悟到殺生是有罪過的道理，從而接受不應殺生的

教誡，「容可出離」，他就有可能不再造作殺生事，出離殺生

的過失。「謂乃至未遠離來36」，在他還未遇到適當的因緣，

還未遠離殺生事的發生，亦即在他仍然繼續進行殺生業的時

候，「名殺生者」，他仍然名為殺生者。

35 《瑜伽論記》卷2：「三藏云：『此含兩義，若名折脚蟻，不得
蟻卵；若翻為蟻卵，不得折脚蟻子。欲具收二義，故存梵音。』」
（大正藏，第42冊，頁356中）

36 「來」指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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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1.1.3 略義

﹝論﹞又，「此諸句略義」者，謂為顯示殺生相貌、殺生作

用、殺生因緣，及與殺生事用差別。37 

另外，「此諸句略義」，前文九個句子的簡略意義，就是為了

顯示「殺生相貌」、「殺生作用」、「殺生因緣」，以及「殺

生事用差別」。

「殺生相貌」指第一、二句「最極暴惡」及「血塗其手」，這

顯示殺生者內心與身體的相貌。

「殺生作用」指第三句「害、極害、執」，這顯示不同殺生方

式的作用。

「殺生因緣」指第四、五句「無有羞恥」及「無有哀愍」，這

顯示殺生的原因。

「殺生事用差別」指第六、七、八句「一切有情所」、「真實

眾生所」、「乃至極下捃多蟻等諸眾生所」，這顯示殺生對象

的差別；以及第九句「於殺生事若未遠離」，這顯示殺生可能

改變的情況。

37 關於九句與殺生的相貌、作用、因緣，事用差別的配屬關係，詳
見《瑜伽論記》卷2（大正藏，第42冊，頁356中、下）；及《瑜
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卷8（彌勒講堂，頁5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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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又，「略義」者，謂為顯示殺生如實、殺生差別、殺所

殺生、名殺生者。38 

又，「略義」這句是指九句當中的「一切有情所」、「真實眾

生所」、「乃至極下捃多蟻等諸眾生所」、「於殺生事若未遠

離」這最後四句的簡略意義，這是為了顯示「殺生如實」、

「殺生差別」、「殺所殺生」、「名殺生者」。

「一切有情所」，不論有情眾生與自己相隔的距離是否在一百

踰繕那以內，只要殺害任何一位有情眾生，就是真實的殺害，

此為顯示「殺生如實」。

「真實眾生所」，殺生的對象只是針對有心識的真實眾生，而

非沒有心識的花草樹木等無情物，所以殺害的對象是有情眾生

抑或是花草樹木是有分別的，此為顯示「殺生差別」。

「乃至極下捃多蟻等諸眾生所」，殺生者把一切生命，乃至極

度微小卑下的折腳蟻等眾生都無所揀擇地加以殺害，稱為「殺

所殺生」。

38 關於這句論文，有各種解讀方式，詳見《瑜伽論記》卷2（大正
藏，第42冊，頁356下）；及《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卷8（彌
勒講堂，頁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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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殺生事若未遠離」，殺生者在還未遇到適當的因緣之前，

如遇見善知識而聽聞佛法，乃至受持戒律出離殺生之前，仍然

「名」為「殺生者」。

﹝論﹞又，此諸句顯能殺生補特伽羅相，非顯殺生法相。

又，這九句是顯示能殺生的人的相貌，而不是顯示殺生這件事

的相貌。關於殺生事的相貌，後文還會詳細說明。

2.2.2.1.1.2 不與取

2.2.2.1.1.2.1 釋經句

2.2.2.1.1.2.1.1 總句

﹝論﹞復次，「不與取者」者，此是總句。

其次，經中說的「不與取者」，這句是總稱造作「不與取」

這不善業的人。「不與取」，意謂未經他人允許給與而擅自取

之，即是偷盜。

下文將會把經中形容不與取者相貌的十四個句子，各別地作出

解釋。

2.2.2.1.1.2.1.2 別句

﹝論﹞「於他所有」者，謂他所攝財、穀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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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句「於他所有」，是指屬於其他人所擁有的財產、稻穀等

事物。「財」就是指金銀、珍寶、衣服、香、花鬘等財產；

「穀」是指可食、可飲的東西，例如大麥、小麥、稻穀、粟

穀、糜黍、胡麻、大豆、小豆等穀類食物，以及甘蔗、葡萄、

乳酪、果汁等水漿飲料。論文中的「等」字，是指包括其他有

生命的東西，例如是他人的妻兒、奴婢、僕役，或者是他人所

擁有的象、馬、豬、牛、羊、雞、鴨、駝、騾等等。

﹝論﹞「若在聚落」者，謂即彼事於聚落中，若積集、若移

轉。

「若閑靜處」者，謂即彼事於閑靜處，若生、若集，或復移

轉。

第二句「若在聚落」，就是指「彼事」，即他人所擁有的財

產、稻穀等事物，「於聚落中」，存放在人口稠密的村落或城

邑等地方之中；「若積集」，這些東西或者是積集儲存在一起

的金銀、稻穀等無情物；「若移轉」，或者是會移動轉變，懂

得走動的牛、羊等有情物。

第三句「若閑靜處」，是指他人所擁有的財產、稻穀等財物，

「於閑靜處」，存放在安閑寧靜、人跡罕至的地方；「若生」，

這些東西或者是穀物、水果等會生長之物；「若集」，或者是

積集儲存在一起的金銀等無情物，「或復移轉」，或是懂得走

動的牛、羊等有情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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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即此名為可盜物數」者，謂所不與、不捨、不棄物。

第四句「即此名為可盜物數」，就是指「所不與、不捨、不棄

物」，即物主沒有表示要給與別人的物品、物主沒有捨棄所有

權的物品、物主沒有棄置的物品。這句的意思是，存放在聚落

或者閑靜處的財物（包括財穀等無情物及妻奴牛羊等有情物），

凡是物主所不與、不捨、不棄的物品，若是擅自拿取了，即犯

偷盜罪，所以稱所不與物、不捨物、不棄物這三類物品為「可

盜物數」。「數」有種類、類別的意思。

﹝論﹞「若自執受」者，謂執為己有。

第五句「若自執受」，就是指將別人的財物拿來自己享用，佔

據為自己所有。這裡的「執」字是拿取的意思。

﹝論﹞「不與而取」者，謂彼或時資具闕少，執為己有。

第六句「不與而取」，就是指偷盜的人或者因為一時缺少生活

物品，所以在未經他人同意之下，拿取別人的財物佔據為自己

所有。

﹝論﹞「不與而樂」者，謂樂受行偷盜事業。

第七句「不與而樂」，就是指樂於接受及造作偷盜這件事，以

偷盜為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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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六、七句，指出造作不與取業的三種情況：

（1）不管自己有沒有該物品，都把別人的物品拿過來，佔為己

有。

（2）因為自己缺乏某種物品，於是把別人的物品拿過來，佔為

己有。

（3）因為本身就歡喜偷盜這件事，所以樂於去偷盜。

﹝論﹞「於所不與、不捨、不棄而生希望」者，謂劫盜他，欲

為己有。

若彼物主，非先所與，如酬債法，是名不與。

若彼物主，於彼取者39而不捨與，是名不捨。

若彼物主，於諸眾生不隨所欲受用而棄，是名不棄。

第八句「於所不與、不捨、不棄而生希望」，指對於他人沒有

給與、沒有捨棄、沒有棄置的財物，自己的心裡生起想要的希

望。這種「希望」是怎樣的呢？「謂劫盜他，欲為己有」，就

是指想要公然劫奪或暗中盜取他人的財物以佔為己有的心態。

論文接著解釋「不與」、「不捨」及「不棄」的意思。

「若彼物主，非先所與」，若那個財物的主人，以前未曾同

意把財物給與別人，「如酬債法」，可是卻被人脅迫要交出財

物，如同要酬還債務一般，「是名不與」，這就名為不與。

39 大正藏頁底註：者＝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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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彼物主，於彼取者而不捨與」，若那個財物的主人，對於

前來強迫要取走己物的人，並沒有想要施捨給與對方，「是名

不捨」，這就名為不捨。

「若彼物主，於諸眾生不隨所欲受用而棄」，若那個財物的主

人，不同意大眾隨意享用自己的財物，亦即物主不願意放棄自

己的財物而給大眾享用，「是名不棄」，這就名為不棄。

﹝論﹞「自為而取」者，謂不與而取故，及不與而樂故。

第九句「自為而取」，即為了自己想要擁有而擅自拿取別人的

財物，就是指「不與而取故」，未經他人同意而自行拿取別人

的財物佔為己有，「及不與而樂故」，以及對於不與取的行為

感到快樂。

﹝論﹞「饕餮而取」者，謂所不與、不捨、不棄而希望故。

第十句「饕餮而取」，「饕」即貪財，「餮」指貪食，因為貪

財貪食而擅自盜取別人的財物。「饕餮而取」就是指對於別人

沒有同意給與、沒有捨棄、沒有棄置的財物，因為自己貪財貪

食，心裡生起想要佔為己有的渴望。

﹝論﹞「不清而取」者，謂於所競物為他所勝，不清雪故。

第十一句「不清而取」，就是指某財物本來是屬於自己的，但

用作抵押，或作賭博的資具，這財物稱為「所競物」；「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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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勝」，對方在競爭中取勝了，但自己卻仍要強行取回「所競

物」，這就稱為「不清而取」。

﹝論﹞「不淨而取」者，謂雖勝他而為過失，垢所染故。

第十二句「不淨而取」，就是指「雖勝他而為過失」，雖然在

競爭時勝了他人，沒收了別人的抵押或賭博資具，可是這些財

物本來不是屬於自己的，現在卻把原本是他人所擁有的財物取

為己有，這樣就是一種過失。「垢所染故」，因為這種取得

財物的方式是有染污的過失，是不清淨的，所以稱為「不淨而

取」。

以上兩句是指出賭博所得也是屬於不與取，因此賭博也屬於不

善業。

﹝論﹞「有罪而取」者，謂能攝受現法、後法非愛果故。

第十三句「有罪而取」，就是指「能攝受現法、後法非愛果

故」，能夠牽引出現在世及未來世的不可愛果報，例如感得貧

窮、生活資具缺乏等令人苦惱的果報。

﹝論﹞「於不與取若未遠離」者，如前殺生相說應知。

所餘業道亦爾。

第十四句「於不與取若未遠離」，「如前殺生相說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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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知道如前文說到殺生者相貌時「遇緣容可出離」的情況一

樣。在還沒有遠離不與取事的人，也是「遇緣容可出離」，

即如果能夠遇到適當的因緣，例如遇見善知識而聽聞佛法，並

領悟到不與取是有罪過的道理，從而接受不應造作不與取的教

誡，他就有可能不再造作不與取事，出離不與取的過失。然而

在他還未遠離不與取事的發生，亦即在他仍然繼續進行不與取

業的時候，仍然名為不與取者。

「所餘業道亦爾」，除了殺生業、不與取業之外，其他欲邪

行、妄語等不善業道的情況也是一樣，即對於還未遠離的不善

業道，如果能夠遇到適當的因緣，就有可能不再造作欲邪行、

妄語等事，從而出離這些不善業道的過失。

2.2.2.1.1.2.1.3 略義

﹝論﹞「此中略義」者，謂由盜此故成不與取，若於是處，如

其差別，如實劫盜，由劫盜故得此過失，是名總義。40 

「此中略義」，以上十四句的簡略要義，可以總括為三義，就

是：

40 關於這句論文，有各種解讀方式，詳見《瑜伽論記》卷2（大正
藏，第42冊，頁356下-357上）；及《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
卷8（彌勒講堂，頁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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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盜此故成不與取」，由於盜取這樣的東西而成就不與

取業；這是配屬最初的四句，即「於他所有」、「若在聚落」、

「若閑靜處」、「即此名為可盜物數」。

二、「若於是處，如其差別，如實劫盜」，在這不與取業當

中，依照其各種不同的情況，來說明什麼是真實的劫盜；這配

屬第五至第十二句，即「若自執受」、「不與而取」、「不與而

樂」、「於所不與、不捨、不棄而生希望」、「自為而取」、

「饕餮而取」、「不清而取」、「不淨而取」。

三、「由劫盜故得此過失」，由於劫盜的原故，得到如此的

過失；這配屬最後兩句，即「有罪而取」及「於不與取若未遠

離」。

﹝論﹞又，此中亦顯不與取者相，非不與取法相。

當知餘亦爾。

又，以上關於不與取的各種句子，也是顯示造作不與取業的人

因各種染污心識而造作不與取業，而不是指表現出不同的「不

與取」的行為。

「當知餘亦爾」，應當知道下文所述的其他如欲邪行等不善業

道，也是顯示能造業的人的各種染污心識，而不是業法本身的

相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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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1.3 欲邪行

2.2.2.1.1.3.1 釋經句

2.2.2.1.1.3.1.1 總句

﹝論﹞復次，「欲邪行者」者，此是總句。

其次，經中說的「欲邪行者」，這句是總稱造作「欲邪行」這

不善業的人。「欲邪行」，又稱邪淫；若以男性而言，指與自

己妻子以外之女性進行性事；若以女性而言，指與自己丈夫以

外之男性進行性事；或者雖與自己的妻子或丈夫進行性事，但

如果在不適當之時間、場所，或以不適當的方法進行，亦屬犯

欲邪行罪。

下文將會把經中形容欲邪行者相貌的十個句子，各別地作出解

釋。

2.2.2.1.1.3.1.2 別句

﹝論﹞「於諸父母等所守護」者，猶如父母於己處女，為適事

他故，勤加守護，時時觀察，不令與餘共為鄙穢。

若彼沒已，復為至親兄弟姊妹之所守護。

此若無者，復為餘親之所守護。

此若無者，恐損家族，便自守護。

或彼舅姑，為自兒故，勤加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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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句「於諸父母等所守護」的意思是，就像父母對於自己

的「處女」，即還未出嫁且仍保持貞操的女兒，「為適41事他

故」，為了她將來能夠出嫁侍奉丈夫之故，因而對她「勤加守

護，時時觀察」，努力地加以守衛保護，經常觀察她的行為，

「不令與餘共為鄙穢」，不讓所守護的女兒跟其他人進行一些

不清淨的淫欲事。

「若彼沒已」，若是她的父母死了，「復為至親兄弟姊妹之

所守護」，就由與她具有血緣關係，最為親近的兄弟姊妹來守

護。

「此若無者」，如果她沒有兄弟姊妹，「復為餘親之所守護」，

就由其他親屬來守護。

「此若無者」，如果她也沒有其他親屬，「恐損家族，便自守

護」，她恐怕自己會損害家族的聲譽，便應當自己守護自己，

不做欲邪行的事情。

「或彼舅姑42，為自兒故，勤加守護」，或者這女子已經許嫁

他人，她未來夫婿的父親、母親，為了自己的兒子將來要娶的

這個媳婦，也把她當作如自己的女兒一般，努力加以守護，使

她不受他人的侵害。

41 《玉篇・辵部》：「適，女子出嫁。」
42 《爾雅・釋親第四》：「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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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有治罰」者，謂諸國王，若「執理」者，以治罰法而

守護故。

第二句「有治罰」，就是指治理國家的領袖，或者「執理」，

執行法律的法官、律師、警察等人，根據具有懲治責罰作用的

法律制度與相關措施，保護未婚女子不受侵害。

﹝論﹞「有障礙」者，謂守門者所守護故。

第三句「有障礙」，就是指未婚女子居住的地方，有守門的人

在那裡守護她，障礙其他人去侵害她。

﹝論﹞此中略顯未適他者三種守護：一、尊重至親、眷屬、自

己之所守護，二、王、執理家之所守護，三、諸守門者之所守

護。

以上三句，簡要地顯示還未出嫁他人的女子得到三種保護：

一、由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叔伯等，或者自己所守護。

「尊重」指父母，「至親」指兄弟姊妹，「眷屬」指其他親人

家屬，這裡也包括未來夫婿的父母親。

二、由國家領袖、執法人員，以及法律所守護。

三、由居處的守門人所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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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他妻妾」者，謂已適他。

「他所攝」者，謂即未適他，為三守護之所守護。

第四句「他妻妾」，就是指「已適他」，已經出嫁他人，即別

人的妻子。 

第五句「他所攝」，就是指「未適他」，還沒有嫁給他人，

「為三守護之所守護」，受到父母等、執法者等、守門人這三

類人守護的未婚女子。

﹝論﹞「若由凶詐」者，謂矯亂已而行邪行。

第六句「若由凶詐」，「凶」指不壞好意；「詐」即欺詐手

段。「若由凶詐」這句，就是指「矯亂已而行邪行」，用謊言

或以諂媚的方式來欺騙、迷惑對方後，與她行淫。

﹝論﹞「若由彊力」者，謂對父母等公然彊逼。

第七句「若由彊力」，「彊力」意謂以威脅強迫的手段。「若

由彊力」這句，就是指「對父母等公然彊逼」，對守護女子的

父母（或至親、親屬）等人公然威脅，強迫他們把女子交與他

行淫。

﹝論﹞「若由隱伏」者，謂不對彼，竊相欣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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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句「若由隱伏」，「隱伏」意指私底下進行。「若由隱

伏」這句，就是指「不對彼」，即不對守護女子的父母等人公

然強迫，「竊相欣欲」，而是私底下跟那位女子是互相歡喜

的，彼此偷偷地進行淫欲事。

﹝論﹞「而行欲行」者，謂兩兩交會。

第九句「而行欲行」，就是指「兩兩交會」，即男人與女人這

「兩」個人，男根與女根這「兩」個性器官，「交」織「會」

合在一起。

﹝論﹞「即於此事非理欲心而行邪行」者，謂於非道、非處、

非時，自妻妾所而為罪失。

第十句「即於此事非理欲心而行邪行」，「此事」是指男女的

愛欲行為；「非理欲心而行邪行」，即以不如理的淫欲心而行

淫。「即於此事非理欲心而行邪行」這句的意思，就是指於

「非道」，行淫於陰道以外之器官（如口道、大便道等）；

「非處」，在靈廟、大眾面前等不適當的地方行淫；「非時」，

於女方來月經時、懷孕中的胎兒已足月圓滿時、親餵母乳時、

受齋持戒時，或身體有病時等不適當的時間行淫。43「自妻妾

43 《瑜伽師地論》卷59：「若穢下時，胎圓滿時，飲兒乳時，受齋
戒時，或有病時，謂所有病匪宜習欲，是名非時。」（大正藏，
第30冊，頁63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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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而為罪失」，即使對方是自己的妻妾，若於非道、非處、非

時而行淫，也是有罪業與過失，屬於欲邪行之類。

2.2.2.1.1.3.1.3 略義

﹝論﹞「此中略義」者，謂略顯示若彼所行、若行差別、若欲

邪行應知。

「此中略義」，以上十句的簡略要義，應當知道是要略的顯示

如下三方面：

一、「若彼所行」，關於欲邪行的對象，配屬第一至五句，

即「於諸父母等所守護」、「有治罰」、「有障礙」、「他妻

妾」、「他所攝」。

二、「若行差別」，關於犯下欲邪行的不同情況，配屬第六至

八句，即「若由凶詐」、「若由彊力」、 「若由隱伏」。

三、「若欲邪行」，關於欲邪行的行為，配屬最後兩句，即

「而行欲行」、「即於此事非理欲心而行邪行」。

2.2.2.1.1.4 妄語

2.2.2.1.1.4.1 釋經句

2.2.2.1.1.4.1.1 總句

﹝論﹞復次，「諸妄語者」者，此是總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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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經中說的「諸妄語者」，這句是總稱造作各種「妄語」

這不善業的人。「妄語」，又稱虛妄語、虛誑語等，指以欺騙

他人為目的而說虛假、不真實的說話，亦即說謊。下文將會把

經中形容妄語者相貌的九個句子，各別地作出解釋。

2.2.2.1.1.4.1.2 別句

﹝論﹞「若王」者，謂王家。

「若彼使」者，謂執理家。

「若別」者，謂長者、居士。

「若眾」者，謂彼聚集。

「若大集中」者，謂四方人眾聚集處。

第一句「若王」，就是指「王家」，管理國家的領袖。

第二句「若彼使」，就是指「執理家」，為國家領袖所差遣，

負責執行國家法律的官員。

第三句「若別」，就是指「長者」，社會上有德望或擁有巨大

財富或有地位的人；「居士」有兩種意思，第一種是指居財之

士，指印度四種姓中吠舍（vaiśya）種姓之富豪，另一種是指

居家道士，即在家修道之士。

第四句「若眾」，就是指彼王、執理家、長者、居士等眾人聚

集的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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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句「若大集中」，就是指來自於四方八面的大眾聚集在一

起的處所。

﹝論﹞「若已知」者，謂隨前三所經語言。

「若已見」者，謂隨曾見所經語言。

第六句「若已知」，就是指「隨前三所經語言」，依隨以前聽

聞（耳識）、感知（鼻、舌、身識）、思惟覺察（第六意識）

這三方面而認知到事物的相貌，但在向其他人說明時，卻故意

說出與自己認知不一樣的說話。

第七句「若已見」，就是指「隨曾見所經語言」，依隨（眼

識）曾經看見而認知到事物的相貌，但在向其他人說明時，卻

故意說出與自己認知不一樣的說話。

﹝論﹞「若由自因」者，謂或因怖畏，或因味著。

如由自因，他因亦爾。

「因怖畏」者，謂由怖畏殺、縛、治罰、黜責等故。

「因味著」者，謂為財、穀、珍寶等故。

第八句「若由自因」，即由於自己的原因而說妄語，這就是指

「或因怖畏」，或者是因為自己恐怖畏懼會被殺害等；「或因

味著」，或者因為貪著財富等，而說出妄語。「如由自因」，

如同由於自己的原因說出妄語，「他因亦爾」，由於他人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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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也是一樣，即別人由於恐怖畏懼會被殺害或因貪著財富等，

從而教唆使令我們說出妄語。44 

所謂「因怖畏」，就是指由於恐怖畏懼被殺害、繫縛囚禁、處

罰、驅逐等緣故，而說妄語。

所謂「因味著」，就是指由於貪著財富、穀物、珍寶等緣故，

而說妄語。

﹝論﹞「知而說妄語」者，謂覆想、欲、見而說語言。

第九句「知而說妄語」，就是指「覆想、欲、見」，隱藏自己

對某事的認知、隱藏自己心中真正的願求欲望、隱藏自己相信

的見解，「而說語言」，而說出與自己的認知、願欲及見解不

相符的說話。

2.2.2.1.1.4.1.3 略義

﹝論﹞「此中略義」者，謂依處故、異說故、因緣故、壞想

故，而說妄語應知。

44 《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卷8：「如由自因，他因亦爾者，由
自怖畏，或自味著，名『由自因』；如前已說。或復由他怖畏，
由他味著，教敕令作，名『由他因』；故言『亦爾』。（參考：
彌勒講堂，頁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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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略義」，以上九句的簡略要義，應當知道就是由以下四

方面而構成說妄語：

一、「依處」，顯示說妄語所依據的地方。這配屬第一至第五

句，即「若王」、「若彼使」、「若別」、「若眾」、「若大

集中」。

二、「異說」，顯示妄語是不同於自己所經歷的見、聞、覺、

知。這配屬第六、七句，即「若已知」、「若已見」。

三、「因緣」，顯示說妄語的原因。這配屬第八句「若由自

因」。

四、「壞想」，顯示妄語是一種破壞內心真實的想、欲、見的

語言。這配屬第九句「知而說妄語」。

2.2.2.1.1.5 離間語

2.2.2.1.1.5.1 釋經句

2.2.2.1.1.5.1.1 總句

﹝論﹞復次，「離間語者」者，此是總句。

其次，經中說的「離間語者」，這句是總稱造作「離間語」這

不善業的人。「離間語」，又稱兩舌，指以破壞他人友好關係

為目的的語言，即挑撥離間或搬弄是非的說話。下文將會把經

中形容離間語者相貌的七個句子，各別地作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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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1.5.1.2 別句

﹝論﹞「若為破壞」者，謂由破壞意樂故。

第一句「若為破壞」，就是指內心有破壞他人與他人之間感情

的動機和意願，但是還沒有採取具體行動。 

﹝論﹞「聞彼語已向此宣說，聞此語已向彼宣說」者，謂隨所

聞順乖離語。

第二句「聞彼語已向此宣說，聞此語已向彼宣說」，即某人聽

到彼某甲的話之後，就向此某乙說；聽了此某乙的話之後，又

向彼某甲說；這就是指「隨所聞順乖離語」，隨著從甲、乙兩

人身上所聽聞到的說話之後，便分別向甲、乙雙方轉述會使兩

人分離及會破壞他們感情的說話。

﹝論﹞「破壞和合」者，謂能生起喜別離故。

「隨印別離」者，謂能乖違喜更生故。

第三句「破壞和合」，就是指說離間語「能生起喜別離故」，

能夠令某甲與某乙不願意和諧相處，令兩人生起歡喜遠離彼此

的心意。

第四句「隨印別離」，「隨」是隨順；「印」是印可，有認同

之意。「隨印別離」的意思是，說離間語的人在破壞甲、乙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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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感情之後，恐怕兩人的感情會和好，因此隨順兩人歡喜遠

離彼此的心意，各別向兩人表示認同他們互相分開別離的情況

是一種好的事情，「能乖違」，這能夠令到甲、乙兩人的感情

關係進一步破裂，互相背離，「喜更生」，使兩人更加歡喜遠

離對方。45 

﹝論﹞「憙壞和合」者，謂於已生喜別離中，心染汙故。

「樂印別離」者，謂於乖違喜更生中，心染汙故。

第五句「憙壞和合」，就是指「於已生喜別離中」，說離間語

的人在看到甲、乙兩人已經生起歡喜遠離彼此的情況，心裡感

到歡喜，因為這達到了破壞他人和諧相處的目的。經由破壞他

人和諧相處而感到歡喜，這樣的心態是有過失的，故說「心染

污」。

第六句「樂印別離」，是指「於乖違喜更生中」，說離間語的

人在看到甲、乙兩人因為自己的認同而導致感情破裂及更加歡

喜遠離彼此的情況，心裡感到快樂，因為這圓滿了破壞他人感

情的目的。經由認同他人互相分開別離的情況，從而導致他人

的感情關係進一步破裂，由此而生起的快樂心態是有過失的，

故說「心染汙」。

45 《瑜伽論記》卷2：「隨印別離者，謂恐更和合，對彼重印別離
為好……隨印別離者，辨他別離時，喜更重生。」（大正藏，第
42冊，頁357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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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說能離間語」者，謂或不聞，或他方便故。46 

第七句「說能離間語」，就是指「或不聞」，或者被離間的對

象聽不到（或聽不懂）離間者的說話，使得離間沒有成功；

「或他方便」，或者被離間的對象雖然聽得到（或聽得懂）離

間的說語，但能夠善巧地觀察到離間者的企圖，不受其離間。

以上兩種情況，雖然說離間語者未有成功離間他人，但因為說

離間語者有破壞他人感情的動機，亦已把離間語說了出來，所

以都屬於造作了說離間語這不善業道。

2.2.2.1.1.5.1.3 略義

﹝論﹞「此中略義」者，謂略顯示離間意樂、離間未壞方便、

離間已壞方便、離間染汙心，及他方便應知。

「此中略義」，以上七句的簡略要義，應當知道是為了要略顯

示如下五個方面：

一、「離間意樂」，說明離間語者內心的動機和意願，這配屬

第一句「若為破壞」。

46 關於這句論文，有多種不同的解讀方式，詳見《瑜伽論記》卷2
（大正藏，第42冊，頁357中、下）；及《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
記》卷8（彌勒講堂，頁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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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離間未壞方便」，說明離間語者的離間手段還未對他人

的感情關係造成破壞，這配屬第二句「聞彼語已向此宣說，聞

此語已向彼宣說」。

三、「離間已壞方便」，說明離間語者所用的離間手段已經

對他人的感情關係造成破壞，這配屬第三、四句，即「破壞和

合」及「隨印別離」。

四、「離間染汙心」，說明離間語者因成功離間他人的感情

而生起歡喜、快樂的染污心。這配屬第五、六句，即「憙壞和

合」及「樂印別離」。

五、「他方便」，說明離間語者雖然未有成功離間他人的感

情，但說離間語這不善業道仍然成立。這配屬最後一句，即

「說能離間語」。

2.2.2.1.1.6 麤惡語

2.2.2.1.1.6.1 釋經句

2.2.2.1.1.6.1.1 總句

﹝論﹞復次，「麤惡語者」者，此是總句。

其次，經中說的「麤惡語者」，這句是總稱造作「麤惡語」這

不善業的人。「麤（粗）惡語」，又稱惡口，指以粗鄙惡毒的

言詞責罵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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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引自佛經的十二個句子，都是與麤惡語相反的良善語言。

在十種不善業道中，唯有在解釋麤惡語這一段時，是以反面的

方式來作出說明。

2.2.2.1.1.6.1.2 與麤惡語相違的別句

﹝論﹞此中，尸羅支所攝故，名語無擾動。

「此中」，在以下十二個關於良善語言的句子之中，「尸羅支

所攝故」，由於攝屬於「尸羅」（śīla），即清淨持戒的行為，

因此所說的話都是平穩安和，沒有躁動急切，不會擾亂他人的

心，這稱為「語無擾動」。

﹝論﹞文句美滑故，名悅耳。

增上欲解所發起故，非假偽故，非諂媚故，名為稱心。

不增益故，應順時機，引義利故，名為可愛。

「文句美滑故」，由於所說的話文句優美，柔和順暢，能使聽

聞者歡喜，所以稱為「悅耳」。

「增上欲解所發起故」，由於所說的話是有深刻的認識與確切

的了解所發起的；「非假偽故」，說話的內容並非虛假的，而

是真實的；「非諂媚故」，並非為了討好、巴結、奉承別人而

說的；所以稱為「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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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增益故」，由於所說的話只是依照真實的情況而說，不會

擅自增加內容；「應順時機」，能於適當的時間隨順聽者的根

機而說；「引義利故」，能引發聽者現在及將來得到利益；所

以稱為「可愛」。

﹝論﹞趣涅槃宮故，名先首。

文句可味故，名美妙。

善釋文句故，名分明。

顯然有趣故，名易可解了。

攝受正法故，名可施功勞。

離愛味心之所發起故，名無所依止。

不過度量故，名非可厭逆。

相續廣大故，名無邊無盡。

「趣涅槃宮故」，由於所說的話是為了引導眾生滅除煩惱，超

越生死輪迴之苦，趣向涅槃解脫的境地，所以稱為「先首」，

即上首，指首要的目標。「趣」即趣向，「涅槃」意謂煩惱寂

滅的狀態，「宮」指宮殿；「涅槃宮」是比喻貪、瞋、痴等煩

惱已經徹底寂滅，猶如安住在宮殿裡的一種莊嚴、美妙、安樂

自在的解脫境界。 

「文句可味故」，由於所說的文詞語句令人聽得津津有味，說

話的聲音非常清澈美好，所以稱為「美妙」。

「善釋文句故」，由於所說的話能夠善巧地、完整地、清楚地

解釋文句的義理，所以稱為「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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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有趣故」，由於所說的話能夠將道理深入淺出直接說

明，讓人容易理解，使對方樂於聽聞，內容沒有缺少，也沒有

隱藏，所以稱為「易可解了」。

「攝受正法故」，由於所說的話能夠讓人攝心領受佛法，依此

修行可以引生成就涅槃解脫的功德，所以稱為「可施功勞」。 

「離愛味心之所發起故」，由於所說的話不是為了追求自身的

名聞利養，而是由遠離貪愛執著的心而發動起來，所以稱為

「無所依止」。

「不過度量故」，由於所說的話沒有重複，也不會超過聽者能

夠接受的程度與分量，不會令聽者生起厭煩心，所以稱為「非

可厭逆」。

「相續廣大故」，由於所說的話言辭流暢相續，沒有間斷，而

且能夠善巧運用各種演說技巧，把說話當中各個層面的道理清

晰地表達出來，所以稱為「無邊無盡」。

2.2.2.1.1.6.1.3 略義

﹝論﹞又從無擾動語乃至無邊無盡語，應知略攝為三種語：

一、尸羅律儀所攝語，謂一種；二、等歡喜語，謂三種；三、

說法語，謂其所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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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說的從「語無擾動」到「無邊無盡」這十二句，應該知

道可以簡略地歸納成三種語言：

一、「尸羅律儀所攝語」，攝屬於戒律的語言，這有一種，即

第一句「語無擾動」。

二、「等歡喜語」，所有眾生聽到後都會感到歡喜的語言，

這有三種，就是第二、三、四句的「悅耳」、「稱心」、「可

愛」。

三、「說法語」，關於宣說正法的語言，指後面其餘的八種，

即第五句至第十二句的「先首」、「美妙」、「分明」、「易

可解了」、「可施功勞」、「無所依止」、「非可厭逆」、

「無邊無盡」。

﹝論﹞即此最後又有三種應知：一、所趣圓滿語，謂初一；

二、文詞圓滿語，謂次二；三、方便圓滿語，謂其所餘。

即此最後八句說法語，應該知道又可分為三種，即：

一、「所趣圓滿語」，指第一句「先首」，這是能夠引導眾生

趣向圓滿涅槃的語言。

二、「文詞圓滿語」，指第二、第三句的「美妙」、「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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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文句言詞圓滿的語言，讓眾生在聽受正法時能夠發起歡喜

心。

三、「方便圓滿語」，指其餘後面的五句，即「易可解了」、

「可施功勞」、「無所依止」、「非可厭逆」、「無邊無盡」，

這些是說話方式圓滿的語言，讓眾生在聽受正法時能夠容易領

受。

﹝論﹞又於未來世可愛樂故，名可愛語。

於過去世可愛樂故，名可樂語。

於現在世事及領受可愛樂故，名可欣語及可意語。

應知即等歡喜語，名無量眾生可愛、可樂、可欣、可意語。

另外，又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對「等歡喜語」、「說法語」、「尸

羅支所攝語」作出解釋。

未來諸佛將要說的十二句妙語（即無擾動語、悅耳語、稱心

語、可愛語、先首語、美妙語、分明語、易可解了語、可施功

勞語、無所依止語、非可厭逆語、無邊無盡語），這是會令未

來世的眾生感到歡喜愛樂的語言，所以名為「可愛語」。

過去諸佛曾說過的十二句妙語，這是已令過去世的眾生感到歡

喜愛樂的語言，所以名為「可樂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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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諸佛正在說的十二句妙語，這是會令現在世的眾生可以當

下領受及生起歡喜愛樂的語言，所以名為「可欣語」、「可意

語」。47 

應該知道未來、過去、現在諸佛所說的十二句妙語就是「等歡

喜語」，因為這十二句妙語能夠令未來世、過去世、現在世的

眾生平等歡喜，所以名為「無量眾生可愛、可樂、可欣、可意

語」。

﹝論﹞即說法語，名三摩呬多語。

「即說法語，名三摩呬多語」，「說法語」包括第五至第十二

句的「先首」、「美妙」、「分明」、「易可解了」、「可施

功勞」、「無所依止」、「非可厭逆」及「無邊無盡」，這些

話語名為「三摩呬多語」。「三摩呬多」（samāhita），是梵

音的直譯，意譯為等引，指平等引發禪定的功德。說法語能夠

引導有情修習禪定，透過止觀的實踐如實地觀察諸法實相，進

而證得聖道，乃至到達涅槃彼岸，因此名為三摩呬多語。

﹝論﹞即尸羅支所攝語，名由無悔等漸次能引三摩地語。

47 《瑜伽論記》卷2：「『又於未來世』下，即上十二種語，約世
分別，復為三種，謂未來諸佛當說十二妙語，名可愛語；過去諸
佛曾說，名可樂語；現在諸佛今說，及正領受，生他愛樂，名可
欣語、可意語。」（大正藏，第42冊，頁357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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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尸羅支所攝語，名由無悔等漸次能引三摩地語」，依持戒

所攝受的話語，即十二句中的第一句「語無擾動」，名為「無

悔等漸次能引三摩地語」。由於所說的話符合戒律，所以內心

不會後悔，不後悔則內心悅意歡喜，身體安適快樂，乃至漸

漸能引發證得三摩地（samādhi，意譯作定、等持，指遠離惛

沈、掉舉，心專住一境之精神作用），48因此尸羅支所攝語，

亦名為無悔等漸次能引三摩地語。

2.2.2.1.1.6.1.4 正釋麤惡語

上文述說了與麤惡語相反的良善語言，這一節正面解釋什麼是

麤惡語。 

﹝論﹞「此中毒螫語」者，謂毀辱他言，縱瞋毒故。

「麤獷語」者，謂惱亂他言，發苦觸故。

所餘麤惡語，翻前白品應知。

「此中」，在各種麤惡語當中，「毒螫語」就是指「毀辱他

言，縱瞋毒故」，即因為放縱內心的瞋毒而說出毀謗侮辱他人

的說話。由於聽到這種毀謗侮辱說話的人，感覺就像被蜜蜂或

毒蟲螫到一樣令人很難受，所以稱為毒螫語。

48 《瑜伽師地論》卷28：「先於尸羅善清淨故，便無憂悔；無憂悔
故，歡喜安樂；由有樂故，心得正定。」（大正藏，第30冊，頁
43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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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麤獷語」即粗野蠻橫的語言，就是指「惱亂他言」，即會惱

亂對方的說話，「發苦觸故」，當對方聽到這種說話時，會引

發他們生起痛苦的感受。

「所餘麤惡語」，其他的麤惡語，「翻前白品應知」，應該

知道是與前面所說的「白品」——即上文所說的十二句良善語

言——是相反的。換言之，語言有擾動性、不悅耳、不稱心、

不可愛、非先首、不美妙、不分明、不易解了、不可施功勞、

有所依止、可厭逆、有邊有盡，這些語言都稱為「麤惡語」。

2.2.2.1.1.7 諸綺語

2.2.2.1.1.7.1 釋經句

2.2.2.1.1.7.1.1 總句

﹝論﹞復次，「諸綺語者」者，此是總句。

其次，經中說的「諸綺語者」，這句是總稱造作「綺語」這

不善業的人。「綺語」，又作雜穢語、無義語，指由染污心所

發，或言過其實，或言不及義等浮華不實的無益說語。下文將

會把經中形容諸綺語者相貌的十二個句子，各別地作出解釋。

2.2.2.1.1.7.1.2 別句

﹝論﹞於邪舉罪時，有五種邪舉罪者：

言不應時故，名非時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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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不實故，名非實語者。

言引無義故，名非義語者。

言麤獷故，名非法語者。

言挾瞋恚故，名非靜語者。

所謂「邪舉罪」，即錯誤或不恰當地舉發、指出他人的過失；

「罪」，主要是指身、口、意這三方面所造之惡業，亦即可招

感苦報的有過失的行為。

在舉出別人違犯過失時，有五種錯誤的舉罪情況，即：

一、「言不應時故」，因為說話的時機不恰當，所以名為「非

時語者」。

二、「言不實故」，因為說語的內容不符合真實情況，所以名

為「非實語者」。

三、「言引無義故」，因為所說的話能夠引發沒有利益的事，

例如在舉罪時所說的話不但不能令人信服，反而挑起爭端，令

大家感到苦惱，所以名為「非義利語者」。

四、「言麤獷故」，因為舉罪時所說的話既不合道理，又用上

粗野、帶有惡意的語言去責罵對方，所以名為「非法語者」。

五、「言挾瞋恚故」，因為舉罪時內心挾帶著瞋恨、恚怒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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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所說的話不是在內心平靜無擾動的狀態下而說，所以名為

「非靜語者」。

以上五種邪舉罪的情況，屬於綺語的範圍。

﹝論﹞又於邪說法時：

不正思審而宣說，故名不思量語。

為勝聽者而宣說故，名不靜語。

非時而說，前後義趣不相屬故，名雜亂語。

不中理因而宣說故，名非有教語。

引不相應為譬況故，名非有喻語。

顯穢染故，名非有法語。

又，在「邪說法時」，即錯誤地向他人說法時，會出現下面的

情況：

一、「不正思審而宣說」，因為說法時沒有經過正確的思惟審

慮就宣說出來，所以名為「不思量語」。

二、「為勝聽者而宣說故」，因為有身份殊勝、地位尊貴的長

老或大德在場聽法，說法者內心感到不安，因此不能寂靜而宣

說；或是指因為說法者為了勝過在場的聽法者，懷著高慢心而

宣說，所以名為「不靜語」。

三、「非時而說，前後義趣不相屬故」，因為對於所要宣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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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沒有遵照它的次第來說，令到所說的教義旨趣變得雜亂

無章、前後顛倒，使聽者難以吸收，不能理解，所以名為「雜

亂語」。

四、「不中理因而宣說故」，因為只是宣說某個道理的宗旨，

而未能確切的說出該道理之所以能夠成立的理由。這樣的說話

沒有教導眾生的功能，即沒有令眾生真正懂得該道理，所以名

為「非有教語」。

五、「引不相應為譬況故」，因為引用不相應的、不適當的譬

喻來說明某個道理的宗旨及其成立的因由，亦即在說明某道理

的宗旨與理由時，缺少了一個相應的、正確的譬喻，所以名為

「非有喻語」。

六、「顯穢染故」，宣說世間的政治、飲食、男女等事，因為

這些說話顯示出污穢雜染，能引發他人生起貪瞋癡煩惱，這不

是正法的道理，也不會帶來利益，所以名為「非有法語」。

在說法時如果出現以上的情況，即屬於綺語。

﹝論﹞又於歌、笑、嬉戲等時，及觀舞、樂、戲笑俳說49等

時，有引無義語。

49 俳說：戲笑嘲謔的言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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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唱歌、開玩笑、遊戲玩耍等娛樂的時候，以及在觀賞舞

蹈、音樂、嬉笑打鬧與幽默滑稽的戲劇演出等時，會引發眾生

說出一些無意義的、引生貪瞋癡煩惱的言語，這些說話都是綺

語。

2.2.2.1.1.7.1.3 略義

﹝論﹞「此中略義」者，謂顯如前說三時綺語。

「此中略義」，關於綺語的簡略要義，就是很明顯的如同前文

所說的「三時綺語」，即在邪舉罪時、邪說法時、於歌笑嬉戲

等時所說的綺語。

2.2.2.1.1.8 貪欲

2.2.2.1.1.8.1 釋經句

2.2.2.1.1.8.1.1 總句

﹝論﹞復次，「諸貪欲者」者，此是總句。

其次，經中說的「諸貪欲者」，這句是總稱造作「貪欲」這不

善業的人。「貪欲」，指對於他人所擁有的財物生起貪著之心

及據為己有的欲望。下文將會把經中形容諸貪欲者相貌的三個

句子作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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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1.8.1.2 別句

﹝論﹞「由猛利貪」者，謂於他所有，由貪增上，欲為己有，

起決定執故。

「於財」者，謂世俗財類；「具」者，謂所受用資具；即此二

種總名為物。

「凡彼所有定當屬我」者，此顯貪欲生起行相。

第一句「由猛利貪」，就是指對於他人所擁有的財物，內心出

現強烈的貪欲勢力，想要占為己有，生起了決定要把他人所有

的財物占為己有的執著。

第二句「於財、具」，「於財」是對於「財」的定義，就是指

世間的金銀財寶之類；「具」是指各種能夠資益生活的物件器

具，如衣服、飲食、臥具、醫藥、汽車、房子等等。把財、具

這二種合起來，總名為「物」。

第三句「凡彼所有定當屬我」，凡是他人所擁有的財物都決

定要屬於我；這句話顯示內心的貪欲生起活動時表現出來的相

貌。

2.2.2.1.1.8.1.3 略義

﹝論﹞「此中略義」者，當知顯示貪欲自性、貪欲所緣、貪欲

行相。



136 《瑜伽師地論‧本地分》解讀

「此中略義」，歸納其中簡略的要義，應當知道第一句「由猛

利貪」是顯示貪欲的自性；第二句「於財、具」是顯示引發貪

欲的所緣境；第三句「凡彼所有定當屬我」是顯示貪欲活動時

的相貌。

2.2.2.1.1.9 瞋恚心

2.2.2.1.1.9.1 釋經句

2.2.2.1.1.9.1.1 總句

﹝論﹞復次，「瞋恚心者」者，此是總句。

其次，經中說的「瞋恚心者」，這句是總稱造作「瞋恚」這不

善業的人。「瞋恚」，指瞋恨、憤怒，內心懷有一種想要傷害

他人的惡意。下文將會把經中形容瞋恚心者相貌的五個句子作

出解釋。

2.2.2.1.1.9.1.2 別句

﹝論﹞「惡意分別」者，謂於他有情所，由瞋恚增上力，欲為

損害，起決定執故。

「當殺」者，謂欲傷害其身。

「當害」者，謂欲損惱其身。

「當為衰損」者，謂欲令彼財物損耗。

「彼當自獲種種憂惱」者，謂欲令彼自失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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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句「惡意分別」，就是指對於其他有情，內心出現強烈的

瞋恨恚怒勢力，想要損害對方，並且生起了決定要損害對方的

執著。

第二句「當殺」，就是指想要傷害對方的身體，奪取他的性

命。

第三句「當害」，就是指想要損害對方的身體，使他產生苦惱

與痛苦的感受。

第四句「當為衰損」，就是指想要毀壞對方的財物，令對方的

財物受到減損消耗。

第五句「彼當自獲種種憂惱」，就是指想要令對方自己損失財

物，例如希望他家裡意外失火，財物被燒毀，從而產生各種憂

惱。

2.2.2.1.1.9.1.3 略義

﹝論﹞此中略義，如前應知。

其中簡略的要義，應該知道如前貪欲一樣，可歸攝為自性、所

緣、行相這三方面。第一句「惡意分別」顯示瞋恚的自性；

「當殺」、「當害」、「當為衰損」及「彼當自獲種種憂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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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句顯示瞋恚的所緣境。至於瞋恚的行相，即瞋恚活動時的

相貌，論文並沒有特別說明。50 

2.2.2.1.1.10 邪見

2.2.2.1.1.10.1 釋經句

2.2.2.1.1.10.1.1 總句

﹝論﹞復次，「諸邪見者」者，此是總句。

其次，經中說的「諸邪見者」，這句是總稱造作「邪見」這不

善業的人。「邪見」，指不正確的見解，例如謗無因果、謗無

前世後世、謗無修道作用、謗無證果聖人等。下文將會把經中

形容諸邪見者相貌的十七個句子作出解釋。

50 關於瞋恚的三種略義，學者有不同見解，見《瑜伽論記》卷2：
「嗔恚中，景解：別句三，初句是嗔自性；當殺、當害者，是
嗔所緣；當為衰損、彼當自獲種種憂惱者，是嗔行相；略義如
貪。基解：別句有五，初句，嗔自性；餘四句，嗔所緣；略無行
相。然，所貪多分同，故云略義如前。」（大正藏，第42冊，頁
358上）及《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卷8：「此中略義如前應知
者：如前貪欲略攝三義，一、自性，二、所緣，三、行相。瞋恚
略義應知亦爾。瞋恚自性，配屬別句中惡意分別。瞋恚所緣，配
屬當殺、當害乃至彼當自獲種種憂惱。瞋恚行相，謂損害等期心
決定。如下〈決擇分〉說。......今此略無，或惡意分別攝，故不
更說。」（彌勒講堂，頁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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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1.10.1.2 別句

﹝論﹞「起如是見」者，此顯自心忍可欲樂當所說義。

「立如是論」者，此顯授他當所說義。

「起如是見」指生起如此的見解。這句顯示具有邪見的眾生，

他在自己的內心是「忍可」，認可同意這些錯誤的思想，「欲

樂」，並且歡喜這些錯誤的道理，「當所說義」，認為應當要

說出這些錯誤的道理，但還未說出來。

「立如是論」指建立如此的理論。這句顯示「授他當所說義」，

把自己認同的、歡喜的、應當要說出來的道理傳授給他人。

﹝論﹞「無有施與、無有愛養、無有祠祀」者，謂由三種意樂

非51撥施故：一、財物意樂，二、清淨意樂，三、祀天意樂；

供養火天，名為祠祀。

「無有施與、無有愛養、無有祠祀」這句52，「謂由三種意樂

非撥施故」，就是指由於邪見者的三種意向，因而否定施與、

愛養及祠祀等功德。「施與」是指對貧窮、有苦的人的惠施；

「愛養」指供養對自己有恩的人及親愛的眷屬；「祠祀」即

51 非：通「誹」，誹謗之意。
52 可 對 照 參 考 《 〈 瑜 伽 師 地 論 ・ 本 地 分 〉 解 讀 》 第 四 冊 ，

「5.13.2.1.1執無施與等」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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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奉物品給受世人尊敬的賢善有德之人或能夠調伏貪瞋癡的修

行者；這三者是布施的不同程度的表現，都是攝屬於布施的範

圍。

第一種「財物意樂」，由於邪見者貪愛、慳吝自己的財物，不

願意布施給貧窮有苦的眾生，因此誹謗、撥無施與的功德。

第二種「清淨意樂」，由於邪見者執著認為只要修禪定就可以

達到究竟的解脫清淨，所以對自己的恩人或親愛的眷屬沒有布

施的意欲，因而誹謗、撥無愛養的功德。

第三種「祀天意樂；供養火天，名為祠祀」，由於邪見者執著

認為只有供養祠祀火天才稱得上是真正的祠祀、只有供養祠祀

火天才是最殊勝的事，除了火天之外，再沒有其他值得供養祠

祀的對象，即使供養祠祀其他的尊勝者，如受世人尊敬的賢善

者、能調伏貪瞋癡的修行者等，也不能得福，因此誹謗、撥無

祠祀的功德。「火天」，梵語Agni，音譯作阿耆尼，古印度神

祇之一，為「火」的神格化，自吠陀時代即廣受崇拜，地位僅

次於帝釋天，並被視為地上諸神之首。古印度人認為火天是神

與人之間的使者，供奉給衪的祭品會被淨化及傳達到其他神祇

手上，因此具有淨化和傳遞者的角色，並相信透過祭祀火天能

降恩予崇拜者，為他們解救各種危難。

﹝論﹞又顯非撥戒、修所生善能治所治故，及顯非撥施所生善

能治所治故，說如是言：「無有妙行，無有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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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顯非撥此三種善能治所治所得果故，說如是言：「無有妙

行、惡行二業果及異熟。」

又由於邪見者「顯非撥戒、修所生善能治所治」，即顯揚誹

謗、撥無持戒與修定所生的善法能夠對治犯戒與散亂等所要

對治的惡不善法；以及「顯非撥施所生善能治所治」，即顯

揚誹謗、撥無布施所生的善法能夠對治慳吝等所要對治的惡不

善法，所以宣說：「無有妙行、無有惡行」53。「妙行」指持

戒、修定、布施等善業，這些妙行能夠對治不善業，所以稱為

「能治」；「惡行」指犯戒、散亂、慳吝等惡不善業，這些惡

行能夠被持戒、修定、布施等善法所對治，所以稱為「所治」。

又由於邪見者「顯非撥此三種善能治所治所得果」，即顯揚

誹謗、撥無持戒、修定與布施這三種善業是能夠對治犯戒、散

亂、慳吝等所要對治的惡不善法及其所感得的不可愛果報，所

以宣說：「無有妙行、惡行二業果及異熟。」54「業果」是指

由所造妙行的善業及所造惡行的惡業這兩者牽引出來的未來可

愛或不可愛的五趣果報生命體。過去所造的妙行、惡行二種業

的種子，經由變異成熟而生起與其相應的果報，這稱為「異

熟」。

53 見註52。
54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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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又顯非撥流轉依處緣故，說如是言：「無有此世，無有

他世。」

又由於邪見者「顯非撥流轉依處緣」，即顯揚誹謗、撥無有情

生死流轉所依止的生緣。「流轉依處」指有情在無量無邊的世

界中生死流轉時所依止之處，這是指三界九地，即有情眾生在

每次往生之後的去處，包括地獄趣、餓鬼趣、傍生（畜生）

趣、人趣及天趣。眾生都是隨著他們各自的業力，使令他們

感得來世出生在三界九地中某一趣的果報。「顯非撥流轉依處

緣」這句的意思是，邪見者不承認眾生此世所造的業因，會影

響他世所得的果，也就是不承認此世、他世的流轉是有因果的

關係，所以宣說：「無有此世，無有他世。」55 

﹝論﹞又顯非撥彼所託緣故，及非撥彼種子緣故，說如是言：

「無母、無父。」

又由於邪見者「顯非撥彼所託緣」，顯揚誹謗、撥無彼有情受

生的「所託緣」，「所託緣」指母親——因為母親的子宮是有

情新一期生命受生時所寄託的地方，此為有情受生的條件之

一，故稱所託緣；「及非撥彼種子緣」，以及誹謗、撥無彼有

情受生的「種子緣」，「種子緣」指父親——因為父親的精子

是孕育有情新一期生命得以開展的種子，此亦為有情受生的條

55 同上註。



143本地分中有尋有伺等三地之五

件之一，故稱種子緣；56 所以宣說：「無母、無父。」57 

﹝論﹞又顯非撥流轉士夫故，說如是言：「無有化生有情。」

「流轉士夫」指中有（又譯作中陰、中蘊），即有情眾生在死

亡之後，直到下一期生命開始之前，介於上一生與下一生中間

短暫存在的生命狀態。58不論是胎生、卵生、濕生、化生的中

有，都唯是化生，因此也稱作「化生有情」。外道斷見論者由

於邪見故，「顯非撥流轉士夫」，顯揚誹謗、撥無中有與化生

的過程，所以宣說：「無有化生有情。」59 

﹝論﹞又顯非撥流轉對治還滅故，說如是言：「世間無有真阿

羅漢，乃至廣說。」

「流轉對治還滅」，指透過修習佛法的戒定慧等，能夠對治貪

瞋癡等一切煩惱及與其相應的業力，從而出離生死，證得還歸

寂滅的涅槃境界。「還滅」即還歸寂滅，指已滅盡三界一切煩

惱，出離生死，還歸涅槃的境界。又由於邪見者「顯非撥流轉

對治還滅」，顯揚誹謗、撥無阿羅漢還滅解脫的功德，所以宣

56 《瑜伽論記》卷2：「撥父母中，母是所託緣，父是種子緣。」
（大正藏，第42冊，頁358中）

57 可 對 照 參 考 《 〈 瑜 伽 師 地 論 ・ 本 地 分 〉 解 讀 》 第 四 冊 ，
「5.13.2.1.2執無父無母」一節。

58 關於中有，詳見《〈瑜伽師地論・本地分 〉 解讀》第一冊，頁201-215。
59 可 對 照 參 考 《 〈 瑜 伽 師 地 論 ・ 本 地 分 〉 解 讀 》 第 四 冊 ，

「5.13.2.1.3執無化生有情」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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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世間無有真阿羅漢，乃至廣說。」60「廣說」即詳細說

明；邪見者也否定、撥無阿羅漢具有下文所說的十種功德。

﹝論﹞（1）已趣各別煩惱寂靜，故名正至。

（2）於諸有情遠離邪行，行無倒行，故名正行。

（3）因時，名此世間。

（4）果時，名彼世間。

（5）自士夫力之所作故，名為自然。

（6）「通慧」者，謂第六。

（7）「已證」者，謂由見道。

（8）「具足」者，謂由修道。

（9）「顯示」者，自所知故，為他說故。

（10）我生已盡等，當知如餘處分別。

（1）阿羅漢（arhat）已將三界各別的煩惱種子完全斷除，證

得煩惱寂靜的涅槃境界，所以名為「正至」。

（2）阿羅漢對於所有的眾生永遠不會做出帶有貪瞋癡等煩惱

的不正確行為，而只會做出正確不顛倒的行為，所以名為「正

行」。

（3）阿羅漢在因地修習聖道時，還有煩惱沒有斷除，仍需修

學，名為「此世間」。

60 可對照參考《〈瑜伽師地論・本地分 〉 解讀》第四冊，「5.13.2.1.4
執世間無真阿羅漢」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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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當證得阿羅漢的果位時，煩惱已永斷，無需再修學，名為

「彼世間」。

　

（5）「士夫」指人；憑藉自己的力量精進修行而成為阿羅漢，

名為「自然」。

（6）「通慧」，就是指「第六」，即六神通中的第六種——漏

盡通。六神通，包括天耳通、天眼通、神足通、他心通、宿命

通、漏盡通。漏盡通是指通達了無漏的智慧，能夠把諸漏（即

一切煩惱）斷盡而自在無礙，這是阿羅漢的境界。六神通之

中，唯漏盡通不共於外道。

（7）「已證」，就是指「由見道」，即由能夠現前證見四諦理

的階段開始，名為已證。

（8）「具足」，就是指「由修道」，即由見道以後繼續修行八

正道等，把一切修道階段所應斷的煩惱都斷除，證得最究竟徹

底的智慧，具足圓滿成就阿羅漢的功德，這名為具足。

（9）「顯示」，就是指「自所知故」，阿羅漢知道自己已經證

得聖道，「為他說故」，並能夠廣為他人宣說開示如何正確修

行。

（10）「我生已盡等」，阿羅漢證果時會說：「我生已盡，梵

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這是阿羅漢所證得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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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知如餘處分別」，應當知道「我生已盡」等句的意義，在

其他地方有詳細的分析。61 

2.2.2.1.1.10.1.3 略義

﹝論﹞此中略義者，謂顯示謗因、謗果、誹謗功用、謗真實

事。

功用者，謂植種功用、任持功用、來往功用、感生業功用。

「此中略義」，在上述十七句中，關於諸邪見者的簡略要義，

就是為了顯示：

「謗因」，誹謗無因，配屬「無有施與、無有愛養、無有祠

祀」、「無有妙行、無有惡行」這兩句。

「謗果」，誹謗無果，配屬「無有妙行、惡行二業果及異熟」

這一句。

「誹謗功用」，誹謗輪迴轉世的功能作用，配屬「無有此世、

無有他世」、「無母、無父」、「無有化生有情」這三句。

「謗真實事」，誹謗有真實修行證果的事，配屬「世間無有真

61 關於「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辨，不受後有」一句的析
義，詳見本論卷83（大正藏，第30冊，頁764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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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羅漢，乃至廣說」這一句（此中的「乃至廣說」，即包括描

述阿羅漢功德的「正至」乃至「我生已盡等」等十句）。

「功用者」，其中「誹謗功用」又分四種，就是：

一、「植種功用」，指父親的種子緣；「無父」這句是誹謗有

情受生時父親的精子具有植種生命的功用。

二、「任持功用」，指母親的所託緣；「無母」這句是誹謗有

情受生時母親的子宮具有任持生命的功用。

三、「來往功用」，指生死流轉的依處；「無有此世、無有他

世」這句是誹謗有情眾生在生死流轉中來往三界九地的功用。

四、「感生業功用」，指中有隨著業力所感，得以趣往成為另

一個新的生命體；「無有化生有情」這句是誹謗化生的中有具

有感得新一期生命體的業用功能。

 

﹝論﹞又有略義差別，謂顯示誹謗若因、若果、若流轉緣、若

流轉士夫，及顯誹謗彼對治還滅。

又有另外一種不同的簡略要義，就是為了顯示：

誹謗「因」，此配屬「無有施與、無有愛養、無有祠祀」、

「無有妙行、無有惡行」這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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誹謗「果」，此配屬「無有妙行、惡行二業果及異熟」這一

句。

誹謗「流轉緣」，此配屬「無有此世、無有他世」、「無母、

無父」這兩句。

誹謗「流轉士夫」，此配屬「無有化生有情」這一句。

「及顯誹謗彼對治還滅」，以及為了顯示誹謗彼阿羅漢具有對

治煩惱、還歸寂滅的功德，此配屬「世間無有真阿羅漢，乃至

廣說」這一句。

﹝論﹞又誹謗流轉者，應知謗因，不謗自相。

謗還滅者，應知謗彼功德，不謗補特伽羅。

又「誹謗流轉」，應當知道是指「謗因」，即只是誹謗無有從

此世而能往彼他世的因義；「不謗自相」，但並不是誹謗無世

間父母，以父母能作為任持的因。62 

62 《瑜伽論記》卷2：「誹謗流轉者應知謗因不謗自相者……言不
謗無世間父母自體，但謗無從此往彼因義，父母等能任持因義。」
（大正藏，第42冊，頁358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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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謗還滅」，應當知道是指「謗彼功德」，即只是誹謗彼阿羅

漢能夠證得還滅解脫的功德；「不謗補特伽羅63」，並不是誹

謗阿羅漢這個修行人。 

2.2.2.1.2 白品建立

﹝論﹞復次，白品一切，翻前應知。所有差別，我今當說。

其次，「白品一切」，善業的一切相貌，「翻前應知」，應當

知道與前面所說的十惡業道相反。「所有差別」，當中還有些

不同的地方，「我今當說」，我現在將進一步說明。

2.2.2.1.2.1 翻欲邪行

﹝論﹞謂翻欲邪行中，「諸梵行者」者，此是總句。

在說明與欲邪行相反的善法之中，「諸梵行者」這句是總括的

說明。「梵行」指遠離男女淫欲的清淨行為。下文指出修習梵

行的人的各種相貌。

﹝論﹞當知此由三種清淨而得清淨：一、時分清淨，二、他信

清淨，三、正行清淨。

63 「補特伽羅」（pudgala），意譯為數取趣，指數度往返五趣輪迴
的生命主體，又譯為人、眾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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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知道修習梵行的人，是由三種清淨行為而使他獲得清淨的

功德，即：一、時分清淨；二、他信清淨；三、正行清淨。

2.2.2.1.2.1.1 釋時分清淨

﹝論﹞「盡壽行故、久遠行故」者，此顯時分清淨。

「盡壽行」指聲聞戒，如比丘戒、比丘尼戒、沙彌戒、沙彌尼

戒、式叉摩那戒等，這是盡形壽而受持的戒；「久遠行」指菩

薩戒，這是盡未來際而受持的戒。64受持聲聞戒而盡一期壽命

修習離欲清淨行，以及受持菩薩戒而盡未來際修習離欲清淨

行，這是就時間上來顯示梵行者離欲清淨的相貌，名為「時分

清淨」。

2.2.2.1.2.1.2 釋他信清淨

﹝論﹞諍處雪故名清，無違越故名淨，此二總顯他信清淨。

此中或有清而非淨，應作四句：

初句者，謂實毀犯，於諍得勝。

第二句者，謂實不犯，於諍墮負。

第三句者，謂實不犯，於諍得勝。

第四句者，謂實毀犯，於諍墮負。

64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3：「盡壽行故、久遠行故者，初是聲聞
戒，後是菩薩戒。」（大正藏，第43冊，頁49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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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諍處雪故名清」，「諍」指爭議，「雪」即洗雪、洗刷；若

梵行者被他人質疑犯了欲邪行罪，引起爭議，這時如果梵行者

有能力在受到爭議的地方說清楚，為自己洗刷嫌疑，就名為

「清」。「無違越故名淨」，梵行者確實沒有犯欲邪行罪，就

名為「淨」。具足「清」、「淨」這兩者，顯示梵行者離欲清

淨的行為受到他人的信任。

這當中或者「有清而不淨」等情況，應該再分作「清而不淨」、

「非清而淨」、「亦清亦淨」、「非清非淨」這四句來作分

析：65 

「初句者」，第一句清而不淨，「謂實毀犯，於諍得勝」，就

是確實有犯戒，但諍論時得勝，能夠為自己洗脫罪名。

「第二句者」，第二句非清而淨，「謂實不犯，於諍墮負」，

即實際上並無犯戒，但諍論時說不過他人，無法證明自己清

白。

「第三句者」，第三句亦清亦淨，「謂實不犯，於諍得勝」，

即實際上並無犯戒，而且在諍論時得勝，讓他人心服口服。標

準的他信清淨即是這種情況。

65 四句，梵語catuṣkoṭika，又作四句法、四句分別等，即以肯定、
否定、複肯定、複否定等四句來分類諸法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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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句者」，第四句非清非淨，「謂實毀犯，於諍墮負」，

即確實有犯戒，而且諍論時也說不過他人。

2.2.2.1.2.1.3 釋正行清淨

﹝論﹞不以愛染身觸母邑故，名遠離生臭。

不行兩兩交會鄙事故，名遠離婬欲。

不以餘手觸等方便而出不淨故，名非鄙愛。

願受持梵行故，名遠離猥法。

如是名為正行清淨具足。

修習梵行的人，因為「不以愛染身觸母邑66」，不會懷著貪愛

染污的心以身體去接觸女人的身體，所以名為「遠離生臭」。

「生臭」是形容不淨的身體。67 

因為不做男女之間兩兩交會的「鄙事」，即淫欲事，所以名為

「遠離婬欲」。

66 母邑（mātṛ-grāma），指女人。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卷50：
「梵語摩怚理，此云母；伽羅摩，此云村。今以邑代村，故云母
邑，謂母人之流類故，以名焉也。」（大正藏，第54冊，頁641
中）另外，釋惠敏〈瑜伽師地論導讀〉：「『母邑』……從梵典
來看，它是mātṛgrāmaṁ之譯語，玄奘法師將之直譯為『母邑』
（mātṛ母親，grāma是村邑），在梵語中，是『一般女人』或『個
別女人』的通稱。」（釋惠敏〈瑜伽師地論導讀〉，收錄於《中觀
與瑜伽》，頁121-136，台北：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1986。）

67 《瑜伽師地論》卷84：「諸肉血等變壞所成故，名生臭。」（大
正藏，第30冊，頁766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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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不以其他的方式，如以手淫等方法，使令洩出不淨的精

液、愛液，所以叫做「非鄙愛」。

因為願意接受與踐行遠離男女淫欲的清淨行為，所以名為「遠

離猥法」。「猥法」指淫亂猥褻的行為。

如此上述四種正確清淨的行為，名為「正行清淨具足」。

2.2.2.1.2.1.4 略義

﹝論﹞當知略義即在此中。

應該知道經中所說「諸梵行者」的簡略要義，即已包括在這時

分清淨、他信清淨、正行清淨這三句之中。

2.2.2.1.2.2 翻妄語

﹝論﹞又翻妄語中，「可信」者，謂可委故。

「可委」者，謂可寄託故。

「應可建立」者，謂於彼彼違諍事中，應可建立為正證故。

「無有虛誑」者，於委寄中不虛誑故，不欺誷68故。

68 誷＝罔【明】，見大正藏頁底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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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妄語相反的是不妄語，亦即誠實語。「又翻妄語中」，又與

妄語者相反的不妄語者的相貌之中，經中所說的「可信」，就

是指不妄語者是可以信賴、委託的人。 

「可委」，就是指不妄語者是可以寄託、依靠的人。

「應可建立」，就是指不妄語者在各式各樣的糾紛事件當中，

有能力成為一位公正的證人。

「無有虛誑」，就是指不妄語者在被委託辦事時不會說謊哄騙

別人。

﹝論﹞「此中略義」者，謂顯三種攝受：一、欲解攝受，二、

保任攝受，三、作用攝受。

「此中略義」，經中所說不妄語者的簡略要義，顯示三種攝

受，「攝受」指可以取得他人的信任，包括：

一、「欲解攝受」，配屬「可信」、「可委」。這句的意思

是，別人對不妄語者的為人有所了解，並認定他是可以信任、

可以委託的人。

二、「保任攝受」，配屬「應可建立」；「保任」指保證信

任，這是指不妄語者是一位正直公正的證人，可以讓人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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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用攝受」，配屬「無有虛誑」，這是指由於不妄語者

不會說謊，所以能夠發揮令人信任委託他辦事的作用。

2.2.2.2 依法相差別建立

﹝論﹞復次，「法相差別建立」者，謂即殺生、離殺生等。

其次，「法相差別建立」，若從業法本身的相貌來建構確立不

同的內容，就是指殺生等十種不善業、離殺生等十種善業。

2.2.2.2.1 黑品建立

2.2.2.2.1.1 殺生

﹝論﹞云何殺生？謂於他眾生，起殺欲樂，起染汙心，若即於

彼起殺方便，及即於彼殺究竟中所有身業。

什麼是「殺生」呢？就是「於他眾生」，對於其他的眾生，

「起殺欲樂」，生起想要殺害他們的意欲，「起染污心」，

生起貪、瞋、癡等煩惱的染污心，「若即於彼起殺方便」，

若從對被害者發起殺害的行動開始，「及即於彼殺究竟中所

有身業」，直到被害者最後被殺死，在此當中所有表現在身

體上的行為，就叫做殺生。若那個眾生因此而死，或過後而

死，殺生的罪業就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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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1.2 不與取

﹝論﹞云何不與取？謂於他攝物，起盜欲樂，起染汙心，若即

於彼起盜方便，及即於彼盜究竟中所有身業。

什麼是「不與取」呢？就是對屬於他人的財物，內心生起想要

盜取的意欲，生起貪、瞋、癡等煩惱的染污心，若從對屬於

他人的財物發起盜取的行動開始，直到該財物被移離原本的地

方，拿取到自己手上，在此當中所有表現在身體上的行為，就

稱為不與取。

2.2.2.2.1.3 欲邪行

﹝論﹞云何欲邪行？謂於所不應行、非道、非處、非時起習近

欲樂，起染汙心，若即於彼起欲邪行方便，及於欲邪行究竟中

所有身業。

什麼是「欲邪行」呢？就是於所不應行淫的對象、不是產門、

不是適當的處所、不是適當的時機，生起想要行淫的意欲，生

起貪、瞋、癡等煩惱的染污心，若從對不適當的對象等發起淫

欲的行動開始，直到淫事完成，在此當中所有表現在身體上的

行為，就稱為欲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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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1.4 妄語

﹝論﹞云何妄語？謂於他有情，起覆想說欲樂，起染汙心，若

即於彼起偽證69方便，及於偽證究竟中所有語業。

什麼是「妄語」呢？就是對於其他有情，生起覆藏自己內心真

實想法的意欲，生起貪、瞋、癡等煩惱的染污心，若從對其他

有情發起虛偽作證的語言開始，如不見言見、見言不見，乃至

知言不知、不知言知等，直到對方領解那些虛偽的證言，在此

當中所有表現在語言上的行為，就稱為妄語。

2.2.2.2.1.5 離間語

﹝論﹞云何離間語？謂於他有情，起破壞欲樂，起染汙心，若

即於彼起破壞方便，及於破壞究竟中所有語業。

什麼是「離間語」呢？就是對於其他有情，生起挑撥離間、破

壞他人友好關係的意欲，生起貪、瞋、癡等煩惱的染污心，若

從對他人發起挑撥離間、破壞他人友好關係的語言開始，直到

最後他人因為這些說話而與友人雙方彼此分離，在此當中所有

表現在語言上的行為，就稱為離間語。

69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3：「偽證者，謂所見聞覺知中，偽證為
不見等。」（大正藏，第43冊，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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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1.6 麤惡語

﹝論﹞云何麤惡語？謂於他有情，起麤語欲樂，起染汙心，若

即於彼起麤語方便，及於麤語究竟中所有語業。

什麼是「麤惡語」呢？就是對於其他有情，生起粗魯惡毒話語

的意欲，生起貪、瞋、癡等煩惱的染污心，若從對他人發起粗

魯惡毒的語言開始，直到完全說出了粗魯惡毒的語言，在此當

中所有表現在語言上的行為，就稱為麤惡語。

2.2.2.2.1.7 綺語

﹝論﹞云何綺語？謂起綺語欲樂，起染汙心，若即於彼起不相

應語方便，及於不相應語究竟中所有語業。

什麼是「綺語」呢？就是生起說綺語的意欲，生起貪、瞋、癡

等煩惱的染污心，若從在邪舉罪時、邪說法時、歌笑嬉戲等時

發起不相應的語言開始，直到完全說出了不相應的語言，在此

當中所有表現在語言上的行為，就稱為綺語。

其中所謂的「不相應語」，指的是在邪舉罪時，所說的非時

語、非實語、非義語、非法語、非靜語；在邪說法時，所說的

不思量語、不靜語、雜亂語、非有教語、非有喻語、非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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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在歌笑嬉戲等時，所說的引無義語等，這些都是不相應的

綺語，即是一些沒有實質利益的言說，或是會引發自己或他人

產生貪、瞋、癡的話語。 

2.2.2.2.1.8 貪欲

﹝論﹞云何貪欲？謂於他所有，起己有欲樂，起染汙心，若於

他所有起己有欲樂決定方便，及於彼究竟中所有意業。

什麼是「貪欲」呢？就是對於他人所擁有的東西，生起想要佔

為己有的意欲，生起貪等煩惱的染污心，若從對屬於他人擁有

的東西決定要採取行動以佔為己有開始，直到完成該行動的計

劃，在此當中所有表現在思想上的行為，就稱為貪欲。

2.2.2.2.1.9 瞋恚

﹝論﹞云何瞋恚？謂於他起害欲樂，起染汙心，若於他起害欲

樂決定方便，及於彼究竟中所有意業。

什麼是「瞋恚」呢？就是對於他人生起想要傷害對方的意欲，

生起瞋等煩惱的染污心，若從決定要採取行動傷害對方開始，

直到完成該行動的計劃，在此當中所有表現在思想上的行為，

就稱為瞋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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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1.10 邪見

﹝論﹞云何邪見？謂起誹謗欲樂，起染汙心，若於起誹謗欲樂

決定方便，及於彼究竟中所有意業。

什麼是「邪見」呢？就是生起誹謗無有布施功德，乃至誹謗

世間無有真阿羅漢等意欲，生起癡等煩惱的染污心，若從決定

要採取行動以誹謗無有布施功德等開始，直到完成該行動的計

劃，在此當中所有表現在思想上的行為，就稱為邪見。

2.2.2.2.2 白品建立

2.2.2.2.2.1 離殺生

﹝論﹞云何離殺生？謂於殺生起過患欲解，起勝善心，若於彼

起靜息方便，及於彼靜息究竟中所有身業。

什麼是「離殺生」呢？就是指「於殺生起過患欲解」，對於殺

害有情的過失禍患70生起了解，「起勝善心」，生起無貪、無

瞋、無癡等遠離煩惱的殊勝善心，「若於彼起靜息方便」，若

從在殺害有情這件事上，發起平靜止息殺生的手段開始，例如

受持不殺生的戒律等，「及於彼靜息究竟中所有身業」，直到

持戒清淨，徹底平靜止息了殺害有情這件事，在此當中所有表

現在身體上的行為，就稱為離殺生。

70 關於殺生的過患，可參本書卷9，「2.9.1略舉殺生的七種過患」
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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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2 餘例離殺生

﹝論﹞如離殺生，如是離不與取乃至離邪見，應知亦爾。

此中差別者，謂於不與取起過患欲解，乃至於邪見起過患欲

解，起勝善心，若於彼起靜息方便，及於彼靜息究竟中所有意

業。

如同離殺生，如是離不與取乃至離邪見等其他九種善業，應該

知道其情況亦是如此。

有別於「於殺生起過患欲解」等等，於離不與取乃至離邪見等

九種善業，分別為：對不與取生起過患的了解，乃至對於邪見

生起過患的了解，從而生起無貪、無瞋、無癡等遠離煩惱的殊

勝善心，若於不與取乃至邪見等都發起平靜止息的手段開始，

即受持離不與取乃至離邪見等的戒律，直到能夠徹底平靜止息

了不與取乃至邪見等事，在此當中所有表現在身體、語言、思

想上的行為，就稱為離不與取乃至離邪見等。

2.2.2.2.3 結說

﹝論﹞如是十種略為三種，所謂身業、語業、意業。即此三種

廣開十種應知。

以上的十種業，可以簡略歸納為三種業，就是身業、語業、

意業。就著這三種業而廣為開展的話，應當知道可以開展為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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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即屬於黑品（不善品類）的殺生、不與取、欲邪行、妄

語、離間語、麤惡語、綺語、貪欲、瞋恚、邪見這十種不善

業；以及屬於白品（善品類）的離殺生、離不與取、離欲邪

行、離妄語、離離間語、離麤惡語、離綺語、離貪欲、離瞋

恚、離邪見這十種善業。

2.3 業因

﹝論﹞業因云何？

什麼是業的因？

﹝論﹞應知有十二種相：一、貪，二、瞋，三、癡，四、自，

五、他，六、隨他轉，七、所愛味，八、怖畏，九、為損害，

十、戲樂，十一，法想，十二、邪見。

應該知道業的因有十二種相貌。以下列舉的十二種相貌，都是

發動造作惡業的原因：

一、「貪」，由於貪欲而造惡業。

二、「瞋」，由於瞋恚而造惡業。

三、「癡」，由於愚癡而造惡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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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自己造作惡業。

五、「他」，使令他人去造惡業。

六、「隨他轉」，不是自願，而是隨順他人的意願而造惡業。

七、「所愛味」，因為耽著自己已經擁有的財物而造惡業。

八、「怖畏」，出於心理上的怖畏而造惡業。

九、「為損害」，由於自己的財物或身體受到損害，或恐怕將

會受到損害而造惡業。

十、「戲樂」，為了遊戲歡樂而造作惡業。

十一、「法想」，認為造作惡業是符合正法的道理。

十二、「邪見」，基於各種錯誤的見解而造作惡業。

以上說明了造作惡業的十二種原因。造作善業的原因，與上相

反，即由於無貪、無瞋、無癡這三善根，乃至深明因果不虛的

正見而造作離殺生等十種善業。71 

71 參考《瑜伽論記》卷2，大正藏，第42冊，頁359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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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業位

﹝論﹞業位云何？應知略說有五種相，謂耎位、中位、上位、

生位、習氣位。

「位」指階位、等級。「業位云何？」業的階位、等級是怎

樣的呢？應該知道若簡略地說，業的階位有五種相貌，就是

「耎72位」，指業力屬於輕微的等級；「中位」，指業力屬於

中等的等級；「上位」，指業力屬於強烈的等級；「生位」，

指業力處於當前活動的狀態；「習氣位」，指業力處於潛伏的

狀態。

2.4.1 耎、中、上位

2.4.1.1 約受生辨

2.4.1.1.1 不善業攝

﹝論﹞由耎不善業故，生傍生中。

由中不善業故，生餓鬼中。

由上不善業故，生那落迦中。

由於造了「耎」位的「不善業」，即輕微的不善業，所以投生

到畜生趣中。

72 「耎」，即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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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造了「中」位的「不善業」，即中等的不善業，所以投生

到餓鬼趣中。

由於造了「上」位的「不善業」，即強烈的不善業，所以投生

到「那落迦」（naraka），即地獄趣中。

2.4.1.1.2 善業攝

﹝論﹞由耎善業故，生人中。

由中善業故，生欲界天中。

由上善業故，生色無色界。

由於造了「耎」位的「善業」，即輕微的善業，所以投生在人

趣中。

由於造了「中」位的「善業」，即中等的善業，所以投生在欲

界天中。

由於造了「上」位的「善業」，即強烈的善業，所以投生在色

界天或無色界天中。

以上論文指出耎、中、上位的業力與受生三界九地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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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2 約因緣辨

2.4.1.2.1 舉不善業

﹝論﹞何等名為耎位不善業耶？謂以耎品貪瞋癡為因緣故。

何等名為中位不善業耶？謂以中品貪瞋癡為因緣故。

何等名為上位不善業耶？謂以上品貪瞋癡為因緣故。

什麼名為「耎位不善業」呢？就是指以輕微程度的貪、瞋、癡

這些染污心為因緣所造的不善業。

什麼名為「中位不善業」呢？就是指以中等程度的貪、瞋、癡

這些染污心為因緣所造的不善業。

什麼名為「上位不善業」呢？就是指以強烈程度的貪、瞋、癡

這些染污心為因緣所造的不善業。

2.4.1.2.2 例諸善業

﹝論﹞若諸善業，隨其所應，以無貪、無瞋、無癡為因緣應知。

若是各種不同的善業，隨造善業者所相應的，應該知道都是以

無貪、無瞋、無癡的殊勝心為因緣，即耎位善業是以輕微程度

的無貪、無瞋、無癡這些殊勝心為因緣所造的善業，乃至上位

善業是以強烈程度的無貪、無瞋、無癡這些殊勝心為因緣所造

的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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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生位

﹝論﹞何等生位業？謂已生未滅，現在前業。

什麼是「生位業」？就是指業因已經生起作用，而業行的作用

還未消滅，這是指現前正在活動的業。

2.4.3 習氣位

﹝論﹞何等習氣位業？謂已生已滅，不現前業。

什麼是「習氣位業」？就是指「已生已滅」，業因已經生起作

用，而業行的作用亦已消滅，「不現前業」，這是指不是現前

活動的業。

雖然過去的業行已滅，但由於每次造作業行，亦即業因生起作

用的同時，都會熏習成一種氣分，或說熏習成業的種子，這些

習氣或業種子是一股潛在功能，儲藏在阿賴耶識裡，成為未來

行為生起的原因。這種處於種子狀態、不現前活動的業，就稱

為習氣位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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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分中有尋有伺等三地之六

2.5 業門

﹝論﹞復次，業門云何？此略有二種：一、與果門，二、損益

門。

其次，「業門云何？」什麼是業門？「門」有出入口、通道

的意思；「業門」指業力產生果報的不同門徑。要略地說有二

種：一、「與果門」，「與果」指給與產生果報的力用，1「與

果門」是指造業感果的途徑。二、「損益門」，說明有情造業

所產生的損害及利益。

1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6：「正與彼力，故名與果。」（大正
藏，第29冊，頁36上） 

《瑜伽師地論‧本地分》卷第九

彌勒菩薩說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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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與果門

﹝論﹞「與果門」者，有五種應知：一、與異熟果，二、與等

流果，三、與增上果，四、與現法果，五、與他增上果。

所謂「與果門」，應當知道有五種類別：一、「與異熟果」，

二、「與等流果」，三、「與增上果」，四、「與現法果」，

五、「與他增上果」。

2.5.1.1 與初三果

﹝論﹞「與異熟果」者，謂於殺生親近、修習、多修習故，於

那落迦中受異熟果。如於殺生，如是於餘不善業道亦爾。是名

與異熟果。

「異熟」，包括有1.異時而熟，2.異類而熟，3.變異而熟。「異

熟果」指造作過的業道，由此三種條件成熟而感得的果報。

「與異熟果」，就是指「於殺生親近、修習、多修習故」，對

於殺生業親切接近、實踐、反覆實踐的原故，「於那落迦中受

異熟果」，將來就會投生在地獄中受異熟果報。「如於殺生，

如是於餘不善業道亦爾」，如同殺生業的情況，其餘的不善業

道也是如此，即如果對於其他的不善業親切接近、實踐、反覆

實踐，將來就會投生在相應的惡趣中受異熟果報。2由於造作殺

2 見本論卷8，「2.4.1.1.1不善業攝」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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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等不善業，從而感得將來投生在地獄等惡趣中受異熟果報，

這就名為「與異熟果」。

﹝論﹞「與等流果」者，謂若從彼出，來生此間，人同分中，

壽量短促，資財匱乏，妻不貞良，多遭誹謗，親友乖離，聞違

意聲，言不威肅，增猛利貪，增猛利瞋，增猛利癡，是名與等

流果。

「等流果」，「等流」指相同流類之意，「等流果」指從同類

之法為因引生同類法為果，如從善因生善果，從惡因生惡果，

從無記因生無記果。3由於因與果的性質是相同流類，故稱等

流。「與等流果」，就是指「若從彼出」，造了殺生等十種不

善業的有情，如果已經受用完與其相應的惡趣異熟果報，從彼

惡趣中出離之後，「來生此間」，今生投生到這個人間，「人

同分 4中」，在同類（即人類）之中，他感得的果報會有下列十

種情況：5 

一、「壽量短促」，由於過去生造作殺生業，殺害了其他眾生

的生命，因此感得今生壽命短促的果報。

3 《瑜伽論記》卷3：「果似於因，名等流果。」（大正藏，第42
冊，頁359中）

4 「同分」，指同類眾生相似的要素，即各類有情的共通性。
5 《瑜伽論記》卷3：「等流果中，壽量短促等十句，如次別配十
惡業道也。」（大正藏，第42冊，頁359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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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財匱乏」，由於過去生造作不與取業，因此感得今生

生活所需的財物總是缺少貧乏的果報。

三、「妻不貞良」，由於過去生造作欲邪行業，因此感得今生

自己的妻子不忠貞賢良的果報。

四、「多遭誹謗」，由於過去生常說妄語，因此感得今生經常

遭受他人誹謗的果報。 

五、「親友乖離」，由於過去生常說離間語，因此感得今生與

親戚朋友的感情關係薄弱，離散不和合的果報。

六、「聞違意聲」，由於過去生常說麤惡語，因此感得今生常

聽到不合己意的說話，常受他人批評的果報。

七、「言不威肅」，由於過去生常說沒有意義的綺語，因此感

得今生所說的話沒有威信，得不到別人信任與尊重的果報。

八、「增猛利貪」，由於過去生常起貪欲，因此感得今生的貪

欲心更加猛烈的果報。

九、「增猛利瞋」，由於過去生常起瞋恚，因此感得今生的瞋

恚心更加猛烈的果報。

十、「增猛利癡」，由於過去生常起愚癡，因此感得今生的愚

癡心更加猛烈的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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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造了殺生等十種不善業的有情，在受用完生於惡趣的異熟

果報之後，其所造的不善業的殘餘勢力，會令該有情繼續在下

一生感得壽量短促等不可愛的果報，而這些不可愛果報與所造

的不善業因是性質相等的同一流類，所以稱為「與等流果」。

﹝論﹞「與增上果」者，謂由親近、修習、多修習諸不善業增

上力故，所感外分，光澤尠少，果不充實，果多朽敗，果多變

改，果多零落，果不甘美，果不恆常，果不充足，果不便宜，

空無果實。

「與增上果」，就是指由於有情親切接近、實踐、反覆實踐各

種不善業，令這不善業的力量不斷向上增強的原故，因此所感

得的「外分」，指由業力招感而來的身體以外的部分，即身外

之物，如衣服、飲食乃至生存環境等，會出現下列的情況：6 

一、「光澤尠少」，由於過去生造了殺生業，所以今生所感得

的身外之物相貌不會好看，也沒有什麼光澤。

二、「果不充實」，由於過去生造了不與取業，所以今生所感

得的身外之物不會豐足。

三、「果多朽敗」，由於過去生造了欲邪行業，所以今生所感

得的身外之物常是腐爛敗壞的。

6 《瑜伽論記》卷3：「增上果中……此有十句，亦依業道，次第
別配。」（大正藏，第42冊，頁359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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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果多變改」，由於過去生經常說妄語，所以今生所感得

的身外之物不會像自己預期的一樣，總是有變化更改。

五、「果多零落」，由於過去生經常說離間語，所以今生所感

得的身外之物總是凋零散落，不會興盛起來。

六、「果不甘美」，由於過去生經常說麤惡語，所以今生所感

得的身外之物（所受用的一切飲食）都是不甜美的。

七、「果不恆常」，由於過去生經常說綺語，所以今生所感得

的身外之物並不能恆常受用。

八、「果不充足」，由於過去生經常心生貪欲，所以今生所感

得的身外之物並不充分足夠。

九、「果不便宜」，由於過去生經常心生瞋恚，所以今生所感

得的身外之物並不能隨順自己的心意輕易受用得到。

十、「空無果實」，由於過去生經常心生邪見，所以今生所感

得的身外之物並不會帶來實際利益。

﹝論﹞當知善業，與此相違。

應當知道如果是造作十善業的話，則與上述造作十不善業所感

得的異熟果、等流果、增上果的情況相反，即會感得投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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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善趣的異熟果、感得新一期生命壽命長久等的等流果、感得

身外之物光澤充盈等的增上果。

2.5.1.2 與現法果

﹝論﹞「與現法果」者，有二因緣，善、不善業與現法果：

一、由欲解故；二、由事故。

「與現法果」，有二種主要原因，使所造的善、不善業在現世

感得果報：一、「由欲解故」，由於內心對所造的業有強烈意

欲與確定理解的原故；二、「由事故」，由於所造業的事件或

對象特別重要的原故。

2.5.1.2.1 由欲解

﹝論﹞應知欲解復有八種：一、有顧欲解，二、無顧欲解，

三、損惱欲解，四、慈悲欲解，五、憎害欲解，六、淨信欲

解，七、棄恩欲解，八、知恩欲解。

應當知道「欲解」又有八種：一、「有顧欲解」，二、「無顧

欲解」；三、「損惱欲解」，四、「慈悲欲解」；五、「憎害

欲解」，六、「淨信欲解」；七、「棄恩欲解」，八、「知恩

欲解」。

八種欲解之中，有顧欲解、損惱欲解、憎害欲解、棄恩欲解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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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屬於不善業；無顧欲解、慈悲欲解、淨信欲解、知恩欲解

這四種屬於善業。

﹝論﹞「有顧欲解造不善業受現法果」者，謂如有一，由增上

欲解，顧戀其身、顧戀財物、顧戀諸有，造不善業。

「有顧欲解造不善業受現法果」，「顧」即顧戀，指貪著受

用、眷戀不捨某事物的心態。「謂如有一」，就是比如有一個

人，「由增上欲解」，由於強烈的意欲及確定的理解，「顧戀

其身」，顧惜愛戀自己的身體；「顧戀財物」，顧惜愛戀自己

的財物；「顧戀諸有」，顧惜愛戀其餘一切物質性的東西；7 

「造不善業」，在這種心態下而造作不善業，這會在現世受到

果報。

﹝論﹞「無顧欲解所造善業受現法果」者，謂如有一，以增上

欲解，不顧其身、不顧財物、不顧諸有，造作善業。

「無顧欲解造善業而受現法果」，就是比如有一個人，以強烈

的意欲及確定的理解，不顧惜愛戀自己的身體、不顧惜愛戀自

己的財物、不顧惜愛戀其餘一切物質性的東西，在這種心態下

而造作善業，這會在現世受到果報。

7 《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卷9：「此中『諸有』，謂於現法
生所依處諸所有事，即外四大及所造色。」（參考：彌勒講
堂，2007年版，頁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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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損惱欲解造不善業受現法果」者，謂如有一，於他有

情補特伽羅，以增上品損惱欲解，造不善業。

「損惱欲解造不善業受現法果」，就是比如有一個人，對於其

他的「有情補特伽羅」，「補特伽羅」（pudgala），意譯為數

取趣，指一次又一次往返五趣輪迴的生命主體，舊譯為人或眾

生；「有情補特伽羅」指具有情識的經常往返五趣輪迴的生命

主體，即是有情眾生。「以增上品損惱欲解」，以強烈的損害

惱亂其他有情眾生的意欲及對此確定的理解，「造不善業」，

造作不善業，這會在現世受到果報。

﹝論﹞「慈悲欲解所造善業受現法果」者，謂如有一，於他有

情補特伽羅，以增上品慈悲欲解，造作善業。

「慈悲欲解所造善業受現法果」，就是比如有一個人，對於其

他有情眾生，「以增上品慈悲欲解」，以強烈的給予他人快樂

及拔除他人痛苦的意欲及對此確定的理解，造作善業，這會在

現世受到果報。

﹝論﹞「憎害欲解造不善業受現法果」者，謂如有一，於佛法

僧，及隨一種尊重處事，以增上品憎害欲解，造不善業。

「憎害欲解造不善業受現法果」，就是比如有一個人，在佛、

法、僧這三寶，「及隨一種尊重處事」，以及隨便任何一種應

該尊重的對象，如師長等，「以增上品憎害欲解」，以強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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憎恨、傷害對方的意欲及對此確定的理解，造作不善業，這會

在現世受到果報。

﹝論﹞「淨信欲解所造善業受現法果」者，謂如有一，於佛法

僧等，以增上品淨信欲解，造作善業。

「淨信欲解所造善業受現法果」，就是比如有一個人，「於佛

法僧等」，在佛、法、僧這三寶等，「等」字是指上句所說的

隨任何一種應該尊重的對象；「以增上品淨信欲解」，以強烈

的清淨的信仰或信解佛、法、僧等的意欲及對此確定的理解，

造作善業，這會在現世受到果報。

﹝論﹞「棄恩欲解造不善業受現法果」者，謂如有一，於父母

所，及隨一種恩造之處，以增上品背恩欲解、欺誑欲解、酷暴

欲解，造不善業。

「棄恩欲解造不善業受現法果」，就是比如有一個人，對於有

恩的父母，以及隨便任何一位「恩造之處」，即其他任何一位

曾經對自己有恩的人，「以增上品背恩欲解、欺誑欲解、酷暴欲

解」，以強烈的背棄他們恩德的意欲及對此確定的理解、強烈

的欺騙他們的意欲及對此確定的理解、強烈的殘暴對待他們的

意欲及對此確定的理解，造作不善業，這會在現世受到果報。

﹝論﹞「知恩欲解所造善業受現法果」者，謂如有一，於父母

等，以增上品知恩欲解、報恩欲解，所作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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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恩欲解所造善業受現法果」，就是比如有一個人，對於有

恩的父母，以及隨便任何一位曾經對自己有恩的人，「以增上

品知恩欲解、報恩欲解」，以強烈的知恩、報恩的意欲及對此

確定的理解，「所作善業」，在這樣的欲解下所造作的善業，

會在現世受到果報。

以上所說的八種欲解，不論是造善業或是造惡業，都是在造業

時內心有強烈的意欲與確定的理解而感得現世的果報，這就稱

為與現法果。

2.5.1.2.2 由事故

2.5.1.2.2.1 不善業

﹝論﹞「由事故」者，若不善業，於五無間及彼同分中，亦有

受現法果者。

「由事故」，由於所造業的事件或對象特別重要的原故，「若不

善業」，如果就不善業來說，「於五無間及彼同分中」，「同

分」指相同種類，但不是完全一樣，而是非常相似接近；在五無

間業及與五無間業相類似的業之中，「亦有受現法果者」，因為

造作了這些特別嚴重的不善業，所以亦會受到現世的果報。

﹝論﹞「五無間業」者，一、害母，二、害父，三、害阿羅

漢，四、破僧，五、於如來所惡心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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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無間業」，是指：

一、「害母」，殺害自己的母親。

二、「害父」，殺害自己的父親。

三、「害阿羅漢」，殺害已經證得阿羅漢果的聖人。

四、「破僧」，以不實的語言等破壞僧團和諧融洽的關係。8 

五、「於如來所惡心出血」，懷著惡意傷害佛的身體，令其受

損出血。

關於「無間」一詞的意義，依《翻譯名義集》卷2所述，共包含

五義：

一、趣果無間，造作上述五無間業的有情，命終立即墮入地獄

中，不會有時間的間隔。

二、受苦無間，受生後，受苦相續無間斷。

三、時無間，受生後，壽命一劫，受苦時間無間斷。

8 「破僧」義，詳見《瑜伽論記》卷3（大正藏，第42冊，頁359下-36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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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命無間，受生期間命無中夭。

五、形無間，身形無間，地獄縱廣有八萬由旬，其身形亦有八

萬由旬，無有少分空間而不遍滿。

﹝論﹞「無間業同分」者，謂如有一，於阿羅漢尼及於母所，

行穢染行。

打最後有菩薩。

或於天廟、衢路、市肆立殺羊法，流行不絕。

或於寄託、得極委重、親友、同心、耆舊等所損害欺誑。

或於有苦、貧窮、困乏、無依、無怙，為作歸依，施無畏已，

後返加害，或復逼惱。

或劫奪僧門。

或破壞靈廟。

如是等業，名無間同分。

「無間業同分」指與五無間業相類似的業行，就是比如有一個

人，作出以下的業行：

一、「於阿羅漢尼及於母所，行穢染行」，對於已經成就阿羅

漢果的比丘尼（女性出家人）及對自己的母親行淫。

二、「打最後有菩薩」，「最後有菩薩」指一生補處（eka-
jāti-pratibaddha，最後之輪迴者）菩薩，即盡此一生之後，就

能在下一生在人間證得無上菩提，補上佛的處位的十地菩薩。

毆打一生補處菩薩，其罪類同造作無間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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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或於天廟、衢路、市肆」，或在供奉天神的廟宇、四通

八達的大路、市集商鋪等地方，「立殺羊法」，成立殺羊的法

式，「流行不絕」，使得其他人都能遵照這種法式來進行殺羊

的活動，令這殺羊法式能夠一直流傳下來，無有斷續。邪見者

成立殺羊法，令其廣泛流傳，從而造成大量動物遭受殺害，因

此最先成立殺羊法的人，其罪類同造作無間業。

四、「或於寄託、得極委重、親友、同心、耆舊等所損害欺

誑」，「或於寄託」，或是對於那些信任我們，願意把財物寄

託在我們身上的人；「得極委重」，對於自己非常信任、願意

更進一步把感情乃至性命等託付於我們身上的人；「親友」，

親戚朋友；「同心」，彼此心意相同，即有相同理念的人；

「耆舊等」，年高德重的人，等等；「所損害欺誑」，損害他

們的利益、欺騙他們、對他們說謊。

五、「或於有苦、貧窮、困乏、無依、無怙」，或是對有痛

苦、貧窮、生活困難、沒有親友等依靠、得不到保護的人，「為

作歸依，施無畏已」，令這些人有所歸投依靠，給與他們幫

助，讓他們在生活上及心靈上脫離畏懼，得到安全之後，「後

返加害，或復逼惱」，事後卻反過來對他們加以傷害，或又作

一些逼害惱亂他們的事情。

六、「或劫奪僧門」，或者是搶劫奪取屬於僧團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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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或破壞靈廟9 」，或者是破壞寺院裡的各類建築物。

「如是等業，名無間同分」，以上的這類業行，都是和無間業

類同，同樣嚴重，所以稱為無間業同分。10 

2.5.1.2.2.2 善業

﹝論﹞「若諸善業由事重故受現法果」者，謂如有一，母無正

信，勸進開化，安置建立於具信中。

如無正信，於具信中；如是犯戒，於具戒中；慳吝，於具捨

中；惡慧，於具慧中亦爾。

如母，父亦爾。

「若諸善業由事重故受現法果」，即由於所造的善業特別重要

而感得現世果報，就是指比如有一個人，「母無正信」，自己

的母親對佛法沒有正信，「勸進開化，安置建立於具信中」，

於是他用各種方法向母親勸導進諫、開示化導，令她逐漸對佛

法建立信心，具足正信。

9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4：「靈廟者，殿堂也。」（大正藏，第
43冊，頁50中）在佛教寺院中，「殿」為安奉佛、菩薩像以供禮
拜之地方；「堂」指供僧眾集會、修道，或日常生活的地方；

	 「殿堂」是佛寺建築羣中各主要建築物的總稱。
10 關於五無間業與七種無間業同分的配屬關係，學者間有各種不同
的意見，詳見《瑜伽論記》卷3，大正藏，第42冊，頁360上、
中。



184 《瑜伽師地論‧本地分》解讀

「如無正信，於具信中」，如同母親沒有正信，就勸進開化

她，令她安住在對佛法的具足信心之中；「如是犯戒，於具戒

中」，類似這樣，若是母親犯戒，就勸化她要持戒清淨，令

她安住在具足的戒行之中；「慳吝，於具捨中」，若是母親慳

貪吝嗇，就勸化她要布施作種種功德，令她安住在具足的捨施

之中；「惡慧，於具慧中亦爾」，若是母親有邪見惡慧，就勸

化她要建立正知正見，令她安住在具足的智慧中，這也是一樣

的。

「如母，父亦爾」，如同勸進開化母親，對父親的勸進開化也

是一樣。以上所說對父母的勸進開化，令他們對佛法具足正信

乃至安住在具足的智慧中，這種善業的功德很大，會在現世感

得果報。

﹝論﹞或於起慈定者，供養、承事。

如於起慈定者，如是於起無諍定、滅盡定、預流果、阿羅漢

果，供養、承事亦爾。

「或於起慈定者」，「起」指起定，又稱出定，是入定的對

稱，意謂從禪定中的精神高度集中統一的狀態回復到一般日常

生活的精神狀態。「慈定」是四無量心定中的慈無量心定，

略稱慈心定，指透過觀想無量無樂的眾生，願他們得到安穩快

樂，即以此慈心遍於無量無樂的眾生作為所緣境而入於禪定。

「或於起慈定者」，或是對於從慈心定裡出定的修行人，「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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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承事」，提供他食物、衣服等生活所需、為他辦事。供

養、承事起慈定者，會感得現世果報。

「如於起慈定者」，如同對於從慈心定裡出定的修行人一樣，

「如是於起無諍定、滅盡定、預流果、阿羅漢果」，「無諍

定」是指能夠守護他人不起煩惱的禪定。11「滅盡定」又稱想

受滅定，「想」指有取像能力的想心所，「受」指不苦不樂的

捨受，這是證得三果或以上的聖人為求前六識之心、心所作用

皆滅盡（暫時息滅不起活動）的寂靜境界而入的禪定。「預流

果」，「預」指參與，「流」是流類，「預流」即預入聖者之

流類，當修行人初見四聖諦之理，得無漏出世間的清淨智慧，

斷除三界的分別煩惱之後，便證得預流果，成為聖者。12「阿

羅漢果」指已證得貪、瞋、癡等煩惱永斷無餘，所有先天及後

天而起的煩惱皆已斷盡，不會再在三界中生死流轉的聖者。如

11 參見《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14：「無諍者，謂依止靜慮，於
防護他所應起煩惱住具足中若定若慧，及彼相應諸心、心法。
所以者何？住無諍者，若欲往詣一切有情所應見處，先於自所
住處，以願智力，觀彼有情，為於我身當來煩惱現前行不？如是
觀已，若知於我所當起愛、恚、慳、嫉等煩惱，即便不往，若不
當起，乃往其所。以能護他諸煩惱諍，令不當起，故名無諍。」

	 （大正藏，第31冊，頁759中）
12 預流果，梵語srotāpanna，音譯作須陀洹；證得預流果的聖者斷
見道斷煩惱，即已斷除三結：有身見結、戒禁取結、疑結，就不
會再投生於三惡趣中，最多七次再生於欲界人、天就般涅槃，不
受後有。如《雜阿含經》卷26，第644經謂：「於三結斷、知，
謂：身見、戒取、疑，是名須陀洹，不墮惡趣法，決定正向於正
覺，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邊。」（大正藏，第2冊，頁18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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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對於從無諍定裡出定的修行人、從滅盡定裡出定的修行人、

已證得預流果的聖者、已證得阿羅漢果的聖者，「供養、承事

亦爾」，供養他們生活所需、為他們辦事，也是一樣會感得現

世的果報。

﹝論﹞又親於佛所，供養、承事。

如於佛所，如是於學、無學僧所亦爾。

又能親自供養、奉事佛陀，這也是能得現法果。 

如同親自供養、奉事佛陀能得現法果，如此於「學、無學僧

所」，「學僧」，指修行尚未圓滿，還需繼續修學的聖者，

包括已證得預流向乃至阿羅漢向等四向三果13之聖者；「無學

僧」指已經修行圓滿，無需再修學的阿羅漢。對於這些已經是

聖者的學、無學僧人，「亦爾」，若親自供養、承事他們，亦

一樣會感得現法果。

﹝論﹞若即於此尊重事中，與上相違，由損害因緣，起不善

業，受現法果。

「若即於此尊重事中，與上相違」，假若對這些值得尊重的

人，包括父、母、起慈定者、起無諍定者、起滅盡定者、證得

13 四向三果，指預流向、預流果、一來向、一來果、不還向、不還
果、阿羅漢向。



187本地分中有尋有伺等三地之六

預流果者、證得阿羅漢者、學、無學僧等一切聖人，乃至於

佛，「與上相違」，作出與上面所說的供養、承事互相違背的

事情，「由損害因緣」，由於內心有損害他們的動機，「起不

善業」，因而發起造作各種不善業，「受現法果」，這會招受

現世的果報。

2.5.1.3 與他增上果

　

﹝論﹞「與他增上果」者，謂亦由受現法果業。

猶如如來所住國邑，必無疾疫、災橫等起，佛神力故，無量眾

生無疾、無疫，無有災橫，得安樂住。

如佛世尊，如是轉輪聖王及住慈定菩薩亦爾。

「與」即給予，「他增上」指他人強烈的影響力；「與他增

上果」就是指由於受到其他人強大的影響力所引起的果報；

可是，除了受他人的影響力所影響之外，「謂亦由受現法果

業」，同時亦是由於自己造了能夠招受現世果報的業力，才會

感得現法果報的。

猶如「如來」（tathāgata，依真如之理而成正覺之意，是佛的

十大名號之一）所居住的國家城市，在那裡一定沒有疾病、瘟

疫、地震、海嘯等災難橫禍出現，這是由於佛的威德神力，影

響到與佛同住的無量眾生沒有疾病、瘟疫、災難橫禍，而得以

住於安穩快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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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佛」（buddha），全稱佛陀，意為覺悟的人；「世尊」

（bhagavān），音譯為薄伽梵、婆伽婆等，有具備眾德，為

世間所尊重恭敬的覺者之意，這是對佛的尊稱。「佛」與「世

尊」皆是如來的別稱。如同佛世尊的威德神力影響到他所居住

的地區的無量眾生能夠感得沒有疾病、瘟疫、災難橫禍，得以

住於安穩快樂之中的現世果報，如是「轉輪聖王」，又稱轉輪

王，指轉正法輪（以正法統治世間）的大帝王，也是人趣之中

福報最大的人；以及「住慈定菩薩」，即入了慈無量心定的菩

薩；這兩類人也是如此，他們的威德神力同樣影響到他們所居

住的地區的無量眾生，能夠感得沒有疾病、瘟疫、災難橫禍，

得以住於安穩快樂之中的現世果報。

﹝論﹞若諸菩薩以大悲心觀察一切貧窮困苦業天所惱眾生，施

以飲食、財穀、庫藏，皆令充足，由此因緣，彼諸眾生得安樂

住。

如是等類，是他增上所生現法受業，應知。

或諸菩薩以大悲心觀察一切貧窮困苦，受自然業力所逼迫的煩

惱眾生，對他們布施飲食、財物、五穀、倉庫所藏的東西，令

得他們的財物飲食等都充足不缺，由於這樣的因緣，這些貧窮

困苦眾生得以安樂地生活。這也是由於諸菩薩強大的影響力所

引起的果報。按窺基法師的解釋，句中的「業天」是指業力；

由於世間的人大部分都以為苦樂的果報是由上天來決定，但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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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而言，事實上是由業力所感而得，因此假說業力名天，稱其

為業天。14 

如上所說的這類情況，「是他增上所生」，是從其他人的強

大力量，如佛、轉輪聖王以及菩薩的威德力所引起，「現法受

業」，加上自己造了能夠招受現世果報的業力，所以能感得現

世的果報，「應知」，這是應該要知道的。如果過去沒有造作

相應的善業，現在是不會感得這類與他增上果的。

2.5.2 損益門

﹝論﹞「損益門」者，謂於諸有情，依十不善業道，建立八損

害門。

何等為八？一、損害眾生；二、損害財物；三、損害妻妾；

四、虛偽友證損害；五、損害助伴；六、顯說過失損害；七、

引發放逸損害；八、引發怖畏損害。

業門的第二種是「損益門」。依據諸有情所造作的十種不善業

道，而設立八種損害門。換言之，造作十種不善業道，就會有

八種損害眾生的行為產生出來。「何等為八？」是哪八種損害

呢？

14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4：「業天者，即世人多以為善惡由天，
理實由業，說業名天。」（大正藏，第43冊，頁5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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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損害眾生」，造作十不善業的殺生，會損害眾生的生

命。

二、「損害財物」，造作十不善業的不與取，會損害別人的財

物。

三、「損害妻妾」，造作十不善業的欲邪行，會損害他人的妻

妾。

四、「虛偽友證損害」，造作十不善業的妄語，這種虛偽不實

的證言會對他人造成損害。

五、「損害助伴15」，造作十不善業的離間語，會損害他人與

其親友之間和諧融洽的關係。 

六、「顯說過失損害」，造作十不善業的麤惡語，用暴惡的語

言明顯的說出別人的過失，這會對他人造成損害。

七、「引發放逸損害」，造作十不善業的綺語，以無利益的花

言巧語來引發他人放縱自己，使令他人不願意去勤修善法，這

會對他人造成損害。

15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4：「助伴者，親友。」（大正藏，第43
冊，頁51上）



191本地分中有尋有伺等三地之六

八、「引發怖畏損害」，造作十不善業的貪欲、瞋恚、邪見，

基於這三種根本煩惱所造出來的各種不善行為，會引發他人感

到恐怖畏懼，這會對他人造成損害。 

「損害眾生」、「損害財物」、「損害妻妾」這三種屬於身

業的過失；「虛偽友證損害」、「損害助伴」、「顯說過失損

害」、「引發放逸損害」這四種屬於語業的過失；「引發怖畏

損害」屬於意業的過失。16造作十不善業道，會對其他有情眾

生帶來以上八種損害。

﹝論﹞與此相違，依十善業道，建立八利益門應知。

與前面所說的相反，應該知道依據諸有情所造的十善業道，

設立出八種利益門，即依離殺生、離不與取、離欲邪行，設立

不損害眾生、不損害財物、不損害妻妾這三種屬於身業的利益

門；依離妄語、離離間語、離麤惡語、離綺語，設立不虛偽友

證損害、不損害助伴、不顯說過失損害、不引發放逸損害這四

種屬於語業的利益門；依離貪欲、離瞋恚、離邪見，設立不引

發怖畏損害這一種屬於意業的利益門。

16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4：「損益門有八者，初七即是身三、語
四，如次配之；第八合是意三業道。」（大正藏，第43冊，頁5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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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業增上品

﹝論﹞業增上云何？謂猛利極重業。

當知此業由六種相：一、加行故，二、串習故，三、自性故，

四、事故，五、所治一類故，六、所治損害故。

「業增上云何？」什麼是業增上呢？就是指猛烈銳利、極端嚴

重的業。

應當知道這種猛利極重、力量強大的業，可以經由六方面的

相貌特徵作出說明，即：一、「加行故」，二、「串習故」，

三、「自性故」，四、「事故」，五、「所治一類故」，六、

「所治損害故」。

2.6.1 加行

﹝論﹞「加行故」者，謂如有一，由極猛利貪、瞋、癡纏，及

極猛利無貪、無瞋、無癡加行，發起諸業。

「加行」即加功用行，有增加力量之意。「加行故」，就是指

例如有一個人，由於極度猛烈銳利的貪、瞋、癡煩惱現行的力

量增加，因而引發造作各種惡業；及由於對極度猛烈銳利的無

貪、無瞋、無癡善根的力量增加，因而引發造作各種有漏或無

漏的善業。這些由極猛利的善、惡心念所造的業，會是猛利極

重、力量強大的業。



193本地分中有尋有伺等三地之六

2.6.2 串習

﹝論﹞「串習故」者，謂如有一，於長夜中，親近、修習、若

多修習不善、善業。

「串習」（串，音、義皆同「慣」；串習，相當於「慣習」）

有經過多次造作而形成習慣之意。「串習故」，就是指例如有

一個人，「於長夜中」，「長夜」譬喻凡夫未得覺悟，仍處於

漫長的生死輪迴之中。在漫長的生死輪迴之中，「親近、修

習、若多修習不善、善業」，親切接近、實踐、反覆實踐不善

業或善業。不論是善業或不善業，因為透過不斷串習的力量，

就會成為猛利極重、力量強大的業。 

2.6.3 自性

2.6.3.1 依不善業

﹝論﹞「自性故」者，謂於綺語，麤惡語為大重罪；

於麤惡語，離間語為大重罪；

於離間語，妄語為大重罪；

於欲邪行，不與取為大重罪；

於不與取，殺生為大重罪；

於貪欲，瞋恚為大重罪；

於瞋恚，邪見為大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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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故」是指就著業本身的性質，來分別其相對的強弱程

度，此即：

相對於綺語，麤惡語是更強大而重的罪；相對於麤惡語，離

間語是更強大而重的罪；相對於離間語，妄語是更強大而重的

罪；在四種不善語業中，妄語的罪最大最重。

相對於欲邪行，不與取是更強大而重的罪；相對於不與取，殺生

是更強大而重的罪；在三種不善身業中，殺生的罪最大最重。

相對於貪欲，瞋恚是更強大而重的罪；相對於瞋恚，邪見是更

強大而重的罪；在三種不善意業中，邪見的罪最大最重。

以上是依十種不善業的本質來分別業的強弱程度。

2.6.3.2 依善業

﹝論﹞又於施性，戒性無罪為勝；

於戒性，修性無罪為勝。

於聞性，思性無罪為勝；如是等。

又從布施、持戒、修定這三種善業的本質來看，「於施性，

戒性無罪為勝」，相對於布施的本質，持戒的本質更為殊勝強

大。「戒性無罪」的意思是，由於持戒的本質是能夠防範自己

的身口意不去造作十不善業等過失，故名為戒性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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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戒性，修性無罪為勝」，相對於持戒的本質，修定的本質

更為殊勝強大。「修性無罪」的意思是，由於修習禪定的本質

是能夠遠離欲界貪等過失，故名為修性無罪。

又從聽聞法義、思惟法義、在定中觀修法義這三種成就智慧的

方式的本質來看，「於聞性，思性無罪為勝」，相對於聽聞法

義的本質，思惟法義的本質更為殊勝強大。「思性無罪」的意

思是，由於深入思惟法義所成就的智慧能夠調伏煩惱，故名為

思性無罪。

「如是等」，如此等類，相對於思惟法義的本質，在定中觀修

法義的本質更為殊勝強大。思惟法義所成就的智慧只能調伏煩

惱，而在定中觀修法義所成就的智慧，則能夠斷除煩惱，因此

更為殊勝強大。

布施、持戒、修定這一類善業能夠獲得福報，其中以修定為最

殊勝、力量最強大；聽聞法義、思惟法義、在定中觀修法義這

一類善業都能夠成就智慧，而其中以定中觀修法義為最殊勝、

力量最強大。 

2.6.4 事故

　

﹝論﹞「事故」者，謂如有一，於佛法僧及隨一種尊重處事，

為損、為益，名重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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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指對應該尊重的對象作出有功德或罪過的事。「事

故」，就是指例如有一個人，對於佛、法、僧三寶，以及在任

何一種應該尊重的對象，如父、母、師長或是有德之人，造作

損害或有利益的事情，這是一種猛利極重、力量強大的業，名

為「重事業」。

2.6.5 所治一類

　

﹝論﹞「所治一類故」者，謂如有一，一向受行諸不善業，乃

至壽盡無一時善。

「所治」指所應對治的不善業，「一類」是同一性類相續下去

的意思。「所治一類故」，就是指例如有一個人，「一向受行

諸不善業」，「一向」是向著一個方向而沒有轉變，即一直都

是如此；「受行」即接受與踐行；一直接受與踐行著各種不善

業，「乃至壽盡」，甚至到了壽命完結，「無一時善」，也從

來沒有作過一時的善業。因為沒有對治過惡業，所以使得那些

惡業同一性類相續下去，成為非常猛利的極重業。

2.6.6 所治損害

　

﹝論﹞「所治損害故」者，謂如有一，斷所對治諸不善業，令

諸善業離欲清淨。

「所治損害」指由於所應對治的不善業被損害，使善業成為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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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極重、力量強大的業。「所治損害故」，就是指例如有一個

人，「斷所對治諸不善業」，透過戒、定、慧等的修行斷除所

應對治的各種不善業，「令諸善業離欲清淨」，令得各種善業

能夠遠離煩惱，不再受煩惱的雜染而成為清淨的善業。這種離

欲清淨的善業是一種猛利極重、力量強大的業。

2.7. 業顛倒

﹝論﹞業顛倒云何？此有三種應知：一、作用顛倒，二、執受

顛倒，三、憙17樂顛倒。

「顛倒」指錯誤的認識。什麼是「業顛倒」？應該知道此有

三種：一、「作用顛倒」，二、「執受顛倒」，三、「喜樂顛

倒」。

2.7.1 作用顛倒

　

﹝論﹞「作用顛倒」者，謂如有一，於餘眾生思欲殺害，誤害

餘者。

當知此中，雖有殺生，無殺生罪；然有殺生種類、殺生相似同

分罪生。

「作用顛倒」是指造作惡業時出現錯誤顛倒。論文先舉殺生業

17 憙，同「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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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這有二種情況：一、誤殺了其他有情，二、事實上並沒

有殺害到任何有情，卻自認為已經把對方殺害。

「作用顛倒」，就是指例如有一個人，「於餘眾生」，他對於

某個有情（某甲），「思欲殺害」，內心有一個要殺害對方的

意欲，「誤害餘者」，但最後卻錯誤地殺害了另一個有情（某

乙）。換言之，那個人沒有殺到原來想要殺害的對象（某甲），

卻殺害了另外一個不想殺的對象（某乙）。由於造作殺生業時

對象錯誤顛倒，這稱為作用顛倒。

「當知此中」，應當知道在這個誤殺別人的情況之中，「雖有

殺生」，殺生者雖然有殺生的行為，「無殺生罪」，但由於他

並沒有殺害某乙的意欲及染污心，所造作的業不是圓滿殺業的

範圍18，所以沒有殺生罪；「然有殺生種類、殺生相似同分罪

生」，可是他有與圓滿殺生相同種類的行為，以及與圓滿殺生

相似類同的罪過產生。殺業圓滿會感得投生三惡趣的果報19，

18 《瑜伽師地論》卷8：「云何殺生？謂於他眾生起殺欲樂、起染
污心，若即於彼起殺方便，及即於彼殺究竟中所有身業。」（大
正藏，第30冊，頁317中）

19 《瑜伽師地論》卷8：「由耎不善業故，生傍生中；由中不善業
故，生餓鬼中；由上不善業故，生那落迦中。」（大正藏，第30
冊，頁317下）



199本地分中有尋有伺等三地之六

而錯誤地殺害其他有情，則會感得下一生壽命短促的果報。20 

﹝論﹞若不誤殺其餘眾生，然於非情加刀杖已，謂我殺生。

當知此中，無有殺生，無殺生罪；然有殺生種類、殺生相似同

分罪生。

若不是錯誤地殺害其他有情，而是錯誤地對於無情物施以刀、

棍、棒等武器的加害之後，並認為自己已經成功完成殺害有情

的行為，這也屬於作用顛倒。

「當知此中」，應當知道在這個情況之中——例如某甲知道有

人要殺害他，於是設計用一塊布覆蓋著一塊木頭，以誤導殺

害者相信那就是某甲本人；殺生者以為該木頭就是自己想要殺

害的某甲，於是以刀棍等武器把該木頭擊倒之後，認為自己

已經成功把某甲殺害。「無有殺生」，可是因為殺生者並沒

有真的殺害到有情的生命，「無殺生罪」，所以沒有殺生的

罪過；「然有殺生種類、殺生相似同分罪生」，可是因為他

有生起殺害某甲的意欲與染污心，以及有用刀棍等武器作出攻

擊的行為，並認為自己已經成功殺生，所以有與圓滿殺生相同

種類的行為，以及與圓滿殺生相似類同的罪過產生。對於無情

20 參見《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卷9：「雖有殺生無殺生罪等
者：此中殺生，由於餘有情事，彼業現行而得究竟。此業非是圓
滿業道所攝，由是說言雖有殺生無殺生罪。然於餘生感得壽量短
促彼等流果，由是說有殺生種類殺生相似同分罪生。」（彌勒講
堂，頁649）



200 《瑜伽師地論‧本地分》解讀

物施以刀棍等武器加害之後，並認為自己已經成功殺生，這會

感得下一生的身外之物的相貌不會好看，也沒有什麼光澤的果

報。21 

﹝論﹞如殺生業道，如是不與取等一切業道，隨其所應，作用

顛倒應知。

如同殺生業道，如此不與取等一切不善業道，隨著相應的錯誤

地造業，例如內心本來想要盜取某甲的財物，卻錯誤地盜取了

某乙的財物，由於他並沒有盜取某乙財物的意圖，所作的不是

圓滿的不與取業，然而這種作用顛倒，還是會產生與該不善業

道相似的同分罪果報，這是應該要知道的。

2.7.2 執受顛倒

﹝論﹞「執受顛倒」者，謂如有一，起如是見，立如是論：無

施無受，乃至廣說一切邪見。

彼作是執：畢竟無有能殺、所殺，若不與取乃至綺語；亦無施

與、受齋、修褔、受學尸羅；由此因緣，無罪無褔。

21 參見《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卷9：「無有殺生無殺生罪等
者：此中加害非實有情，由是說言無有殺生無殺生罪。然於餘生
感得外分光澤尠少彼增上果，由是說有殺生種類殺生相似同分罪
生。」（彌勒講堂，頁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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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受顛倒」是指執著邪見的錯誤顛倒。此有二種情況：一、

執著無罪無福的顛倒，二、執著有福無罪的顛倒。

「執受顛倒」，就是指例如有一個人，生起這樣的見解，建立

這樣的言論：沒有布施的功德，也沒有因布施而受得的相應果

報，乃至廣說無有妙行惡行、無有此世他世、無父無母、世間

無有真阿羅漢等等一切邪見。22 

這個人作這樣的執著：畢竟沒有能殺害的人，也沒有所殺害的

人，包括不與取乃至綺語等也是一樣，即既沒有能偷盜的人，

也沒有所偷盜的財物等等；亦沒有布施、受持八關齋戒23、修

22 「乃至廣說一切邪見」這一句的具體內容，詳見本書卷8，
「2.2.2.1.1.10邪見」一節。

23 受齋，指受持八關齋戒，這是佛陀為在家弟子所制定的戒律。受
持八關齋戒者須在六齋日（陰曆每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
十三日，以及月底最後二日）中的任何一日，離開家庭，到僧團
居住，與出家人一起過出家生活，以令在家學佛者熏習長養出世
善根。在這一日一夜之中，受持者須要持守：（1）遠離殺生；
（2）遠離不與取；（3）遠離非梵行；（4）遠離虛誑語，包括
兩舌、惡口、妄言、綺語等；（5）遠離飲諸酒；（6）不得坐臥
於一尺六寸以上或寬大華麗之床座，以免養尊處優，習於放逸；
（7）不塗飾香鬘及歌舞觀聽；（8）不非時食，即過午不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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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業24、受持學習尸羅（śīla，戒律）25的功德；由於這樣的原

因，這個人執著造惡業無罪，行善業也沒有褔報。執著這種無

罪無福的邪見是思想上的錯誤顛倒，這是前文（卷8，「2.3業

因」一節）所說，因為「邪見」而造作惡業的情況。

﹝論﹞又如有一，起如是見，立如是論：若有眾生憎梵、憎

天、憎婆羅門，若彼憎惡，唯應殺害，殺彼因緣，唯福無罪。

又於彼所起不與取乃至綺語，唯獲福德，無有非福。

這一段說明「執受顛倒」的第二種情況，即執著有福無罪的顛

倒。

又例如有一個人，生起這樣的見解，建立這樣的言論：如果

有眾生憎恨已經離欲清淨的大梵天、憎恨有很高道德修養的天

人、憎恨值得人們尊敬的婆羅門，對於那個心懷憎恨的人，我

應該將他殺害，而這種殺死他的因緣，只有招來福報而沒有罪

過。

24 福業，指能招感人、天善趣福利果報之欲界善業。據本論卷95所
說，福業包括探望照顧病人、供養承事佛法僧三寶、親自執掌承
當各種工作以服務有需要的人等善行。《瑜伽師地論》卷95：

	 「又時時間能正受學施福業事，造作種種差別福行，所謂看病、
事佛法僧、躬為執當，如是等類名作福行。於一日夜乃至盡壽，
所有尸羅能正受學。如是總名惠施作福、受齋學戒。」

25 「受學尸羅」在這裡是指盡形壽受持的五戒、具足戒等戒律。見
上註《瑜伽師地論》卷95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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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對於那個心懷憎恨大梵天、天人、婆羅門的人，即使我向他

發起不與取乃至綺語等不善的身業、語業，我也只會獲得福德

果報，而不會招來苦果。

執著這種有福無罪的邪見是思想上的錯誤顛倒，這是前文

（卷8，「2.3業因」一節）所說，因為「法想」而造作惡業的

情況。

2.7.3 喜樂顛倒

　

﹝論﹞「憙樂顛倒」者，謂如有一，不善業道現前行時，如遊

戲法，極為喜樂。

「憙樂顛倒」是指以造作惡業為樂的錯誤顛倒。

「憙樂顛倒」，就是指例如有一個人，當他正在造作不善業道

的行為時，就像玩遊戲一樣，感到極為歡喜快樂。這是前文

（卷8，「2.3業因」一節）所說，因為「戲樂」而造作惡業的

情況。

2.8. 業差別

﹝論﹞業差別云何？

謂有作業、有不作業；

有增長業、有不增長業；

有故思業、有不故思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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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即差異區別。「業差別云何？」業有不同的種類，其

差異區別是什麼呢？

若從業的體性差別來分類，可歸攝為三類，共六種業，就是：

（1）有「作業」、有「不作業」；

（2）有「增長業」、有「不增長業」；

（3）有「故思業」、有「不故思業」。

﹝論﹞如是定異熟業、不定異熟業；

異熟已熟業、異熟未熟業；

善業、不善業、無記業；

律儀所攝業、不律儀所攝業、非律儀非不律儀所攝業；

施性業、戒性業、修性業；

褔業、非褔業、不動業；

順樂受業、順苦受業、順不苦不樂受業；

順現法受業、順生受業、順後受業；

過去業、未來業、現在業；

欲繫業、色繫業、無色繫業；

學業、無學業、非學非無學業；

見所斷業、修所斷業、無斷業；

黑黑異熟業、白白異熟業、黑白黑白異熟業、非黑非白無異熟

業能盡諸業；

曲業、穢業、濁業；

清淨業、寂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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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業的種類差別來分類，可歸攝為十五類，共四十三種業，

就是：

（1）「定異熟業」、「不定異熟業」；

（2）「異熟已熟業」、「異熟未熟業」；

（3）「善業」、「不善業」、「無記業」；

（4）「律儀所攝業」、「不律儀所攝業」、「非律儀非不律儀

所攝業」；

（5）「施性業」、「戒性業」、「修性業」；

（6）「福業」、「非福業」、「不動業」；

（7）「順樂受業」、「順苦受業」、「順不苦不樂受業」；

（8）「順現法受業」、「順生受業」、「順後受業」；

（9）「過去業」、「未來業」、「現在業」；

（10）「欲繫業」、「色繫業」、「無色繫業」；

（11）「學業」、「無學業」、「非學非無學業」；

（12）「見所斷業」、「修所斷業」、「無斷業」；

（13）「黑黑異熟業」、「白白異熟業」、「黑白黑白異熟

業」、「非黑非白無異熟業能盡諸業」；

（14）「曲業」、「穢業」、「濁業」；

（15）「清淨業」、「寂靜業」。

2.8.1 依體性差別分類

2.8.1.1 作、不作業

﹝論﹞「作業」者，謂若思業，若思已所起身業、語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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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就是「若思業」，或是與意識相應的思心所活動造

作的業；「若思已所起身業、語業」，或是意識的思心所造作

後所發起的身業、語業。

「思」（cetanā）是五種遍行心所之一，有「令心造作」的意

思，也就是推動心去採取某種行動的一種精神作用。思心所活

動有三個層次，即：一、審慮思，指內心對所緣境加以審察思

慮之思。二、決定思，指經過審慮之後，內心生起決定要發起

行動之思。審慮思及決定思這兩種思都是意識的造作，故又合

稱為「思業」或「意業」。三、動發勝思，指內心經過審慮與決

定之後，發動造作身體的行為或發出語言的行為；由於動發勝

思的勢力強勝，故謂之勝。身業、語業這兩種業是隨思業而發

起，所以又名「思已業」。換言之，作業的體性就是指對所緣境

有審慮、決定作用的思業，以及由思業所發起的身業、語業。

﹝論﹞「不作業」者，謂若不思業，若不思已不起身業、語

業。

「不作業」，就是「若不思業」，或者是內心沒有發起審慮

思、決定思，「若不思已不起身業、語業」，或者因為內心沒

有審慮與決定，所以也不發起身業、語業。這句的意思是，因

為沒有想要造作的意業，之後也不會生起身業、語業的造作；

三業都沒有造作，就稱為不作業。26 

26 關於作業與不作業的意思有多種解釋，詳見《瑜伽論記》卷3，
大正藏，卷42，頁360下-36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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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2 增長、不增長業

﹝論﹞「增長業」者，謂除十種業。何等為十？一、夢所作

業；二、無知所作業；三、無故思所作業；四、不利不數所作

業；五、狂亂所作業；六、失念所作業；七、非樂欲所作業；

八、自性無記業；九、悔所損業；十、對治所損業。

除此十種，所餘諸業名為增長。

「增長業」指由貪、瞋等不善根之心，或由無貪、無瞋等善

根之心所發起的猛利重業。這類重業能夠熏增業種子，令業的

勢力增長，故稱增長業。與此相對，「不增長業」是指本段

論文所說的十種情況下所造作的業，因為這十種不是故意造作

的業，不能熏增業種子，不會令業的勢力增長，故稱為不增長

業。

「增長業」，就是指除了下列所說的十種業。這是指哪十種業

呢？

一、「夢所作業」，在夢中所作的業。

二、「無知所作業」，自己對於所要作的事不太清楚是有罪過

還是沒有罪過，即在無知的情況下所作的業。

三、「無故思所作業」，沒有經過詳細思考，不是自己故意去

造作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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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利不數所作業」，不是很猛利強烈的業，也不是經常

造作的業。「數」指數數，意謂屢次或常常。

五、「狂亂所作業」，心識處於瘋狂混亂的狀態，失去理智時

所作的業。

六、「失念所作業」，對於原本知道是不應作的事，在一時忘

失正念的情況下所作的業。

七、「非樂欲所作業」，並非自己願意，而是由他人教唆命令

所作的業。

八、「自性無記業」，所造的業的體性，既不是善性，也不是

惡性，而是屬於無記性。

九、「悔所損業」，指造作惡業以後，透過懺悔使得惡業有所

減損，不再增長。這種受到懺悔力量所損害而不再增長的業，

稱為悔所損業。 

十、「對治所損業」，指透過修行以對治煩惱惡業，令煩惱惡

業減損，不再增長。例如當瞋心生起時，即以慈悲觀對治之，

令瞋恚的煩惱惡業損減，不再增長。這種受到修行的對治力量

所損害而不再增長的業，稱為對治所損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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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的十種業不會增長業的勢力，其餘所有的業都會增長

業的勢力，而名為增長業。

﹝論﹞「不增長業」者，謂即所說十種業。

「不增長業」，就是前文所說「夢所作業」等十種業。

2.8.1.3 故思、不故思業

﹝論﹞「故思業」者，謂故思已，若作業、若增長業。

「故思業」，就是「故思已，若作業、若增長業」，即已先

思惟考量、經過粗略的尋思及仔細的伺察之後，故意造作的

業，27 這是一種作業，也是一種增長業。

為什麼故思業是作業、增長業？因為故思業是經過內心的審慮

及決定之後發起的身、語行為，所以它是作業。另外，故思業

是經過詳細考慮，故意而作的業，由於這是自己同意及歡喜造

作的業，這會令得該業的力量持續增長，變得強大，因此故思

業也是增長業。

27 《瑜伽師地論》卷90：「此中故思所造業者，謂先思量已，隨
尋思已，隨伺察已，而有所作。」（大正藏，第30冊，頁80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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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不故思業」者，謂非故思所作業。

「不故思業」，就是指「非故思所作業」，即並非已先思量

過、並非經過粗略的尋思及仔細的伺察之後故意造作的業。

2.8.2 依種類差別分類

2.8.2.1 定、不定受業

﹝論﹞「順定受業」者，謂故思已，若作若增長業。

「順不定受業」者，謂故思已，作而不增長業。

「順定受業」，就是指「故思已，若作若增長業」，即經過自

己詳細思惟考慮之後而故意持續地造作，會令業的勢力增長的

重業。隨順這樣的業，一定會招受到相應於該業的果報，這就

稱為順定受業。

「順不定受業」，就是指「故思已，作而不增長業」，即經過

自己詳細思惟考慮之後而故意造作，但並非持續地作，不會令

業的勢力增長。隨順這樣的業，不一定會招受到相應於該業的

果報，這就稱為順不定受業。

2.8.2.2 已熟、未熟業

﹝論﹞「異熟已熟業」者，謂已與果業。

「異熟未熟業」者，謂未與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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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熟」，舊譯為果報。異熟一詞有三個意義：一、異時而

熟，指有情所造的善、惡業因要經過相當時間才能感得果報，

或相隔一生，或相隔二、三生；由於造業與感果不是同時發

生，故名異時而熟。二、變異而熟，指業因要變異，果報才能

成熟。三、異類而熟，異類的「類」是指善、惡、無記這三種

性類。造作善性的業會感得樂果，造作惡性的業會感得苦果，

而苦樂之果報是屬於非善非惡的無記性；由於無記性的果報相

異於善性或惡性的業因而成熟產生，故名異類而熟。「與果」

指某法將要生成時，給與產生果報的力用。

「異熟已熟業」，就是指「已與果業」，即已經產生果報的

業。由於過去世或今生所作的業已經成熟，感得果報，這名為

「異熟已熟業」。

「異熟未熟業」，就是指「未與果業」，即仍未產生果報的

業。由於過去世或今生所作的業未成熟，還未感得果報，這名

為「異熟未熟業」。

2.8.2.3 善性等業

﹝論﹞「善業」者，謂無貪、無瞋、無癡為因緣業。

「不善業」者，謂貪、瞋、癡為因緣業。

「無記業」者，謂非無貪、無瞋、無癡為因緣，亦非貪、瞋、

癡為因緣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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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業」，就是指以無貪、無瞋、無癡為因緣而發動造作的

業，例如離殺生等十善業。無貪、無瞋、無癡屬於善心所，即

善性的精神作用，以此類心所對於自己或他人皆能為順益，故

名為善。無貪、無瞋、無癡又合稱為三善根，以此三者皆為生

出無量善法之根本，故名善根。據《顯揚聖教論》卷1，「無

貪」、「無瞋」、「無癡」的意義如下：28 

「無貪」指對於生命的存在、資養生命的物具等能夠厭離、

不執取、不渴愛、不愛戀、沒有執著為其本質。至於無貪的作

用，則主要是能斷除貪的障礙，並有增長成就覺悟的善根功

德、造作利益自身及他人的業行、趣向人天善道、加強無貪的

勢力等作用。

「無瞋」即仁慈，指對於所有眾生都無侵損傷害之心，以仁慈

憐憫為其本質。無瞋主要是能斷除瞋恚障礙為作用，而且也有

增長成就覺悟的善根功德、造作利益自身及他人的業行、趣向

人天善道、加強無瞋的勢力等作用。

「無癡」是以正確了解真實事理為其本質，其主要作用是斷除

愚癡的障礙，也有增長成就覺悟的善根功德、造作利益自身及

他人的業行、趣向人天善道、加強無癡的勢力等作用。

28 大正藏，第31冊，頁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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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善業」，就是指以貪、瞋、癡為因緣而發動造作的業，例

如殺生等十不善業。貪、瞋、癡屬於不善心所，即不善性的精

神作用，又名煩惱心所，以此等心所能煩擾惱亂眾生身心，令

沈溺生死，不得解脫，故名煩惱。貪、瞋、癡又合稱為三不善

根，以此三者皆為生出其他不善煩惱之根本，故名不善根。據

《顯揚聖教論》卷1，「貪」、「瞋」、「癡」（即「無明」）

的意義如下：29 

「貪」即貪欲，指對於有漏的五蘊生命貪愛歡喜、隱藏過失、

保護染著為其本質。貪欲這種煩惱，有些是與生俱來，有些是

後天分別學習而起。貪的主要作用是能障礙無貪，也有障礙覺

悟的資糧達到圓滿、造作損害自己及他人的業行、趣向地獄、

畜生、餓鬼等三惡道、增長貪欲的勢力等作用。

「瞋」即瞋恚，指意欲侵損迫害有情眾生為其本質。瞋恚這種

煩惱，有些是與生俱來，有些是後天分別學習而起。瞋的主要

作用是能障礙無瞋，也有障礙覺悟的資糧達到圓滿、造作損害

自己及他人的業行、趣向地獄、畜生、餓鬼等三惡道、增長瞋

恚的勢力等作用。

29 大正藏，第31冊，頁481-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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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癡」即愚癡，亦名無明、無知，指對於各種事理迷闇，不能

正確了解真實為其本質。愚癡這種煩惱，有些是與生俱來，有

些是後天分別學習而起。癡的主要作用是能障礙正確地了解真

實，也有障礙覺悟的資糧達到圓滿、造作損害自己及他人的

業行、趣向地獄、畜生、餓鬼等三惡道、增長愚癡的勢力等作

用。

「無記業」，就是指並非以無貪、無瞋、無癡為因緣而發動

造作的業，亦非以貪、瞋、癡為因緣而發動造作的業，例如造

作一些不經意的行、住、坐、臥等動作儀態。「無記」即無記

性，「記」是記認辨別，無記性的意思是無法記別該性類是善

性還是惡性。無記性是屬於非善非惡的性類。

2.8.2.4 律儀等攝業

﹝論﹞「律儀所攝業」者，謂或別解脫律儀所攝業，或靜慮等

至果斷律儀所攝業，或無漏律儀所攝業。

「律」是戒律，「儀」是儀則。戒律具有防非止惡的功能，依

止戒律作為自己行為的準則，誓願作善止惡，就稱為「律儀」，

又名善戒。

律儀有三類，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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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別解脫律儀」，又名別解脫戒，指佛教的七眾弟子30依

出離心，誓願受持佛所制戒的某一種，受持各別的戒，就能得

到各別的解脫，所以稱為別解脫律儀。七眾弟子受持的別解脫

戒，可分為三類：

（1）出家五眾盡形壽遠離惡行、欲行所受持的戒，包括比丘

戒、比丘尼戒、正學戒，沙彌戒、沙彌尼戒。

（2）在家二眾盡形壽遠離惡行，不離欲行所受持的戒，指在家

男子、女子所受持的五戒，又稱為「近事戒」。「近事」有親

近三寶、奉事如來之義。

30 佛教的七眾弟子包括：
	 （1）「苾芻」（bhikṣu），又作比丘，意譯乞士、破煩惱、怖魔
等，即出家入道，受具足戒之男子。

	 （2）「苾芻尼」（bhikṣuṇī），又作比丘尼，即出家入道，受具
足戒之女子。

	 （3）「正學」是梵文śikṣamāṇā（式叉摩那）的意譯，指在接受
具足戒之前，正在學習比丘尼戒行的尼眾。

	 （4）「勤策男」（śrāmaṇeraka），舊譯沙彌，指已受十戒而未
受具足戒，年齡在七歲至未滿二十歲之出家男子。

	 （5）「勤策女」（śrāmaṇerikā），舊譯沙彌尼，指已受十戒而
未受具足戒，年齡在七歲至未滿二十歲之出家女子。「勤策」有
抱著欲為比丘或比丘尼之希望，勤自策勵之意。

	 （6）「近事男」，舊譯優婆塞（upāsaka），指受五戒之在家男
子，有親近三寶、奉事如來之義。

	 （7）「近事女」，舊譯優婆夷（upāsikā），指受持五戒之在家
女子，所受持的三歸五戒，與近事男所持者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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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家二眾不能盡形壽遠離惡行、欲行所受持的戒，指在家

男子、女子受持一日一夜的八關齋戒31，又稱為「近住戒」。

「近住」有親近三寶宿住之義。

二、「靜慮等至果斷律儀」，「靜慮」的梵文是dhyāna，音譯

禪那，或簡稱禪；「靜」是靜定，指心念寂靜地安住於某一個

所緣境而不散亂；「慮」是思慮，指對所緣境的事理進行全面

的、深入的觀察審慮。靜慮是一種遠離欲界煩惱干擾的精神狀

態，包括初靜慮乃至第四靜慮，即色界的初禪乃至四禪。「等

至」的梵文是samāpatti，音譯三摩鉢底，指由遠離惛沈、掉舉

等，而使身心達至平等安和之禪定狀態。等至有多種類別，詳

見本論〈三摩呬多地〉。本句論文的「等至」是指無色界的空

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的四空定。32

「果」指修習靜慮及等至等禪定所產生的效果或力量；「斷」

指伏斷欲界煩惱的現行。換言之，若是成就了色界四靜慮或無

色界四空定中的某一種禪定，其力量雖然未能永斷欲界煩惱

的種子，但卻能暫時伏斷欲界煩惱的現行過失而不犯戒。依止

禪定的力量壓伏煩惱而不作犯戒的行為，稱為靜慮等至果斷律

儀，又名定共戒。

31 見註23。
32 《瑜伽論記》卷3：「靜慮者，色界四靜慮；等至者，四無色
	 界。」（大正藏，第42冊，頁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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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漏律儀」，指三乘聖者證入無漏定時，依止無漏的智

慧所發起的戒體，即由無漏的智慧力斷除煩惱而不犯戒。此無

漏律儀與無漏道（無漏的智慧）共生共滅，因此又名道共戒。

「律儀所攝業」，就是指或是別解脫律儀所攝屬的業，或是靜

慮等至果斷律儀所攝屬的業，或是無漏律儀所攝屬的業。

﹝論﹞「不律儀所攝業」者，謂十二種不律儀類所攝諸業。

何等十二不律儀類？一、屠羊，二、販雞，三、販豬，四、捕

鳥，五、罝兔，六、盜賊，七、魁膾，八、守獄，九、讒刺，

十、斷獄，十一、縛象，十二、呪龍。

「不律儀」又名惡律儀、惡戒，指誓願作惡止善，不禁止自己

身、語之惡行而行諸惡行。「不律儀所攝業」，就是指十二種

不律儀類別所攝屬的各種惡業行為。這是指哪十二種不律儀類

別呢？

一、「屠羊」，或為自食，或為販賣取利而把羊宰殺。

二、「販雞」，或為自食，或為販賣取利而把雞宰殺。

三、「販豬」，或為自食，或為販賣取利而把豬宰殺。

四、「捕鳥」，以殺害心網捕禽鳥，或食或賣，傷害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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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罝兔」，「罝」是捕捉兔子的網；以殺害心網捕兔子，

或食或賣，傷害其命。

六、「盜賊」，對一切物品常懷劫盜之心，不思物品各有其主

而妄行竊盜。

七、「魁膾」，指為官操刀，負責處決死囚的劊子手；以操刀

之業，殘害同類，是為惡行。

八、「守獄」，即牢獄之吏；若以器械枷鎖，非理凌虐罪囚，

無慈善之心，是為惡行。

九、「讒刺」，「讒」即讒佞，指說別人壞話、中傷他人；

「刺」即譏刺，指譏笑諷刺。「讒刺」是指那些為了活命自

保，以說別人壞話或以譏笑諷刺的方式來中傷、恫嚇威脅他

人，這類人屬於不善之人。33 

十、「斷獄」，指負責審判訟案，決定犯人入獄刑期的官員。

若為了求財活命而作此事業，即屬不律儀類。

十一、「縛象」，為活命故，以縛捉大象維生。

33 《瑜伽論記》卷3：「讒剌者，唯行讒佞，譏剌於他，以求活
命，不良之類，恐喝之輩。」（大正藏，第42冊，頁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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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呪龍」，用咒術來繫縛龍或蛇等，供人觀賞戲樂，以

此求財活命。

﹝論﹞非律儀非不律儀所攝業者，謂除三種律儀業及不律儀類

業，所餘一切善、不善、無記業。

「非律儀非不律儀」指既非律儀，亦非不律儀，即既非善戒，

亦非惡戒，只是隨順現前的因緣，應時而生的、勢用微劣的或

善、或惡、或無記的業行。

「非律儀非不律儀所攝業」，就是指除了別解脫律儀、靜慮等

至果斷律儀、無漏律儀這三種律儀所攝屬的業，及十二種不律

儀類別所攝屬的業之外，其餘一切的善、不善、無記業。

2.8.2.5 施性等業

2.8.2.5.1 列舉施性

﹝論﹞「施性業」者，謂若因緣、若等起、若依處、若自性。

「彼因緣」者，謂以無貪、無瞋、無癡為因緣。

「彼等起」者，謂無貪、無瞋、無癡俱行，能捨所施物、能起

身語業思。

「彼依處」者，謂以所施物及受者為依處。

「彼自性」者，謂思所起能捨所施物身業、語業。

這一節說明三福業，即三類可以導致福報的行為，包括：一、

「施性業」，以布施為體性的業行；二、「戒性業」，以持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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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體性的業行；三、「修性業」，以修習四無量心定為體性的

業行。

關於「施性業」，可以從四個方面來說明，就是：（1）「因

緣」，指成就布施的主要原因。（2）「等起」，「等」是同

等，「起」即生起；「等起」指能生起布施的動機與所生起布

施的行動，兩者性類相同。（3）「依處」，指成就布施所要依

止的地方。（4）「自性」，即布施本身的性質。

「彼因緣」，就是無貪、無瞋、無癡這三種善心所，這是成就

布施行為的主要原因。 

「彼等起」，就是當發起布施的動機（意業）時，「無貪、無

瞋、無癡俱行」，內心是與無貪、無瞋、無癡這三種善心所同

時活動，「能捨所施物」，能夠施捨所施的物品，如財物等；

「能起身語業思」，「身語業思」即動發勝思，指能夠發起造

作經過內心審慮與決定的身體行為及語言行為。

「彼依處」，就是「所施物」，即可以用來布施的東西，如衣

服、飲食，奴婢、牲畜等；及「受者」，即接受布施的對象，

如有苦的眾生、對自己有恩的人、值得尊敬的有德之士等；所

施物及受者是成就布施行為的依止之處。

「彼自性」，就是思心所令心造作發起布施的動機，以此意業

為先，繼而生起能夠施捨所施財物的身業、語業，這是布施的

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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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5.2 列舉戒性

﹝論﹞如施性業，如是戒性業、修性業，隨其所應應知。

此中戒性業，「因緣」、「等起」如前。

「自性」者，謂律儀所攝身、語業等。

「依處」者，謂有情、非有情數物。

如同施性業可以從因緣、等起、依處、自性這四個方面來說

明，應當知道戒性業、修性業也有隨其所相應的因緣、等起、

依處、自性。

其中戒性業的因緣與等起，如同前文施性業所說的一樣。戒性

業的因緣，是以無貪、無瞋、無癡這三種善心所作為成就持戒

這行為的主要原因。戒性業的等起，就是當發起持戒的動機

（意業）時，內心是與無貪、無瞋、無癡這三種善心所同時活

動，因此能夠持守各種戒行，及能夠生起與無貪、無瞋、無癡

相同性類，屬於善性的身業、語業。

戒性業的「自性」，就是律儀所攝屬的身業、語業等，即離殺

生、離不與取，乃至離邪見等持戒清淨的身業、語業、意業。

論文的「等」字包括意業。34 

34 《瑜伽論記》卷3：「戒自性中，以三業為性，故言身、語業
等。」（大正藏，第42冊，頁36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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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性業的「依處」，就是「有情數物」，「有情數」指屬於有

情識活動的生命體，如人、畜等，「物」指存在的東西。「非

有情數物」，指沒有情識活動的財穀等物品。成就持戒這行為

的依止之處，可以是有情數，或是非有情數，例如若要成就不

殺生戒，就不要殺害有情識的生命體，其依處即是有情數的有

情眾生；若要成就不偷盜戒，就不要盜取別人的財物，其依處

即是非有情數的財穀等物品。

2.8.2.5.3 列舉修性

﹝論﹞「修性因緣」者，謂三摩地因緣，即無貪、無瞋、無

癡。

「等起」者，謂彼俱行引發定思。

「自性」者，謂三摩地。

「依處」者，謂十方無苦無樂等有情界。

「修性因緣」，修性業的因緣，就是三摩地的因緣，即以無

貪、無瞋、無癡這三種善心所作為成就禪定的主要原因。「三

摩地」是梵語samādhi的音譯，意譯為「定」或「等持」，指

遠離惛沈、掉舉，心專住一境的精神作用。

修性業的「等起」，就是「彼俱行引發定思」，即與彼無貪、

無瞋、無癡這三種善心所同時活動，引發禪定的思心所，即引

發禪定的意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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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性業的「自性」，就是「三摩地」，這裡說的三摩地是指

慈、悲、喜、捨這四種無量心定。35 

修性業的「依處」，就是「十方無苦無樂等有情界」，「十

方」指四方（東、南、西、北）、四隅（東南、西南、西北、

東北）、上、下，泛指各處空間；「無苦無樂等有情界」指無

苦無樂的有情，「等」字包括有苦的有情、有樂的有情，這三

類有情是修習四無量心定時所緣取的對象；36「有情界」指屬

於有情這個類別。簡言之，存在於各處空間的無苦無樂等三類

有情，就是修性業的依止之處。

﹝論﹞又具施、戒、修者所有相貌，應知一切如餘處說。

另外，具有造作布施、持戒、修習四無量心定等業行的人的所

有相貌，應知這一切相關的情況，如同在其他地方所說。

35 《瑜伽論記》卷3：「修性自性，謂三摩地者，其四無量，慈體
無瞋，悲體不害，喜體不嫉，捨則三善根，善捨數也；今從所
依，故定為體。」（大正藏，第42冊，頁362上）另見《瑜伽師
地論科句披尋記》卷9：「自性謂三摩地者，謂四無量，慈悲喜
捨是此所說『修』，福業攝故。」（參考：彌勒講堂，頁660）
關於四無量心定的內容，詳見本論卷12〈三摩呬多地〉。

36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4：「依處者，即所緣三界有情，總為三
類：一、無苦無樂，與樂，名慈；二、有苦，拔濟，名悲；三、
有樂，助喜，名喜。……平等令離惡，名捨。」（大正藏，第43
冊，頁5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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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6 福等業

﹝論﹞「福業」者，謂感善趣異熟及順五趣受善業。

「非福業」者，謂感惡趣異熟及順五趣受不善業。

「不動業」者，謂感色、無色界異熟及順色、無色界受善業。

「福業」，就是招感欲界樂果之業，包括兩類善業：一、

「感善趣異熟善業」，能夠感得下一生轉生於欲界人、天善趣

總報的善業。二、「順五趣受善業」，隨順生於五趣（地獄、

餓鬼、畜生、人、天趣）之中，感得可愛別報的善業。總報，

是指受生為人、天等果報之總相；別報，則指在總報之中各別

感得的可愛或不可愛的果報。譬如人類，同是生而為人趣之果

報，這稱為總報；而在此當中，每個人所感得的生命長短、相

貌美醜、財富多寡等等的果報都各別不同；又例如就算於五趣

中生而為孔雀但羽毛光澤，色彩斑斕，又或生而為駿馬，高大

威武，有如神駒，令人喜愛，等等，這名為別報。

「非福業」，就是招感欲界苦果之業，包括兩類不善業：一、

「感惡趣異熟不善業」，能夠感得下一生轉生於地獄、餓鬼、

畜生惡趣總報的不善業。二、「順五趣受不善業」，隨順生於

五趣之中，感得不可愛別報的不善業。例如就算生而為人，但

卻聾盲瘖啞、四肢不全等等。

「不動業」，就是招感色界及無色界善果之業，以修習禪定

之業令心住於一境，無有散動，故稱不動業。不動業指兩類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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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一、「感色、無色界異熟善業」，能夠感得下一生轉生於

色界天、無色界天善趣總報的善業。二、「順色、無色界受善

業」，隨順生於色、無色界之中，感得可愛別報的善業。例如

或分別招感能生於初禪天，或二、三、四禪天的別業。

2.8.2.7 順樂受等業

﹝論﹞「順樂受業」者，謂福業，及順三靜慮受不動業。

「順苦受業」者，謂非福業。

「順不苦不樂受業」者，謂能感一切處阿賴耶識異熟業，及第

四靜慮以上不動業。

「順樂受業」，隨順生起樂受的業，即若造了此業，會感得

樂受。順樂受業是指：一、「福業」，福業能招感善趣的總報

及五趣的別報，隨順於此有樂受生起。二、「順三靜慮受不

動業」，隨順證入色界初靜慮、第二靜慮及第三靜慮這三種

不動業都有樂受生起。在三靜慮之中，初靜慮有尋、伺、喜、

樂、心一境性五支功德；第二靜慮有內等淨、喜、樂、心一境

性四支功德；第三靜慮有捨、念、正知、樂、心一境性五支功

德；37 這三種靜慮都有快樂的感受，因此都是順樂受業。

37 關於初靜慮乃至第三靜慮的詳細情況，見《顯揚聖教論》卷2，
大正藏，第31冊，頁486-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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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苦受業」，隨順生起苦受的業，即若造了此業，會感得苦

受。順苦受業是指「非福業」，非福業能招感惡趣的總報及五

趣的別報，隨順於此有苦受生起。

「順不苦不樂受業」，隨順不苦不樂受的業，即若造了此業，

會感得不苦不樂受。順不苦不樂受業是指：一、「能感一切處

阿賴耶識異熟業」，「一切處」即三界九地；「阿賴耶識」

（ālaya-vijñāna），意譯作藏識、一切種子識，此識含藏一切

能生起宇宙萬法的種子，並具有能生起一切法的功能。阿賴耶

識是三界九地有情異熟果報的總體。因為阿賴耶識唯與不苦不

樂的捨受相應38，所以能夠感得三界九地有情異熟果報總體的

阿賴耶識的業，屬於順不苦不樂受業。二、「第四靜慮以上不

動業」，色界第四靜慮及以上的無色界四空定這些不動業只有

不苦不樂的捨受，所以是順不苦不樂受業。第四靜慮已超越第

三靜慮的樂受，成就色界中至極的寂靜禪定，內心無有動搖，

此時攝受的是不苦不樂的捨受39；無色界的四空定因為沒有物

質身體為依止，故沒有身體的樂受。

2.8.2.8 順現法受等業

﹝論﹞「順現法受業」者，謂能感現法果業。

38 《瑜伽師地論》卷51：「又阿賴耶識相應受，一向不苦不樂，無
記性攝。」（大正藏，第30冊，頁580中）

39 關於第四靜慮的詳細情況，見《顯揚聖教論》卷2，大正藏，第
31冊，頁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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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生受業」者，謂能感無間生果業。

「順後受業」者，謂能感彼後生果業。

「順現法受業」指隨順這種業力，能於現世感得果報，如同前

文2.5.1.2「與現法果」一節所說。有二種主要原因會令所造的

善、不善業在現世就感得果報，即：一、由於內心強烈的意欲

與決定的理解所造的業；二、所造業的事件或對象特別重要。

「順生受業」指隨順這種業力，能夠感得現世生命結束後，沒

有間斷的在下一生就領受到果報的業。

「順後受業」指隨順這種業力，能夠感得在下一生之後，即在

第三生或以後才領受到果報的業。

2.8.2.9 過去等業

﹝論﹞「過去業」者，謂住習氣位，或已與果，或未與果業。

「未來業」者，謂未生、未滅業。

「現在業」者，謂已造、已思、未謝滅業。

「過去業」即過去世所造的業。過去業，就是指安住在「習

氣位」的業。「習氣」指熏習的氣分，意謂由過去造作行為時

所熏習成的業行的種子。業行的種子是一股潛在的功能，儲

藏在阿賴耶識裡，成為未來行為生起的原因。這種儲藏在阿賴

耶識中處於潛伏狀態的業種子，名為「過去業」，也就是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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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氣位」的業。住在習氣位的業，即業種子，有兩種情況：

一、「或已與果」，或者業種子已經變異成熟，現前活動發生

作用，給與果報。二、「或未與果業」，或者業種子未有變異

成熟，仍處於潛伏狀態，未有現前活動發生作用，未有給與果

報。

「未來業」即現在沒有造作，但會在將來造作的業。未來業，

就是指「未生、未滅業」。業力尚未生出，就是未生的業；而

業力既然未生，自然也就沒有滅去，這就稱為「未生、未滅

業」。說未生業，是為了簡別不是現在造作的業；說未滅業，

是為了簡別不是過去造作的業。既非現在造作的業，亦非過去

造作業，這種業就稱為未來業。

「現在業」，就是指「已造」，現在已經造了業，「已思」，

已經經過審慮思、決定思及動發勝思，即已經過詳細的計劃及

決定，並採取行動，成功把業行造作出來，「未謝滅業」，而

這個業行造作出來以後，業力還未消逝滅去，仍然持續存在，

果報仍在受用，作用還未完全消失，這就稱為現在業。

2.8.2.10 欲繫等業

﹝論﹞「欲繫業」者，謂能感欲界異熟，墮欲界業。

「色繫業」者，謂能感色界異熟，墮色界業。

「無色繫業」者，謂能感無色界異熟，墮無色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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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繫業」，就是能夠感得投生到欲界五趣的異熟果報，令有

情落入欲界裡受生的業。

「色繫業」，就是能夠感得投生到色界四靜慮天的異熟果報，

令有情落入色界裡受生的業。

「無色繫業」，就是能夠感得投生到無色界四空天的異熟果

報，令有情落入無色界裡受生的業。

2.8.2.11 學等業

﹝論﹞「學業」者，謂若異生，若非異生，學相續中所有善業。

「無學業」者，謂無學相續中所有善業。

「非學非無學業」者，謂除前二，餘相續中所有善、不善、無

記業。

「學業」，就是指或是「異生」，異生即是凡夫，這句論文

的異生特別是指那些學習佛法以求解脫生死的凡夫；或是「非

異生」，即聖者，這句論文的非異生是指已證得預流果、一來

果、不還果的有學聖者；「學」又稱「有學」，指尚未斷盡煩

惱，仍有所應學的修行人，「相續」指五蘊相續的生命體，即

有情眾生；「學相續」是指那些煩惱未斷盡，還未證得阿羅漢

果位，仍須修學的有情眾生，包括學佛的凡夫，以及初果乃至

三果的聖者。在以上這些仍有所應學的修行人的五蘊相續生命

之中所造的所有善業，就稱為「學業」。



230 《瑜伽師地論‧本地分》解讀

「無學」指已經解脫一切煩惱，更無可學的阿羅漢聖者。「無

學業」，就是指已證得阿羅漢果的聖者，在他的五蘊相續生命

之中所造的所有善業。

「非學非無學業」，「謂除前二」，就是除了前面所說的學業

（學佛的凡夫及初果乃至三果聖者所造的所有善業）與無學業

（阿羅漢果聖者造作的所有善業）這二種以外，「餘相續中所

有善、不善、無記業」，其他一切不是學佛求解脫的凡夫在他

們五蘊相續生命之中所造的所有善、不善、無記業。

2.8.2.12 見斷等業

﹝論﹞「見所斷業」者，謂受惡趣不善等業。

「修所斷業」者，謂受善趣善、不善、無記業。

「無斷業」者，謂世、出世諸無漏業。

「見所斷業」，見道時所要斷除的業，就是指會使令有情往地

獄趣、餓鬼趣、畜生趣這三惡趣受果報的不善等業。「受惡趣

不善業」指牽引有情投生到三惡趣受果報的不善業；「等」字

則包括在三惡趣中受各別果報的善業及無記業。換言之，見道

所斷的業，是指一切與三惡趣相應的善業、不善業及無記業。

在已親自證見四諦理以後的聖者，由於斷滅了一切與三惡趣相

應的業力，因此不會再投生到三惡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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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所斷業」，修道時所要斷除的業，就是指會使令有情往

人、天善趣受果報的有漏善業、不善業及無記業。在已見道的

初果以上的聖者，不會再到三惡趣中受生，一定都是生在人、

天善趣中，但這些聖者因為還有俱生煩惱40及與俱生煩惱相應

的業力，即有漏的善、不善、無記等業力，所以還要繼續修

道，斷滅這些人、天善趣的有漏業才能證入涅槃，這就是「修

所斷業」。

「無斷業」，無須斷除的業，就是指有學聖者的各種出世間無

漏善業，以及無學聖者的各種世間、出世間無漏善業。「無漏

業」指不與煩惱心所相應的身、語、意善業。「世、出世無漏

諸業」，因為阿羅漢聖者已經徹底斷除煩惱，所以他所造的世

間、出世間各種善法都是屬於無漏業。「世間無漏業」是指阿

羅漢所造的世間善法，例如阿羅漢行布施是屬於欲界的善業，

修世間禪定是屬於色界或無色界的善業，這些善法都是攝屬於

三界，所以屬於世間善法；另一方面，由於阿羅漢已斷盡煩

惱，在他的阿賴耶識中再沒有三界的煩惱種子，所以他在任何

時間造作的都是不與煩惱心所相應的無漏業。簡言之，阿羅漢

造作的各種世間善業，都名為世間無漏業。41「出世間無漏善

40 關於修道所斷的俱生煩惱，詳見本書卷8，2.2.1.11「安立一百二
十八種」一節。

41 參見《瑜伽師地論》卷66：「問：阿羅漢等世間善法，是世間
故，則有所攝，以何因緣說名無漏？答：墮三有故，名有所攝；
諸漏隨眠永解脫故，說名無漏。」（大正藏，第30冊，頁66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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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是指能夠斷除煩惱的出世間無漏戒、定、慧等善業，這是

通於一切有學及無學聖者的無漏善業。

2.8.2.13 黑黑異熟等業

﹝論﹞「黑黑異熟業」者，謂非福業。

「白白異熟業」者，謂不動業。

「黑白黑白異熟業」者，謂褔業。有不善業為怨對故，由約未

斷非褔業時，所有褔業而建立故。

「非黑非白無異熟業能盡諸業」者，謂出世間諸無漏業，是前

三業斷對治故。

「黑黑異熟業」，就是指非福業，即能夠招感投生三惡趣總

報的不善業，及隨順五趣的總果報之上所感得的別報不善業。

「黑」即黑品，指具有染污性的不善法，亦有不可意的意思。42

由於業因與異熟果報都是黑品所攝，故稱為黑黑異熟業。

「白白異熟業」，就是指不動業，即能夠招感投生色界天及無

色界天的善業，及隨順色、無色界天總果報之上所感得的別報

42 參見《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114：「黑有二種：一、染污
黑，二、不可意黑。此中，業由二黑故，說名為黑；異熟但由不
可意黑，故亦名黑。」（大正藏，第27冊，頁59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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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業。「白」即白品，指有漏善法，也指可意的果報。43由於

業因與異熟果報都是白品所攝，故稱白白異熟業。

「黑白黑白異熟業」，就是指福業，即能夠招感投生人、天

善趣總報的善業，及隨順五趣的總果報之上所感得的別報善

業。第一個「黑白」指造業時夾雜著染污的不善法與有漏的善

法——例如造業的動機是善，但行動卻是不善；或者造業的動

機是不善，但行動卻是善。第二個「黑白」是指感得夾雜著可

意與不可意的異熟果報——例如生在人、天善趣的總報中，卻

受到不可意的別報；或者生在三惡趣的總報中，但受到可意的

別報。由於業因與異熟果報都是黑白相雜，故稱黑白黑白異熟

業。因為造作有漏善業時，「有不善業為怨對故」，有染污不

善的業力與之對抗的原故，「由約未斷非福業時所有福業而建

立故」，所以就著還沒有斷除不善業時的所有福業這個情況，

而安立黑白黑白異熟業。

「非黑非白無異熟業能盡諸業」，「非黑」指不是染污不善

業，所以不會招感不可意的果報；「非白」指不是有漏善業，

所以不會招感可意的果報；「無異熟業」，因為是「非黑」

「非白」，所以這是一種不會招感三界（欲界、色界、無色

界）異熟果報的業；「能盡諸業」指能夠斷除招感世間果報的

43 參見《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114：「白有二種：一、因白，
二、果白。善有漏業具二白，故名白。……白有二種：一、自體
白，二、異熟白。善有漏業具二白，故名白。」（大正藏，第27
冊，頁59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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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業、非福業和不動業。非黑非白無異熟業能盡諸業，就是指

「出世間諸無漏業」，包括有學聖者各種出世間的無漏善業，

以及無學聖者各種世間、出世間的無漏善業，「是前三業斷對

治故」，這種無漏業是能夠斷除前面所說三種有漏的福業、非

福業和不動業的對治法門。

2.8.2.14 曲等業

﹝論﹞「曲業」者，謂諸外道善、不善業。

「曲」是邪曲，指不正。「曲業」，就是指佛教以外的各種

宗教、哲學宗派的學道者，他們基於邪見而造作的善業或不善

業。邪見，意謂從佛教的角度來看並不合乎真實事理的不正確

見解。

﹝論﹞「穢業」者，謂即曲業，亦名穢業。

又有穢業，謂此法異生，於聖教中顛倒見者、住自見取者、邪

決定者、猶預覺者所有善、不善業。

「穢業」，就是指外道因邪見而起的曲業，這又名穢業。

「又有穢業」，又有一種穢業，就是「此法異生」，正在學習

佛法的凡夫，「於聖教中顛倒見者」，對於佛所說的教法，聽

聞之後不能如實了解，對正法有顛倒錯誤認識的人；「住自見

取者」，雖然有能力思惟簡擇佛教的道理，卻仍然堅持執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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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見解才是正確的人；「邪決定者」，對佛法的道理產生錯

誤的認識並對此堅定不移的人；「猶預覺者」，對於佛法所說

的真實，如四諦、無我等，有所懷疑，不能生起殊勝的了解，

沒有清淨信心的人；「所有善、不善業」，以上所說的人所造

作的所有善、不善業，都稱為穢業。44換言之，錯誤認識佛法

的人、學習佛法時仍堅持己見的人、錯誤認識佛法又堅定不移

邪見的人、對佛法的道理有所懷疑的人，這些人所造作的業污

穢正法，因此稱為穢業。

﹝論﹞「濁業」者，謂即曲業、穢業，亦名濁業。

又有濁業，謂此法異生，於聖教中不決定者、猶預覺者所有

善、不善業。

「濁業」，就是指外道的曲業、學習佛法的人的穢業，這又名

濁業。

「又有濁業」，又有一種濁業，就是指正在學習佛法的凡夫，

對於佛所說的教法「不決定者」，不能決定佛陀的教法是否正

確的人；「猶預覺者」，對佛法有懷疑，不能生起信心的人；

44 窺基法師對這句論文的解釋，見《瑜伽師地論略纂》卷4：「穢
業者，謂內法異生，於佛教中，無明、貪、瞋、慢、身、邊見，
合名顛倒見者；見、戒取，名住自見取者；邪見，名邪決定者；
疑，名猶豫覺者；隨其所應，或相應，或為近因，或為遠因，所
起善、不善三業，名穢業。」（大正藏，第43冊，頁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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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善、不善業」，以上兩類人所造作的所有善、不善業，

都稱為濁業。「濁」即混濁，指對佛法模模糊糊不是很清楚的

意思。

﹝論﹞又有差別，唯於外道法中，有此三業。

由邪解行義，故名曲；由此為依，能障所起諸功德義，故名

穢；能障通達真如義，故名濁；應知。

「又有差別」，關於曲、穢、濁業，又有不同的解釋，就是

「唯於外道法中」，只有在外道教法之中，「有此三業」，才

有曲、穢、濁這三業。

應該要知道，「由邪解行義」，由於不正確的理解及不正確的

行為，所以稱為「曲」；「由此為依」，由此邪解行為依，能

障礙各種有為功德善法的生起，所以稱為「穢」；能障礙通達

無為的功德，即障礙證得真如——真實不變異的真理，所以稱

為「濁」。45 

2.8.2.15 清淨等業

﹝論﹞「清淨業」者，謂此法異生，於聖教中，正決定者、不

猶預覺者所有善業。

45 《瑜伽論記》卷3：「此之三業，竝〔並〕外道起邪解行發，名
曲；即此曲業，障有為功德起，故名穢；障證無為功德，故名
濁。」（大正藏，第42冊，頁36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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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靜業」者，謂住此法非異生者，一切聖者所有學、無學

業。

「清淨業」，就是指「此法異生」，正在學習佛法的凡夫，

「於聖教中」，對於佛所說的教法，「正決定者」，有正確認

識、深刻理解的人；「不猶預覺者」，對於四諦、無我等真理

不再有懷疑的人；「所有善業」，以上兩類人由清淨的信心為

依止所造的所有善業，名為清淨業。

「寂靜業」，就是指「住此法非異生者」，即安住在佛法中，

並非凡夫，而是已經證得真理的聖者，「一切聖者所有學、無

學業」，從已證初果乃至阿羅漢果的一切聖者，由於他們已經

斷除各種煩惱，趣向各別煩惱寂靜，所以初果、二果、三果聖

者所造的所有學業，及阿羅漢聖者所造的所有無學業，46都稱

為寂靜業。

2.9 業過患

2.9.1 略舉殺生的七種過患

﹝論﹞業過患云何？

當知略說有七過患，謂殺生者殺生為因，能為自害、能為他

害、能為俱害、生現法罪、生後法罪、生現法後法罪、受彼所

生身心憂苦。

46 「學業」、「無學業」，見前文「2.8.2.11學等業」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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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過患云何？」業有什麼過失禍患呢？

應當知道簡略地說有七種過患。以殺生業為例，由於殺生者造

了殺害生命的業因，就會有如下七種過患，即：一、「能為自

害」，二、「能為他害」，三、「能為俱害」，四、「生現法

罪」，五、「生後法罪」，六、「生現法後法罪」，七、「受

彼所生身心憂苦」。

2.9.1.1 隨釋殺生的七種過患

2.9.1.1.1 能為自害

﹝論﹞云何能為自害？謂為害生發起方便，由此因緣，便自被

害，若被繫縛，若遭退失，若被訶毀；然彼不能損害於他。

「云何能為自害」，能為自害是什麼意思呢？就是「為害生發

起方便」，為了殺害他人生命而採取各種善巧的方式，發起具

體的行動，「由此因緣」，由於這個殺害方便的因緣，「便自

被害」，反而出現損害自己的情況，「若被繫縛」，例如或是

被警察或是被敵方發現而被綑綁起來，「若遭退失」，或是在

行動時陷入困境，被迫撤退而導致損失，「若被訶毀」，或是

被他人訶斥責罵，受到輿論指責；「然彼不能損害於他」，然

而彼殺生者並未能夠傷害到他人，這稱為「能為自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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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1.2 能為他害

﹝論﹞云何能為他害？謂即由此所起方便，能損害他，由此因

緣，不自被害乃至訶毀。

「云何能為他害」，能為他害是什麼意思呢？就是「由此所起

方便」，由想要殺害對方的心意開始，乃至實施殺害的行動，

「能損害他」，能夠順利地傷害對方，「由此因緣」，由於這

個因緣，「不自被害乃至訶毀」，在傷害對方的過程中，自己

沒有被他人發現而被綑綁、沒有被迫撤退而導致損失、沒有被

他人訶斥責罵或受到輿論指責，這稱為「能為他害」。

2.9.1.1.3 能為俱害

﹝論﹞云何能為俱害？謂即由此所起方便，能損害他，由此因

緣，復被他害，若被繫縛乃至訶毀。

「云何能為俱害」，能為俱害是什麼意思呢？就是由殺害對方

的心意開始乃至採取具體的行動，能夠順利地傷害對方，由於

這個因緣，「復被他害」，同時自己也被他人所傷害，「若被

繫縛乃至訶毀」，例如或是被人發現而被綑綁，乃至被他人訶

斥責罵或受到輿論指責，這稱為「能為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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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1.4 生現法罪

﹝論﹞云何生現法罪？謂如能為自害。

「云何生現法罪」，生現法罪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如能為自

害」，如同前面所說的，殺害他人沒有成功，自己卻受到傷害

乃至訶毀等，令得自己在現世遭受苦報。

2.9.1.1.5 生後法罪

﹝論﹞云何生後法罪？謂如能為他害。

「云何生後法罪」，生後法罪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如能為他

害」，如同前面所說的，成功地殺害他人，這會令得自己在當

來世往生惡趣，遭受苦報。

2.9.1.1.6 生現後法罪

﹝論﹞云何生現法後法罪？謂如能為俱害。

「云何生現法後法罪」，生現法後法罪是什麼意思呢？就是

「如能為俱害」，如同前面所說的，在成功殺害他人的同時，

自己也受到傷害，這不只令得自己在現世遭受苦報，也會在當

來世往生惡趣，遭受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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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1.7 受身心憂苦等

﹝論﹞云何受彼所生身心憂苦？謂為害生發起方便，而不能成

六種過失，又不能辦隨欲殺事，彼由所欲不會因緣，便受所生

身心憂苦。

「云何受彼所生身心憂苦」，受彼所生身心憂苦是什麼意思

呢？就是「為害生發起方便」，為了殺害生命而採取各種善巧

的方式，發起具體的行動，「而不能成六種過失」，然而這個

殺害的行動並未成功，不能成就自害、他害、俱害、現法罪、

後法罪、現法後法罪這六種過失，「又不能辦隨欲殺事」，又

不能稱心的隨著自己的意欲而成辦殺害之事，「彼由所欲不會

因緣」，彼殺人者由於想要做的殺生事的因緣不具足，未能成

功地把對方殺死，完成殺業，「便受所生身心憂苦」，所以遭

受到未能成辦殺生業所帶來的身心上的憂愁與痛苦。

2.9.2 如經廣釋

2.9.2.1 依犯尸羅

﹝論﹞又有十種過患，依犯尸羅，如經廣說應知。

又有十種過患是依據違犯「尸羅」（śīla，戒律）來說明，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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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如經中的詳細說明。47 

違犯尸羅的十種過患，可參考《雜阿含經》卷37，第1048經，

經文48 謂：

「(1) 若殺生人，多習、多行，生地獄中；若生人中，必得短

壽。

(2) 不與取多習、多行，生地獄中；若生人中，錢財多難。

(3) 邪婬多習、多行，生地獄中；若生人中，所有妻室為人所

圖。

(4) 妄語多習、多行，生地獄中；若生人中，多被譏論。

(5) 兩舌多習、多行，生地獄中，若生人中，親友乖離。

(6) 惡口多習、多行，生地獄中；若生人中，常聞醜聲。

47 關於本句論文所指違犯尸羅的十種過患，有兩種解釋：
	 （1）《瑜伽論記》卷3：「又有十種過失，依犯尸羅，如經廣說
者，如持戒故無悔，無悔故心安，心安故猗，猗故樂，樂故定，
定故得智，智故見如實等十種功德；翻此則名十種過失。亦可犯
彼沙彌十戒所生憂苦為十過患。從初所犯，故唯說十，不得受具
故。」（大正藏，第42冊，頁364中、下）

	 （2）《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卷9：「又有十種過患等者：尸
羅虧損由十因緣，謂由最初惡受尸羅律儀，乃至最後所受失壞。
〈聲聞地〉中廣辨其相。由彼因緣，成十過患，是故此中作如是
說。」（參考：彌勒講堂，頁673）此句裡〈聲聞地〉的內容是
指《瑜伽師地論》卷22：「尸羅律儀由十因緣當知虧損……云何
十種虧損因緣？一者，最初惡受尸羅律儀；二者，太極沈下；三
者，太極浮散；四者，放逸懈怠所攝；五者，發起邪願；六者，
軌則虧損所攝；七者，淨命虧損所攝；八者，墮在二邊；九者，
不能出離；十者，所受失壞。」（大正藏，第30冊，頁403中、
下）

48 大正藏，第2冊，頁27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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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綺語多習、多行，生地獄中；若生人中，言無信用。

(8) 貪欲多習、多行，生地獄中；若生人中，增其貪欲。

(9) 瞋恚多習、多行，生地獄中；若生人中，增其瞋恚。

(10) 邪見多習、多行，生地獄中，若生人中，增其愚癡。」

這十種過患如上文2.5.1.1「與初三果」中「與等流果」一段所

說果報相同。

2.9.2.2 依犯五事

﹝論﹞又有四種不善業道，及飲諸酒以為第五，依犯事善男學

處，佛薄伽梵說多過患應知，廣說如《闡地迦經》。

「又有四種不善業道」，就是指殺生、不與取、欲邪行、妄

語，這四種不善業屬於性戒，即其本質就是罪惡的行為，這些

行為是業報之正因，因此不論在家、出家，或受戒與否，只要

犯了性戒，將來必定招受與其相應的果報。「及飲諸酒以為第

五」，以及飲用各種酒類飲品為第五種不善業道。飲酒屬於遮

戒，遮戒是相對於性戒而立，指本質並非罪惡，但若違犯了，

則容易誘發造作其他罪惡行為，因而特別制定不飲酒為戒。堅

持不去造作這五種不善業道，就是修行佛法的基本戒行，稱為

五戒；這五戒是「善男學處」，即善男子所應學之處，也就是

指佛教在家弟子應該持守的五種戒律。「依犯事善男學處」，

依據在家弟子所犯下的五戒罪事，「佛薄伽梵說多過患應知」，

「薄伽梵」（bhagavān）是佛的尊稱，又譯作世尊；佛說犯

了五戒即會有很多過患，這是我們應該要知道的；「廣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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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地迦經》」，詳細情形如《闡地迦經》所說。「闡地迦」

是一個近事男（在家男子）的名字，而《闡地迦經》並無中文

譯本。49 

49 《瑜伽論記》卷3：「闡地迦者，近事之名。此無所譯，故存梵
本。」（大正藏，第42冊，頁36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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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壹仟元者	 梁冠強合家　佛弟子　吳海良　

	 沈杏蓮　李展鴻　李意娥　李榮基	

	 周果維　林家輝　林錦武合家　

	 姚潤安　胡蘭芬　迴向先父黃國鎏、

	 先慈黎英往生淨土　倪君昊合家	

	 孫強華　陳加安　陳杏萍　陳定邦	

	 陳澤仲　陳麗雯　馬浩文　張綺紅	

	 梁王秀嫻女士　梁彥熹先生　

	 智妙法師　曾守誠　曾國繁、陳惠玲、

	 曾韻雯、曾政勤、曾潤誠　無名氏1   

	 無名氏2　無名氏3　馮雁梅　黃潔慧	
	 黃輝　黃錦雕　黃靜儀合家　葉懿賢	

	 楊小菱　壽濤　蔡健強　鄧建成	

	 鄭振威　劉來英　劉婉雯　劉頌豪	



	 劉嘉樂　謝凱瑩　聶麗霞	

	 蘇瑞珍(已故)　羅慧芬、李富榮

捐助玖佰元者	 杜連群

捐助捌佰元者	 簡佩荃

捐助柒佰元者	 林真儀

捐助陸佰元者	 回向猫妹妹往生淨土　

	 李詠欣、李衍惪、陳沁瀅　林慧芬

捐助伍佰元者	 Tsang Tze Ming　Wong Yau Choi 
	 孔昭傑(往生)　孔憲輝(往生)	

	 古沛霖　向瑞屏　朱元鶴　朱新雁	

	 江麗珠　佛弟子　吳少琼　吳潔瑩	

	 李巧清　李淑嫻　李朝陽　李綺秋	

	 周卓芬　林佳　林慧明　林銳畢	

	 姚志偉　姚麗芳　柯肇忠合家　胡美華	

	 香港佛教真言宗居士林　容慈珊	

	 莫俊傑　袁娣合家　陳志妍　陳金嵩	

	 陳彥霖　陳嘉麗　陳慧雯　馬錦城合家	

	 張培德　許秀華　許紫芬　許綺華	

	 許麗麗　智因　游翠環　湯鈞源	

	 無名氏　馮志斌　馮嘉明　黃衍隆	



	 黃健威　黃琼湘(往生)　黃詠妍　

	 黃維昌　黃蝶如　黃鍚波　勞家樟(己故)	

	 葉海洋　葉耀邦　楊小玲　廖偉明	

	 趙靜芯　鄧寶珠　鄭松鶴　鄭桂珍合家	

	 鄭禮賢、鄭禮謙、鄭耀林　

	 潘東、溫冬梅　黎強份　蕭鋒謙	

	 賴夏苗　謝月麗　羅亦成　

	 羅亮娟合家　羅惠嫻

捐助肆佰伍拾元者	 姚耀荃

捐助肆佰元者	 尹淑嫻　王慧坤　何志文、蔡苑玲	

	 李少敏　林寶珍　許細娥　

	 湯燕萍、顏定國

捐助叁佰捌拾元者	 鄧國榮

捐助叁佰元者	 方錦源合家　成器(已故)　何凱然	

	 吳碧蓮　吳燕麗　李祺貞合家　周樹基	

	 林展基闔家、姚超文闔家、何國良闔家	

	 林彩鳳　胡鳳儀　迴向王澤聲往生淨土	

	 孫秀玲、孫耀華、孫耀基　陸風虎	

	 張玉英　麥少芳，鄭禮賢，鄭禮謙	

	 麥羨雲　梁玉薇　結緣人　鄒潔儀	

	 葉文彪　楊偉民、楊詠堤、吳婉珊	



	 蔡美貞　蔣秀慧　鄭小娟　歐陽寶都	

	 黎倩嫻　鍾灼卿　鍾款圓　羅素芳

捐助貳佰元者	 Hilda Wu　鍾鷹揚　Yiu Man Man 

	 王欣華　王振熙　伍少珍　成興運輸	

	 朱惟駒　何美琦　何麗嫻　邱惠卿	

	 邵皓琳　周成發　洪伯清　徐偉平	

	 蕭家駒　翁惠萍　莫慧清　陳偉雄合家	

	 馬秀蓮　高鎮光　凌秀琼　張國峯	

	 張樂娥　張麗蓮　許秀華合家　許美玲	

	 麥忠　梁子材　梁志恆　梁亞寶	

	 彭奮強合家　曾展希　曾紹興　董秀明

	 黃小薇　黃健龍　葉頌欣　廖國偉	

	 蔡洁玲　蔣瑋珊　鄧愛琴　鄭石榮	

	 鄭婷　鄭慧儀　黎少儀　劉倩薇	

	 謝彩雁　嚴金蓮　譚用　譚晉榮合家、

	 譚保榮合家　倪星　陳雁姿　陳家獅

捐助壹佰陸拾捌元者	 許亦通

捐助壹佰伍拾元者	 王培育

捐助壹佰元者	 尹德恩　王宗豪　王茂松　王紹增	

	 朱日柱合家　江爵鎏往生淨土離苦得樂	

	 池鳳英　何銘康　吳天恩　吳天笑	



	 吳天賜　岑貴明　邵為忠　

	 沈漢龍合家　呂廷堯　呂珮貴	

	 呂戚其芳　李玲　金國強　林念珊	

	 林盈君　林淑怡　姚欣希　莫惠晶	

	 莫潤恒　陳兆恒　陳光烈合家　

	 陳珠江　張其玉　張美雲　張鼎書　

	 張慶傑　梅永軒　麥振城　麥新狄

	 無名氏1　無名氏2　程潤昌合家　
	 萬齡慧　何朗寧　黃家昌　馮詠賢　

	 黃欣庭　黃祖開　葉詠琳　葉瑞麗

	 	愛犬小黑、崩仔　楊詠堤　楊觀會	

	 溫張靜文　羅功權合家　甄月儀　

	 趙冠穠　鄭桂花　劉匡峻　劉卓橋	

	 劉星　劉雪玲　劉慧儀　鮑可兒	

	 鮑安寧　戴夢蘭

捐助伍拾元者	 三輪體空　黃香生　黎小姐

捐助美元貳佰零壹元者	 石晨赫

捐助美元壹佰零伍元者	 薛玉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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